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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從學校畢業之後立即進入金融產業工作逾二十年，近十年來在金融業風險

管理及法令遵循單位工作，工作上運用法律及法規的機會愈趨增加，自覺法律相關學

能不足，進而開始規劃報考政治大學法律在職專班，因此而開啟了我對於「法律」的

興趣。 

    在就讀政大法律在職專班的過程中，為使家庭、工作與課業三者之間能達到最佳

的平衡，除了減少自己休息及娛樂的時間之外，我最感謝的人是我的丈夫在這一段時

間全力的支持、包容與體諒，讓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專注在課業的學習，成就了現在

的我。 

    在就學的這段期間，感謝各位政大的老師以自己豐富的學識涵養傾囊相授，耐心

的指導原本非法律背景的學生如我。許恒達老師是我非常崇敬的老師，法律的學識涵

養非常的豐富，嚴謹的治學態度，對於各項論述及見解非常有邏輯性，為了藉由撰寫

論文的過程，讓自己的法律的知識更加提昇，在規劃撰寫論文時決定找許恒達老師做

為我的指導老師。許恒達老師暸解我一直從事金融業法遵及風險管理相關工作，負責

洗錢防制相關業務，便建議朝人頭帳戶提供者在刑法上的法律評價的方向研究。透過

這一段時間論文的撰寫，研讀各種文獻及各項學者論述與見解，再參酌諸多的法院判

決及見解，除了讓我對於人頭帳戶提供者刑法上的規制與評價有所了解，在閱讀法院

的判決書時也讓我了解到人頭帳戶取得的方式，騙詐的手法及資金流動的態樣。感謝

許恒達老師給了非常專業的論文選題建議，在撰寫論文過程中耐心的指導，過程之中

讓我獲益良多。 

         也非常感謝楊雲驊及李聖傑二位口試老師，在政大就讀碩士在職專班期間，也多

次選修二位老師的課程，二位老師豐富的學術內涵，並佐以豐富的教學經驗，使得我

更容易理解老師所傳授的知識，藉由二位老師的課程，使得自己對於法律完全毫無基

礎的我，也開始對法律產生了興趣，讓學習變成了一種樂趣，使得學習更有效率。 

    藉由此次的口試，三位老師給予許多的寶貴的建議與指教，讓我知道自己不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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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也讓我的論文更趨於完善，在此致上無比的感謝。希望藉由這幾年在政治大學法

律碩士在職專班的所學，能發揮在工作上，不負各位老師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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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因網路通訊及電信業的蓬勃發展，使得犯罪的手法也因應科技的進歩與發

展而逐漸改變，犯罪行為人也從單打獨鬥的獨立犯罪而走向集團化，分工化的組織犯

罪，組織內分工細膩各司其職，每個人僅負責一小部分工作，組織內人員彼此之間不

熟識，為了製造檢警調查緝斷點，向他人蒐購用來收受不法犯罪所得的金融機構帳

戶，並令車手以現金提領方式取得不法所得，再次製造出資金流動的斷點，增加了警

方查緝上的困難。 

    為因應 107年亞太防制洗錢組織至台灣執行第四輪相互評鑑，為使我國與國際接

軌，參酌國際公約及各國立法例及洗錢防制法律，大幅翻修我國洗錢防制法，將原僅

規範為自己洗錢或為他人洗錢行為模式，增加洗錢行為的處置、分層化及整合的各階

段行為，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第三條第一項第ｂ款第

ii目規定的行洗錢行為，包含「隱匿或掩飾該財產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

移轉、相關的權利或所有權」的洗錢類型，其中一項列舉情況即是提供帳戶以掩飾不

法所得去向，對此，實務與學者產生了不同的見解，各級法院對於提供人頭帳戶予詐

欺集團成為收受不法犯罪所得的行為，是否因此產生「隱匿或掩飾該財產真實性質、

來源」的效果產生非常大的歧見，甚至一二審的法院判決也出現不同的法律見解，為

求統一見解，最高檢察署檢察官對於人頭帳戶提供予犯罪集團收受不法所得行院，聲

請最高法院統一法律見解。 

本文將探討及研析範圍限縮於詐欺罪利用人頭帳戶進行掩飾和隱匿的態樣，對於

人頭帳戶提供者將自己的帳戶提供給犯罪集團成員，用以收受詐欺犯罪不法所得時，

人頭帳戶提供行為人的主觀及客觀成立要件，並蒐集國內外學者所發表的學術論文、

研究計劃、博碩士論文、各審級法院判決中的判決理由，藉由演繹、辯證及歸納的方

式進行分析，並參酌各國國際公約及大法庭對於裁定歧異的見解，綜合剖析及探討，

以探求提供人頭帳戶之行為最適切之法律評價，此外再以自身多年金融機構任職經歷，

提出在法律以外對於防制人頭帳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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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人頭帳戶、幫助犯、詐欺罪、共犯、洗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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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隨著科技的進歩，帶給每個人生活方式與交易習慣的改變，台灣受到世界趨勢的

影響，隨著電信自由化的推行，1996.01電信三法通過，1997年開放行動通信業務，自

1999 年開始，交通部開放第一類電信業務申請，台灣行動電話的發展大幅度的成長，

至 2002 年，行動電話的普級率到達 105%且持續成長中，因電信公司及手機製造公司的

競爭，費率的調降，購買手機費用逐漸下降，通話品質提升，附加服務不斷增加，使

得行動電話普及率不斷的上升，2000 年我國開放固網業執的申請與成立，加上國際海

纜業務的開放，聯外國際的頻寬也增加倍數增加，手機門號的申請也愈來愈容易，一

個人甚至不只有使用多隻手機或多個門號，電腦及手機的普及率增加，改變了人們的

生活習慣與消費習慣1。使得人電信使得所許多人不想出門也可以透過網路購買自己所

需的物品，就因為如此，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資訊安全保護較不嚴謹的網站即可能將

存在網站上的個人資料遭不法人士取得之後，成為詐騙集團詐騙的對象，詐騙集團取

得客戶個人資料及交易資料後，會以「因內部詐業疏失，而將信用卡設定為每月定期

扣款，需要解除每月定期扣款設定」、「因當初在刷卡時，誤刷了一筆金額需解除」等

等的說詞，使得一般民眾誤以為真的誤被設定分期扣款，故急於想要解除避免自己金

錢上的損失。另外，也有詐欺集團利用不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後，以被詐騙人親人或

朋友的身分打電話給被詐騙人，並佯稱「自己被綁架需要錢」，或是「自己的親人發生

意外需要借錢動手術」…等等的理由，利用一般人出於對親人或朋友的擔心著急，不

加思索將款項匯出。 

以往傳統的詐騙金錢的取得方式，為避免被查出資金的流向而循線找到詐騙者，

 
1
 張玉山，電信自由化與產業發展趨勢

http://www.finance.nsysu.edu.tw/creativity/image02/page3/3/3-2/3-2.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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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被詐騙者的資金斷點是最好的隱匿方式，而為了創造資金的斷點，必須由被詐騙

的被害者直接將現金從金融機構提領後或由其它方式取得現金後，直接交給犯罪集團 

的成員，有時候犯罪集團成員通常會跟著被詐騙者一同至銀行取款，詐騙金額通常逾

自動化服務設備（即自動櫃員機）單日可提領之最高金額，自動櫃員機無法一次提領

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之金額，故必須利用金融機構營業時間至櫃檯臨櫃領取現金，金融

機構通常為了行舍安全，營業大廳及櫃檯四週圍裝置數支監視錄影監視器，犯罪集團

怕自己的犯罪行為被查覺，也避免自己被錄影監視器拍攝留存，而產生日後脫罪的困

難，故犯罪集團人員通常不會與被詐騙者一同進入銀行領取現金，而會在銀行門口外

監視錄影器材無法拍攝到的地方等待被詐騙者依照指示將現金領出來交付給他們，此

種傳統的方式對於詐騙者而言曝露三種風險，把這三種風險由時間點的不同區分成事

前、事中和事後，事前風險係從被詐騙者進入銀行後到走出銀行時，這一段時間所有

的事情無法掌控的風險，被詐騙者領取大額現金通常會引起銀行行員的注意與關心。 

    被詐騙者也因為心裡上壓力而產生異常的舉動，這樣的舉動有可能會讓銀行行員

更加起疑，且犯罪集團需在金融機構外側等待，一方面須避開金融機構錄影監視系統，

一方面又要監視被詐騙者是否已依照指示完成現金提領走出金融機構離開監視錄影範

圍，並且讓被詐騙者把錢順利交付到自己手上；犯罪集團第二種風險是順利向被詐騙

者取款之後，把現金運送到犯罪集團認為安全目的地的途中，現金運送的風險；第三

種風險是被詐騙知後來得知自己被詐騙後向警方報案時，容易利用被害者與犯罪集團

面對面的接觸的印象，比較容易透過被詐騙者的描述而追查到犯罪集團的身分。 

隨著金融科技的進歩，網路銀行及自動化服務設備之非面對面交易盛行，犯罪集

團為避免上述三種風險，又要產生隱匿的效果，不再是由犯罪集團成員親自與被詐騙

者面對面完成現金的交付，開始利用金融帳戶提款卡取款的方式，不受時間和地域的

限制，隨時可以將犯罪不法所得取出，而為了不被司法機構查輯，並不會使用自己的

帳戶收受不法所得，且申辦一般金融帳戶並不需要特殊條件要求，即可完成申辦金融

帳戶取得可使用金融帳戶。且被詐騙者不需要等待至金融機構營業時間才能臨櫃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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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利用自動化服務設備（例如，自動櫃員機，ATM）或甚至於不用出門即可使用網路

銀行進行轉帳交易，這樣一來不僅可以減少被詐騙者因受到外界的協助而讓整個詐騙

計劃失敗，也可以不受金融機構營業時間的影響隨時可以將款項轉出或轉入。但此種

方式雖然解決了前述三種事前、事中及事後的風險，但是卻產生了一個新的風險，一

旦取款方式不再以現金提領的方式，而利用轉帳或匯款的交易方式轉出時，資金流向

容易被查出，進而可以立即追查至詐騙犯罪集團，詐騙犯罪集團為避免此風險，必須

讓受詐騙者將轉帳或匯款的資金流入與詐騙人/集團不相關的帳戶中，切斷詐騙集團與

資金來源的關連性，一般而言，使用來隱匿犯罪所得的帳戶不會是詐騙集團內重要核

心成員本身自己的帳戶，對此犯罪集團只有收購其他人的金融帳戶，才能避免因為犯

罪不法資金與詐欺行為做為連結進而查緝犯罪，犯罪集團為使自己的風險與損失設下

一個斷點，開始以數千元的代價蒐購他人的金融帳戶來收受不法犯罪所得，也就是我

們所稱的「人頭帳戶」。 

第二節    研究目的 

近年來資訊科技進歩與發展帶來許多的便利，資訊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結果，

使得更多的金融科技產品或服務得以發展，人們除了享受金融科技產品及服務帶來的

便利性之，詐欺手法也隨著金融科技產品和服務的研發而日益翻新，從最早期金無融

科技產品多數使用現用現鈔的時代，詐騙手法皆是以假現鈔及假金飾或金條的方式，

利用人們的貪念，以面對面的方式施行詐術，對於此類的詐騙手法早期俗稱金光黨。

近十年來，電信業的迅速的發展，由面對面的方式施行詐術演變為利用郵寄的方式郵

寄刮刮樂或利用撥打電話方式行使詐術，當面對面的方式逐漸進化至非面對面的詐騙

方式時，必須要有收受行使詐術而取得的不法所得的工具，通常犯罪行為人為躲避因

追查資金流向而查緝到自己，犯罪行為人會利用別人的帳戶達到掩飾及隱匿自己不法

的行為，而在我國申辦帳戶沒有特殊限制，一人能於多家金融機構申辦數個帳戶，或

於一家金融機構申辦數個金融帳戶的情況下，人頭帳戶取得容易，使得人頭帳戶被氾

監的利用，詐騙的案例愈來愈多，受害的民眾也愈來愈多。本文將以現今最常見的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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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犯罪中最常使用的犯罪工具「人頭帳戶」進行分析整理，包括詐欺犯罪類型、犯罪

方式，並探討人頭帳戶提供者在詐欺犯罪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透過刑法的對於詐欺

犯罪及參與犯罪的共同正犯、幫助犯的立論基礎加以探討。 

對於人頭帳戶提供者在法律上評價存在不同見解，尤其在洗錢防制法自 106年 6月

大幅翻修後，實務上各法院對於人頭帳戶提供者的判決有著更大的分歧及差異。在新

洗錢防制法實行之前，多數法院對於提供人頭帳戶予犯罪集團收受不法所得之行為人

的提供帳戶之行為，對於犯罪集團正犯的詐欺行為並未實際參與，僅對於詐欺行為提

供助力，提供帳戶之行為人雖然可能知道自己提供帳戶即將被犯罪集團用來做為行使

詐術之後，收受不法所得之用，然僅提供金融帳戶並無證據證明提供帳戶之行為人基

於詐欺取財與詐騙集團之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且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係為刑法

詐欺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故提供金融帳戶之行為人為基於幫助詐欺基團成員之意

思而為，故多數法院見解會以幫欺詐欺犯罪論罪。 

然在 106年 6月洗錢防制法大幅翻修之後，對於提供人頭帳戶者之論罪科刑的理由

開始有了新的見解，認為提供人頭帳戶者除了符合上述幫助詐欺罪之外，亦認為金融

帳戶為專屬個人理財工，且向金融機構申辦一般金融帳戶並無特殊條件的要求亦無個

數的限制，且犯罪集團經常利用收購大量他人金融帳戶收受不法所得，並藉以隱匿財

產犯罪之不法行為，並逃避檢警調機構查緝，且新洗錢防制法之法第二條理由中第三

項第（四）點提及維也納公約第三條第一項第 b款第 ii 目規定洗錢行為態樣，包含隱

匿或掩飾該財產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轉移、相關的權利或所有權的洗

錢類型包含了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例如：販售帳戶予他人使用，而認為

提供人頭帳戶之行為己經達到了新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第二項之條文，掩飾或隱匿財產

的真實特性、來源、所在地、處置、移轉相關權利或所有權」，亦即提供人頭帳戶之行

為已產生了掩飾及隱匿的效果，依刑法第 55條「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

故幫助詐欺罪與洗錢罪之正犯想像競合，論以洗錢罪正犯。 

新洗錢防制法實行後，各法院見解產生極大的歧見，之所以會有實務上見解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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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在於並未仔細思考人頭帳戶提供的行為在犯罪集團從使用詐術使被害人將款項存

入人頭帳戶後，再令車手以提領現金方式將不法所得取出，完成到掩飾隱匿之效果之

過程，所存在的法律位置與評價，本文將以現行實務上法律見解及學者見解加以探討

人頭帳戶提供者的刑事責任。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為使本文對於人頭帳戶的運用及人頭帳戶提供者罪責構成要件有更深入探討與研

析，本文將探討及研析範圍限縮於詐欺罪利用人頭帳戶進行掩飾和隱匿的態樣，隨著

我國新洗錢防制法大幅修訂，及亞太防制洗錢組織至我國辦理第四輪相互評鑑，我國

重新認識洗錢防制法，亦參考國際公約將組織犯罪條例進行修訂，本文將對於人頭帳

戶提供者將自己的帳戶提供給犯罪集團成員，用以收受詐欺犯罪不法所得時，人頭帳

戶提供行為人的主觀及客觀成立要件。 

人頭帳戶提供者的行提供人頭帳戶予犯罪集團收受詐欺罪犯罪不法所得的行為，

究竟是幫助或詐欺效果的實現，亦或是幫助詐欺集團在面對檢警調查緝時，得以掩飾

隱暱犯罪所得真正的受益人或是詐欺犯罪真正的主謀，在實務的判決一直存在很大的

歧見，本文將根據詐欺罪本罪罪責、幫助犯、共犯及共同正犯主觀及客觀構成要件加

以探討。 

新洗錢防制法大幅翻修後，許多學者及實務上對於洗錢防制法的立法理由亦存在

不同的解讀方式，使得學者與實務見解亦存在不同見解，本文將蒐集國內外學者所發

表的學術論文、研究計劃、博碩士論文、各審級法院判決中的判決理由，藉由演繹、

辯證及歸納的方式進行分析，並參酌各國國際公約及大法庭對於裁定歧異的見解，綜

合剖析及探討，以探求提供人頭帳戶之行為最適切之法律評價。 

因我國金融帳戶申辦無特殊條件限制，申辦金融帳戶個數亦無限制，使得人頭帳

戶的取得更加容易，參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法，及其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制訂的

行政命令及自律規範，探討金融機構對於客戶申辦金融帳戶時應徵提資料及客戶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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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機制落實執行之情形，再以申辦金融帳戶者提交文件及資料予金融機構之必要性

引出是否違反我國於 101年實行之個人資料保護法，最後再以本文筆者多年金融機構工

作實務經驗說明建議如何防範人頭帳戶被濫用。 

第四節 本文架構及章節安排 

第一章：本文開始於本行筆者的研究動機做一說明，其中提到犯罪行為人為了掩

飾自己的犯行逃避檢警調的查緝，不斷的使用人頭帳戶來實現掩飾隱匿犯罪的事實。

研究目的中說明因近年來電信詐欺案件日益盛行，人頭帳戶取得成本低，愈來愈多人

受詐騙，而無法追查到真正犯罪行為人，僅能追查被害人轉入之金融帳戶，加上 106年

洗錢防制法大幅翻修，立法者在參考國際公約條文後，明確將提供帳戶以掩不法所得

之去向中的販售帳戶予他使用列為掩飾隱匿犯罪態樣，對於提供人頭帳戶之行為學者

亦有不同的意見，實務上各法院的見解亦產生很大的歧見，故利用本文探討人頭帳戶

提供者在法律上應有的評價。研究方法即是參酌學者見解、新洗錢防制法的立法條文

及立法理由、最高法院檢察署的意見書、實務上對於不同的犯罪事實各法院實務上之

見解對於人頭帳戶提供者論罪理由及所產生疑義加以研析。 

第二章：由於人頭帳戶並非法律上專有的名詞，先對於人頭帳戶給予一個定義，

人頭帳戶的取得的管道多樣，於此章節介紹常見的取得人頭帳戶的管道，從人頭帳戶

取得的多元管道延伸探討，取得人頭帳戶成本低取得容易而被泛濫利用的原因。 

第三章：先以人頭帳戶被用來做為不法行為之態樣為起點，再以提供人頭帳戶之

行為學者及實務上各法院的見解加以說明，由於學者及實務上各法院的見解產生很大

的歧見，故以提供人頭帳戶之行為可能會產生之罪責加以探討，首先自以詐欺罪之直

接正犯探討成立之可能性為起點，再以詐欺罪共同正犯構成要件討論是否得以成立，

最後再以實務上多數法院認同的見解詐欺罪幫助犯構成要件進行探討。 

第四章：由於新洗錢防制法的翻修與施行，立法者在參考國際公約條文後，將提

供帳戶以掩不法所得之去向中的販售帳戶予他使用列為掩飾隱匿犯罪態樣，故以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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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篇幅探討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是否滿足洗錢罪構成要件，將學者與實務上提供人頭

帳戶是否構成洗錢罪之重要爭點逐一探討，及學者及實務上法院支持各項見解理由詳

細深入之研析，並加入最高法院檢察署對於提供人頭帳戶行為違犯之行為及是否符合

洗錢罪之構成要件。 

第五章：綜合前幾章節所探討各項刑責成立要件，並以幾個不同犯罪事實及各審

法院不同見解的判決案例做為討論之個案，分析每一個判決的行為事實內容與各法院

見解是否符合罪責成立構成要件，最後並逐判決依事實內容闡述本文見解，解評析對

於各判決案例之審判決論罪科刑。 

第六章：人頭帳戶被氾濫運用在各種金融犯罪中，為降低人頭帳戶被利用，應提

高人頭帳戶取得之成本，提昇取得人頭帳戶之困難程度，故以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

所發表的規制要求，各金融機構在認識客戶的政策與程序的執行與落實，並酌以我國

現行對於客戶盡職審查機制做為基礎，並藉由本文筆者多年金融機構服務經驗及對於

金融機構對於客戶盡職審查機制執行情形說明，再者，因客戶盡職審查機制與我國個

人資料保護法兩者之間，是否相衝突之處提出論述，。 

     第七章：綜合前述章節探討各項罪責構成要件及幾項主要爭點，並參酌學者及實

務上見解，以現行法院實務上不同見解闡述說明本文見解，以本文見解做為本文之結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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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人頭帳戶現況與分析 

第一節  人頭帳戶的定義 

所謂「人頭帳戶」並非法律上的專有名詞，一般而言將人頭帳戶分為廣義的「人

頭帳戶」與狹義的「人頭帳戶」2，「廣義的人頭帳戶」係指利用他人名義與金融機構建

立業務關係而使用金融機構提供的存款帳戶，或利用與金融機構建立業務關係的他人

帳戶使用金融機構的金融商品。「狹義的人頭帳戶」係指利用他人在金融機構建立業務

關係的帳戶，用來規避政府法令與限制，或用來掩飾隱匿不法犯罪所得意圖遮斷刑事

不法的訴追與處罰，不論人頭帳戶名義上持有人是否知情，均稱為狹義的人頭帳戶3，

亦即使用非本人名義向銀行申辦的帳戶，而該帳戶即可視為人頭帳戶4。本文所討論為

人頭帳戶提供者的法律評價，所有收受或或存放犯罪不法所得時，為躲避司法機關的

查緝，會利用多個「人頭帳戶」進行收受與「清洗」，依據犯不法前置犯罪型態的不同，

所蒐集的人頭帳戶的型態亦有不同，如為渉犯白領犯罪如公司法或是稅務犯罪等，則

人頭帳戶的蒐集者是代書、記帳士或是公司高階管理人員，蒐集對象是自己認識的親

友，若前置犯罪為線上賭博、詐欺罪或非法吸金等犯罪，人頭帳戶的蒐集者為犯罪集

團的成員，而被蒐集的對象即為不特定的多數人，如薪資低、無業或學生身分者。本

文僅討論以詐騙集團為收受行使詐術後，用來收受犯罪不法所得的人頭帳戶做為探討

的主軸，其他如白領犯罪的人頭帳戶提供者之法律評價即不在此討論。 

第二節    人頭帳戶取得之管道 

以現行的文獻「人頭帳戶」定義，不論廣義或狹義的定義都在說明帳戶名義上持

有人與帳戶使用人非為同一人，且帳戶使用人利用帳戶規避政府法令限制或掩飾或隱

 
2
 蔡孟遑，論提供人頭帳戶者之刑事責任-以批判幫助詐欺罪之實務見解為中心，頁 11，107 年 7 月，國

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3
 同前註，頁 11。 
4
 魏之馨，「提供人頭帳戶」之刑事責任相關問題探討， 104 年 6 月，頁 9，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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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犯罪資金者，簡單來說就是拿著別人的帳戶來規避政府法令限制或掩飾犯罪資金。

觀其國內外各種利用人頭帳戶規避政府法令限制或掩飾、隱匿資金的使用方式及態

樣，依取得方式之不同大致上可將人頭帳戶分為「自願交付型」、「非自願交付型」及

「受詐騙而交付型」三種： 

一、自願交付型5: 

係指利用各種方式蒐集或購買他人已申辦的帳戶，而以各種名義促使對方自願提

供自己申辦的帳戶，依交付帳戶的對象又可以分為： 

（一）「交付帳戶對象熟悉的親戚或朋友」：蒐集對象若為熟悉的親戚或朋友，多利

用來規避證券交易法、公司法或逃避稅務犯罪等使用，此種類型提供人頭帳戶通常知

道蒐集者蒐集人頭帳戶的對象及蒐集目的，司法機構對於此類犯罪不法行為訴追較為

容易，並不會因此而無法追訴。 

（二）「交付予不熟悉的他人」：與蒐集的對象並不熟悉的，此類型的交付方式又可

分為下列幾種： 

1.經由熟悉親友介紹知悉出售或出租自己帳戶的管道，而將自己申辦的帳戶出租

或出售予他人。 

2.經由各大媒體分類廣告知悉出售或出租帳戶廣告：詐欺集團成員透過各種媒體

的分類廣告刊登蒐購帳戶的訊息，吸引一些貪圖小利或是經濟上有困難急需用錢的人

提供自己的帳戶，以往會與其聯絡約定好交付地點後，請帳戶提供者將存摺、提款卡、 

密碼及印章攜至約定好的地點進行交付，或陪同帳戶提供者至金融機構一同申辦帳戶，

申辦後立即交付予詐欺集團成員，惟近年來洗錢防制觀念的強化及銀行監管單位的強

力要求下，各銀行對於臨櫃開戶時客戶盡職審查的程序愈趨嚴謹，陪同帳戶提供者至

金融機關成功申辦帳戶已難達成，在成功機率不高的情況下，詐欺集團已較少使用此

方式取得人頭帳戶。 

    3.利用網路或社群媒體蒐購：現行網路媒體發達，且利用網路及社群媒體散播訊

 
5
魏之馨，同前註 4，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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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速度快覆蓋層面廣，不受地域與時間的限制，容易迅速吸引不少缺錢花用或貪小

利的人出售或出租自己的帳戶，交付方式也不再限於面對面交付，而是以郵寄方式將

存摺、印章、提款卡及密碼寄到詐騙集團指定的地址。 

二、非自願交付型6 

1.身分證明文件遭偽冒：係指利用偽造或變造他人遺失的的身分證明文件至金融

機構申請開立存款帳戶，或申辦貸款或信用卡，尤其是偽造仿真技術精湛，甚至連金

融機構受過專業訓練的行員從紙卡、印刷品質及防偽膠膜等也可能無法以肉眼辨識真

偽，雖然金融機構亦有辨別識身分證明文件的儀器，仍有可能未被辨識出來。 

2.金融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及密碼遭竊7：個案中對於被告主張因自己的金融

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及密碼遺失或遭竊而被詐騙集團所盗用，多數的法院不採信

被告的抗辨說詞，因部分實務上多數的個案法院認為依照常理一般人如自己金融帳戶

存摺、印章、提款卡及密碼遺失或被竊時會立刻向金融機構申辦掛失止付，或與其他

的物品一併遭竊時一般人會報警，並向銀行申請掛失止付，若被告任其遺失而不掛失

止付而無所作為有違常理8。此項本文不完全認同，若不常用的帳戶的確會在遺失或被

竊時是無法察覺，是否真的是行為人的抗辨之詞仍需要綜觀整體個案。另有部分實務

見解認為，若為遺失提款卡，若無將密碼與提款卡存放在同一地方且一同遺失，犯罪

集團成員又如何知道密碼，且密碼試了三次不正確時必遭鎖卡，連同因詐騙而取得的

犯罪不法所得亦無法取出，為何能讓被害人將款項轉入後被詐騙集團車手提領一空後

而讓該帳戶成為警示帳戶9。多數法院也會調閱帳戶調閱帳戶交易明細，以帳戶交易明 

細時間序推斷，行為人是否真的是因帳戶遭竊而被詐騙集團利用來掩飾隱匿不法所得10，

或是交付自己帳戶給犯罪集團做為收受犯罪不法所得之用。 

三、受詐騙而交付型 

 
6
 魏之馨，同註 4，頁 10~11。 
7
 魏之馨，同註 4，頁 11。 
8
 高等法院 106 年上易字第 1582 號判決；高等法院 107 年上易字第 1429 號刑事判決；高等法院 106 年

上易字第 2034 號判決；高等法院 107 年上易字第 1367 號判決。 
9
 高等法院 107 年上易字第 710 號判決。 
10
 高等法院 108 年上易字第 150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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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集團的分工細膩各司其職，分為電信詐欺機房的維護、收購人頭帳戶收簿手、

打電話真正實行詐騙者、提領現金的車手、監督車手及發放酬勞的「車手頭」、收取車

手頭上繳現金的總收者..等結構化的管理與組織。通常蒐購帳戶的方式不會只有一種，

有些會透過詐術蒐購帳戶，常見利用詐術不法手段蒐購帳戶的方式有下列幾種： 

1.假辦理信用貸款之名，行騙取他人帳戶之實11：有些民眾因為收入較低或是信用

上的瑕疵而無法循正常的管道向金融機構申辦信用貸款，而有些代辦公司為這些無法

順利向一般金融機構申辦貸款的民眾，「製造」申辦貸款民眾的財力或所得證明，使得

這些無法自行向金融機構申辦貸款又資金需求恐急的的民眾能順利向金融機構申辦貸

款，詐欺集團扮演代辦公司的角色，在網路或各大媒體刊登辦理信用貸款的廣告，吸

引無法在一般金融機構順利申請到貸款差且急需要用錢的民眾就會向詐騙集團探詢，

詐騙集團佯稱需要帳戶才能夠撥款，一般民眾對於銀行貸款的流程並不了解，且在急

需用錢的情況下通常會無警覺的交付金融帳戶及提款卡和密碼，待提供金融帳戶及提

款卡和密碼者發現異常時，自己的金融帳戶已成為警示戶。 

2.以應徵工作的名義12：在實務上也會有假藉應徵工作的名義，詐騙集團在網路上

或是各大媒體的求才分類廣告中刊登應徵「接聽電話總機13」、「司機14」、「文件收發15」、

「家庭代工16」等工作，對前來應徵者表示須提供個人的帳戶、印章、金融卡及密碼，

用來試試帳戶是否可以撥入薪資，以當時的情況，若應徵者急需要月一份薪資收入，

急於找工作，此時有人願意提供工作機會時，應徵者通常會抱著對於工作的期待不假

思索的將出自己的金融帳戶、印章、提款卡或密碼全部交付，詐騙集團便會請應徵者

回家等待消息，但是應徵者最終等到的並不是工作錄取的消息，而是自己的帳戶被列

為警示帳戶的消息。 

 
11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上易字第 123 號判決。 

12
 魏之馨，同註 4，頁 10~11。 

13
 臺灣高等法院 92 年上訴字第 59 號判決。 

14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上訴字第 3933 號判決。 

15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原上訴字第 65 號判決。 

16
 臺灣高等法院 109 上訴字 443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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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應徵工作時將自己的金融帳戶、印章、提款卡及密碼交付給詐騙集團時，

是否知道詐騙集團將利用他的帳戶利用來做為不法犯罪或收受不法犯罪所得，進而研

判應徵者對於詐欺集團的不法行為有幫助之意思，並不可以一概而論，個案判決中行

為人是否因為對於工作的高度需求及期待而未有警覺或是在應徵工作的過程中，與詐

欺集團的成員對談時已知道對方將利用自己的金融帳戶、提款卡或密碼來做為不法犯

罪行為的工作或用來掩飾隱匿不法犯罪所得，而仍為交付自己的金融帳戶、提款卡或

密碼給犯罪集團成員，仍需要個案的情況綜合觀之才能下定論。 

第三節    人頭帳戶氾濫之原因 

人頭帳戶並非是台灣獨有的產物，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皆有人頭

帳戶產生。實際案例中，經濟有困難或是貪小便宜的民眾會把自己的個人資料販賣給

他人，讓犯罪者有機會利用小小的成本就能取得人頭帳戶、人頭證券交易戶等，遂行

犯罪行為逃避警方查緝的目的17。近年來台灣網路詐騙及電信詐騙的案件日益升高，多

數犯罪案件皆使用人頭帳戶做為犯罪過程中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工具之一，尤其是新

興詐欺犯罪更是影響最廣也最深，人頭帳戶使用氾濫助長了犯罪的發生機率，依內政

部 104 年至 109 年統計數據來看，詐欺罪發生案件數佔犯罪指標案類18第二名，僅次於

竊盗罪19，如果能從源頭截斷人頭帳戶的取得的管道使得新興詐欺犯罪難以實現，有助

於對詐欺犯罪的控制，分析人頭帳戶氾濫的原因歸納有下列幾項： 

 
17
 廖有祿，江芝迎，冒用人頭資料犯罪及相關防制對策，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12），98年 2月，

頁 259~261。（最後瀏覽日期：2020/10/7） 
18
 犯罪指標案類係指暴力犯罪、竊盜、詐欺、一般傷害及一般恐嚇取財等與治安直接關係之案類。暴力

犯罪係指故意殺人、擄人勒贖、強盜、搶奪、重傷害、重大恐嚇取財及強制性交案。參內政部統計

處，  內政統計通報，110 年 2 月 6 日，頁 1。

https://ws.moi.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AwL3JlbGZpbGUvOTAwOS8yMTI3MjkvNDV

hZDQ1ZTMtMGZhMS00MWZhLTkwODEtOTg4Mzk2ZDY2YjIwLnBkZg%3D%3D&n=MTEw5bm056ysNumAseWFp%2BaUv%2

Be1seioiOmAmuWgsV%2Fmsrvlronmg4Xli6IucGRm(最後瀏覽日期：2021/3/1) 
19
 內政部統計處，內政統計通報，109 年 2 月 8 日，頁 1~7。

https://ws.moi.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AwL3JlbGZpbGUvOTAwOS8yMTI3MjkvNDV

hZDQ1ZTMtMGZhMS00MWZhLTkwODEtOTg4Mzk2ZDY2YjIwLnBkZg%3D%3D&n=MTEw5bm056ysNumAseWFp%2BaUv%2

Be1seioiOmAmuWgsV%2Fmsrvlronmg4Xli6IucGRm(最後瀏覽日期:20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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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金融機構對於客戶認識不足 

台灣金融機構眾多，受到金融監理主管機關高度監理，金融商品差異性小，在相

同的條件下，為了爭取更多的客戶往來，除了相關的手續費率或是利率的訂價差異外，

而每家銀行的營業成本或是資金成本差異不大，僅能以服務品質來留住客戶或招攬更

多的新客戶為講求服務品質。在以往開戶迅速與簡便一直是金融機構努力達成的目標，

為了不讓客戶久候節省客戶的等候時間，爭取更多的客戶與銀行往來，通常會在最短

的時間內完成客戶的所有交易，甚至有些銀行會將完成客戶交易的時間當成是績效考

核的一環，銀行人員為盡速完成客戶的交易，對於客戶背景的暸解並不完整，民眾至

金融機構申辦一般存款帳戶非常容易。 

105 年 8 月兆豐銀行在美國受到 1 億 8,000 萬美元的裁罰，在 106 年新的洗錢防制

法大幅修改，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要求金融機構應強化客戶盡職審查，而不再只是填

寫地址、連絡電話等基本資料，會再暸解客戶開戶目的、工作性質等資訊。對於金融

機構而言，「認識客戶」是日後建立業務關係的基礎，與不了解客戶背景的客戶建立業

務關係的往來，為了防範客戶利用金融機構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違反政府法令或隱匿

資金，金融機構對客戶維護成本勢必增加。客戶至外商銀行開立帳戶時，可配合外商

銀行的開戶時間完成開戶作業，但卻會因為台灣本地銀行的開戶時間稍長而引起抱怨。

近年來政府對於詐騙手法的宣導與教育，洗錢防制的意識增強，本國的金融機構對於

開戶作業中的「認識客戶」也漸漸轉變為落實，不再以快速服務為服務品質的唯一指

標。 

第二項     客戶開立帳戶並無個數限制 

以台灣現今的金融環境金融機構普及，持雙證件即可至金融機開立基本的活期性

存款帳戶，不需任何條件或經過任何的徵信或審查程序，且因目前無法規限制每個人

開立活期性存款帳戶數，故每個人於一家金融機構能開立數個甚至於數十個活期性存

款帳戶，使得帳戶持有人對於帳戶的運用較為不重視。又與金融機構立約人，未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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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之金融機構同意，擅自將與金融機構簽訂契約各項服務約定之權利或義務讓予第

三者，例如交付別人提款卡及密碼，僅於開戶時申辦人與金融簽訂開戶約定書中條款

訂定，並不屬於法律規範之禁止行為。 

第三項    民眾不知或漠視將帳戶交給他人使用需負相關法律責任 

一般民眾對於販賣或提供人頭帳戶予他人用來做為規避政府法令或用來實現不法

犯罪行為將會渉及的法律刑責並不清楚，若將自己的帳戶提供他人用來做為證券交易

使用20，其人頭帳戶的提供者就自己帳戶所實行的交易行為負擔相關的稅捐，或為違反

證券交易法的幫助犯；若提供自己的帳戶作為他人行使詐欺犯罪行為時，會成為詐欺

罪幫助犯或洗錢防制法幫助犯等。有些民眾即使知道對方可能用自己的帳戶做為不法

犯罪使用，為了貪圖一點小利或是漠視自己的帳戶可能被用來做為犯罪不法使用。 

第四項     犯罪黑數偏高，人頭帳戶提供者心存僥倖 

所謂犯罪黑數係指民眾未報案或警方未知或未登錄的犯罪記錄，例如最常使用人

頭帳戶來收受不法所得的詐欺犯罪，有許多被害人受騙後可能因為被詐騙金額不高或

是為避免日後需經常須至法院執行訴訟程序而麻煩並未報案，使得提供人頭帳戶者心

存僥倖的心態認為自己不會被查到，而以身試法21。 

第五項    實務上司法機關於販售人頭帳戶資料者所科刑責過輕 

在多數的司法判決中，對於提供人頭帳戶者所科的刑責過於輕，多數實務判決中，

對於提供人頭帳戶資料者大多科以幫助詐欺取財罪，僅數月的刑期，亦可役科罰金，

或以洗錢罪處以數月之刑期，對於販售人頭帳戶者並無警愓之作用22。 

 
20
 魏之馨，同註 4，頁 27~28。 

21
 廖有祿，江芝迎，同註 17，頁 259~261。 

22
 廖有祿，江芝迎，同註 17，頁 26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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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容易取得個人資料 

我國雖然在 101年訂定個人資料保護法，擴大保護客戶體不再以電腦處理之資料為

限，但是大家對於個人資料的保護仍未臻落實。在台灣取得個人資料如姓名、電話、

地址、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等取得管道甚多，甚至於連帳務資料及消費資料

皆可能取得，詐騙集團為了取得這些個人資料，透過與不肖的通訊行或是電視台等合

作取得相關資訊，或是透過假的市調公司，藉由市調的名義取得個人資料，或是向不

肖的公司購買個人資料名冊，詐騙集團利用這些取得的個人資料，進行證件的偽造或

是對於這些人進行詐術的行使。 

第七項    國人不重視個人信用 

實務上多數案例的人頭帳戶並非遭到盗用或冒用，而是由人頭帳戶提供者主動提

供，且提款卡密碼碼數已改為 6~12 碼之提款卡密碼，且只要超過三次輸入錯誤密碼即

遭鎖卡而無法使用，詐騙集團應不會使用偷來的提款卡做為收受犯罪所得的工具。我

國民眾的消費習慣不同於歐美國家，歐美國家偏好使用信用卡或是支票做為消費時的

支付工具，故極重視個人信用狀況，我國民眾偏好以現金交易，較為不重視自己本身

信用狀況，因此有許多人只要有繩頭小利可圖，即漠視對自己的信用狀況產生睱疵而

將帳戶販售予詐欺集團23。 

第四節  使用人頭帳戶法律責任 

如前章節對於人頭帳戶的定義所述，金融帳戶轉變成人頭帳戶的關鍵點在於金融

帳戶的使用者是否與金融帳戶申辦人或金融帳戶名義人是否一致。金融帳戶申辦人向

跟行申辦金融帳戶時，金融機構要求申辦人提交申辦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核對身分，

並且需與銀行簽訂「開戶總約定書」，一旦完成簽訂程序後，金融帳戶名義人與金融機

 
23
 魏之馨，同註 4，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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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即成立民法第 603條之「消費寄託」關係，金融機構依契約內容提供產品及服務。金

融帳戶為個人專屬的理財工具，金融機構通常會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網路及行動銀

行服務，金融機構為兼顧交易安全及方便一般日常消費與理財行為，與存款帳戶申辦

者事先約定一組密碼，輸入密碼後，金融機構驗證該密碼與事先約定之密碼相符時，

即認定存款帳戶申辦者本人意思表示要求金融機構依契約提供服務。然人頭帳戶的關

鍵在於帳戶申辦人與帳戶使用人非同一人，即帳戶名義人與擁有帳戶實際控制權者並

非同一人，帳戶使用者利用帳戶名義人與金融機構之間的契約關係要求金融機構依約

提供服務，使金融機構陷於錯誤依契約提供服務，若帳戶使用者利用金融機構依契約

提供服務從事不法，即可達到掩飾及隱匿之效果。 

第一項 常見人頭帳戶運用之態樣 

人頭帳戶被廣泛運用在金融、經濟及稅賦的範疇，從早期的廣三集團、國產汽車

及東隆五金等公司所發生的違約交割案，至現今的東森集團的淘空案，仍至陳前總統

的國務機要費案及光寶集團創辦人渉嫌的內線交易，皆與利用人頭帳戶有關。目前多

數研究歸納出幾項人頭帳戶產生的原因不外乎「規避法令限制」、「不法交易」、

「稅務規劃與安排」、「掩飾隱匿不法所得」等目的類型24，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款    規避法令限制使用人頭 

    主管機關為使資本市場及證券市場的健全發展，訂有相關的法令措施，例如依中

華民國證券商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五條，證券商

辦理有價證券承銷之配售方式有競價拍賣、公開申購配售、詢價圈購及洽商銷售等，

配售之對象以中華民國國民為限，且每一種有價證券之申購，申購人僅得選擇一家經

紀商辦理申購不得重複申購，且每一申購人僅能申購二銷售單位，有心人士為求申購，

 
24
 谷湘儀、黃文昌、曾逸凡、陳美如，如何防制人頭戶之研究，90 年 12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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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大量利用人頭戶參與抽籤申購，為規避禁止重複申購之查核，導致抽籤人頭戶氾

濫25。 

為避免公司股權為少數人所操縱與健全公司經營之監督機制，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二條之一、二十八條之一定有公開發行新股時應強制分散股權之規定，對於未上市、

未上櫃或上公開發行公司而言，為避免公司股權流於外人之手，此項規定反而導致公

司內部人以員工、親友名義認購公司股權，間接使人頭帳戶氾濫。 

    證券交易法為保護投資人，防止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26於證券市場中任意大量轉讓

或出售股權影響公司營運，或因為提早知悉內部訊息而買賣股票、利益輸送或內線交

易等行為影響證券交易秩序及交易公平，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二規定，公司內

部人轉讓其股權或持有其股權時應予申報，而公司內部為避免受限於證券交易法之規

定，利用人頭戶充任公司內部人，而自己退於幕後以規避證交法、公司法或其他特別

法規定董事、監事或大股東對於股權異動、資訊公開及內線交易等責任的相關規定，

也是成為人頭戶形成的原因27。 

第二款    不法交易 

    歷年來許多證券不法犯罪案例有一個共同點，即大量使用人頭帳戶以掩飾不法的

證券交易行為，例如早期的民國八十三年雷伯龍炒作厚生股票案，當事人借用人頭戶28，

 
25
 谷湘儀、黃文昌、曾逸凡、陳美如，同註 24，頁 1-3。 

26
 內部人係指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 

27
 谷湘儀、黃文昌、曾逸凡、陳美如，同註 24，頁 1-3。 

28
 民國八十三年雷伯龍係七海實業等多家公司實質負責人，雷伯龍與徐正新意圖抬高厚生股票價格，徐

正新在公開市場賣出 2,000張厚生股票由雷伯龍以他人名義用約定價格 70~75 元之間作相對買入，私

下轉讓 2,000 張予雷伯龍，雷伯龍亦僱人下單予不知情的證券營業員拉台厚生公司股票交易價格至股

票成交價高達每股 370 元。參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年度專題報告，我國集中交易市場股

價操縱案例研究及查核業務之改進，90 年 9 月，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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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力霸集團違法掏空案、華國股票操縱案
29
，及近期的樂陞案

30
等皆利用人頭戶進行套

利，一旦資金無法週轉支應時即產生鉅額違約交割，導致股票市場大跌，影響股票市

場交易秩序，導致一般投資大眾受害，而利用人頭戶大量購買股票操縱股價的不法犯

罪行為，不利於事前的防範與事後的查緝。 

另外亦有公司買人頭填具不實的所得扣繳憑單申報薪資費用，增加營運成本，此

種行為已違反稅捐稽徵法、商業會計法及刑法31。 

第三款  稅務規劃與安排 

亦有公司為了規避稅務，利用多個週遭親友的個人開立銀行帳戶，而帳戶之間的

資金調撥多由公司負責人操控，將公司的營收以現金方式提領出來並存入這些親友的

人頭帳戶中，藉此隱匿公司營業收入，逃漏稅捐，106 年實行新洗錢防制法來看，此種

行為亦屬於洗錢的行為，現今實務上常見此類型洗錢態樣。 

另外亦有公司買人頭填具不實的所得扣繳憑單申報薪資費用，增加營運成本，此

種行為已違反稅捐稽徵法、商業會計法及刑法32。  

第四款    掩飾犯罪所得 

    現今實務上常見利用人頭戶來掩飾隱匿犯罪所得是詐欺犯罪，使用各種不同的手

 
29
 翁大銘及李秀芬意圖拉高華國股票藉以牟取暴利，並同時使翁大銘個人或其所經營之關係企業因華國

股票股價上漲，得向金融機構辦理高額質借套取現金，由李秀芬授意辦公室僱用之人員炒作華國公司

股票，製造華國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像，將華國公司股票自 104 元拉抬至 338 元。參閱台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年度專題報告，我國集中交易市場股價操縱案例研究及查核業務之改進，90 年

9 月，頁 29~30。 

30
 樂陞公司私募增資，許金龍利用海外的人頭帳戶收購了樂陞公司的股票，但依證交法規定，私募股票

至少須有三年的閉鎖期才能買賣，許金龍為了能即時套現，收購大陸 Tiny Piece 及同歩公司股份，這

二家公司收購許金龍的私募股份幫許金龍套現，亦即拿樂陞的錢購買大陸公司，資金再回流至許金龍

的口袋中。 
31
 古宏彬，人頭就是冤大頭-以人頭報稅渉及之相關刑責。http://www.atlf.com.tw/pdf/13.pdf（最後 

瀏覽日期：2021/3/5）。 
32
 古宏彬，同前註。 

http://www.atlf.com.tw/pdf/13.pdf（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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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使詐術，並迫使被害人陷於錯誤以至於將款項轉入人頭帳戶中，待款項轉入後再

將人頭帳戶內之款項提領一空。 

    實務上有人將詐欺犯罪類型依實行的方式不同，區分為「傳統詐欺犯罪」與「新

興詐欺犯罪」。「傳統詐欺犯罪」多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詐欺行為；由於網路與電信的

發達，打破了地域和時間的限制，不需要面對面的「新興詐欺犯罪」類型也逐漸成長，

顯示網路與電信的普及帶給我們高度便利性的同時，也讓網路與電信犯罪隨之堀起。

隨著政府藉由各大媒體的宣導與，詐騙的手法也產生改變，新興詐欺犯罪類型可以再

細分為下列詐欺類型33： 

一、刮刮樂彩券詐騙 

以公司的名義隨機郵寄刮刮樂彩券及廣告，收件人一刮便立刻中鉅額的獎金，當

被害人要求提領獎金時，對方會要求被害人先行匯入需扣除的稅金、代辦費或公證費

後才可以提領中獎獎金，被害人相信後將款項轉入後進而受害。 

二、假投資真詐財 

詐騙集團會在網路上或是報紙上刊登只要有少少金額的投資，保證每個月都可以

領 30%以上的投資報酬的誘餌，詐騙集團丟出高報酬的宣稱就會吸引許多想要一夜致富

的人紛紛投入資金，待第一個月真的領到 30%報酬的甜頭時，就會想要再拿到更多報酬

的人再投入更多的錢，後面懷著發財夢的〞投資者〞也會跟著盲目大量跟進，此種假

投資真詐騙的手法，是通過不斷的吸收新的投資者的資金來償付現有的報酬，挖東牆

補西牆的概念，一旦沒有更多的資金投入時，計劃就會崩塌，詐欺者就會帶著大部分

的資金消失，這就是所謂的龐氏騙局，而通常計劃此種詐騙手法，會利用數個人頭帳

戶避免司法機關的查緝。 

三、電話恐嚇詐財 

詐騙集團成員以亂槍打鳥方式隨意撥打電話給被害人，並由詐騙集團其他成員佯裝

成被害人的親人，以哭喊的語氣向被害人求救因遭人綁架需要被害人依照詐騙集團的指

 
33
 蔡孟遑，同註 2，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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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將錢轉入至人頭帳戶中。實務上亦有詐騙集團取得被害人之身分、聯絡方式、住家或

工作地址，並在詐騙的過程中透露這些額外的資訊，使被害人認為既然對方能取得這些

資料，主觀上更深信自己的親友的行動已遭到控制，當下被害人的主觀想法會使自己因

恐慌而無冷靜求證，為顧及自己親友安全，多半會依照詐騙集團指示將款項轉入詐騙集

團指示的人頭帳戶中34。 

四、假裝親友詐財 

詐騙集團取得被害人的個人資料後，撥打電話給被害人，並佯裝成被害人的親友，

或以不清楚吵雜的聲音讓被害人無法聽得很清楚對方聲音而猜測的詢問「你是某某某

嗎」，這時候詐騙集團就會順勢回答「我就是某某某」，讓被害人誤以為真的是自己的

親友打電話來，待被害人相信之後，再向被害人謊稱自己或家人生了重病或需要動手

術急需要現金，並承諾一定會歸還，被害人信以為真，即依照詐騙集團指示將指定金

額轉入指定的人頭帳戶中。 

五、假冒司法機關人員詐財 

詐騙集團經過一定的管道取得一般民眾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出生年月日、電話號碼及銀行帳戶資料等，再假冒自己是檢察官或是調查局的人

員打電話給被害人，並謊稱被害人名下帳號被詐騙集團盗用做為人頭戶，被認為協助

洗錢會渉犯洗錢或詐欺罪，並要求立即至法院開庭，否則要凍結名下所有的財產，若

時間來不及可以將款項交給檢察官，或將名下帳戶的錢全數匯至司法機關保管的帳戶

中暫時交由司法機關保管，以便證明這些所得非不法所得，釐清案情，而讓被害人心

生恐懼使被害人將款項轉入詐騙集團指定的人頭帳戶中35。 

若詐騙集團知悉被害人開立帳戶的資料，並告知被害人司法機關已清查其名下的

帳戶，更堅定了被害人主觀上的對於詐騙集團說詞的信任，尤其是當詐騙集團說出渉

及刑責時，更加深了被害人的恐懼，深怕自己渉入刑責導致帳戶遭凍結。 

 
34
 蔡孟遑，同註 2，頁 11。 

35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上訴字第 237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上訴字第 2366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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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路購物詐騙 

    網路購物詐騙是近年來最普遍的詐騙方式，隨著科技的進歩，電商平台的蓬勃發

展，人們的生活習慣與消費習慣也逐漸改變，網路販售商品可以不受限於地域或時間

的限制，皆可完成交易，甚至於可以進行跨國交易，也因為如此，網路上的購買的商

品並無法像實體商店可以檢驗商品，詐騙集團會在網站上刊登名牌精品皮包、電腦或

手機的照片，以較低的價格販售，並指示被害人如果立即付款則會立即出貨寄送，被

害人以貪小便宜的心態，便同意購買並將款項匯至指定帳戶，並等待對方將貨品寄送

至被害人所留下的收貨地址，幾天過去了仍未收到貨，再連絡對方詐騙集團早已消失，

而發覺自己受騙。 

此外，另外一種網路購物詐騙也是筆者也曾經碰到的詐騙手法36，詐騙集團利用特

殊方式取得被害人曾經在網路上購買商品留下的個人資料進行詐騙，包括購買日期及

購買商品、付款方式及金額，打電話給被害人謊稱是某購物的賣家或商店的客服，因

公司內部人員的疏失，將被害人的訂單登錄錯誤，或是設定為經銷商導致每期重複扣

款，需要重新設定或解除，待會兒銀行的服務人員會打電話來告知被害人如何解除設

定，詐騙集團其他成員會假冒銀行服務人員打電話給被害人請被害人前往自動櫃員機

以取消或解除設定，一般民眾因不熟悉自動櫃員機的操作及所能提供的服務項目依循

詐騙集團的指示將款項匯入詐騙集團的指定帳戶中。 

七、假退費之名行詐欺之實 

詐騙集團成員取得被害人的個人資料後打電話給被害人，佯稱欲辦理健保費退費

事宜，要求被害人持提款卡至提款機依指示操作，此種詐騙方式與第六項網路購物詐

騙類似，皆是利用一般人對於自動提款機所能提供的服務及操作並不熟悉，為求能盡

快拿到退費的款項，不疑有他皆會依照詐騙集團的指示操作，並將錢轉出37。 

 
36
 臺灣高等法院 108 上訴字第 1630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8 上訴字第 1645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

等法院 107 上訴字第 3019號刑事判決。 
37
 臺灣高等法院 105 上訴字第 1032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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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恐嚇取財 

    擄鴿勒贖集團捕獲到賽鴿腳環上的電話即向鴿主勒索數萬元甚至數十萬的勒贖金，

請飼主將款項轉入指定的人頭帳戶中，並揚言若對方不交付贖款，則將殺害手中的鴿

子或剪斷鴿子的腳，因有些鴿子為有名的賽鴿，飼主害怕鴿子遭到殺害多會乖乖繳交

贖金38。 

九、信用貸款詐欺 

假藉貸款訊息除了可以蒐集人頭帳戶的存摺之外，詐騙集團也會在網路上或是報

紙上刊登可以幫忙向銀行辦理信用貸款，強調有合法的執照，或是有退休的銀行行員

可以指導如何申請到貸款，吸引了急需要貸款但是信用有睱疵無法循正常管道向金融

機構申辦信用貸款之被害人，被害人依照廣告上的聯絡電話與詐騙集團成員聯繫表達

貸款的意願，詐騙集團成員一開始會先請被害人傳真帳戶餘額以方便製作財力證明，

並寄一張支票給被害人，並請被害人將支票存入帳戶中，使被害人誤以為有支票即將

兌現取信於被害人，在此同時請被害人繳付手續費及代辦費用轉入詐騙集團指定的帳

戶中，俟詐騙集團之前提供的支票未兌現而跳票時，被害人才發現受騙39。 

現行實務上，並無任何單位對於人頭帳戶作出具體統計與分析，若以「提供帳戶+

交付帳戶」等關鍵字蒐尋實務上的判決書，不難發現利用人頭帳戶所為的犯罪多觸犯

法律有刑法、銀行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稅捐稽徵法及洗錢防制法

等相關法律40，人頭帳戶運用範圍廣泛，運用人頭帳戶從事不法行為的種類不斷的在增

加中，前述僅例舉部分法律罪責，金融帳戶只要是帳戶名義人與支配帳戶的使用者非

 
38
 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上易字第 1757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3 年台非字第 348 號刑事判決；最高

法院 101 年台非字第 332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台非字第 54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 109 年上易字第 491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7 年上易字第 993 號刑事判決；臺

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5 年上易字第 668 號刑事判決。 
39
 張富鈞，論提供人頭帳戶之法理問題—以行為人主觀犯意為討論中心，98 年 7 月，頁 25~26。 

40
 古慧珍，我國網路詐欺防制之研究-以使用人頭帳戶為中心，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95 年 6 月，頁 19~2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269

-23- 
 

同一人即有可能產生人頭帳戶的疑慮，僅就實務上常見的犯罪類型整理如下表 ： 

 

 

表格 141    人頭帳戶提供者法律刑責表 

 

利用人頭帳戶類型 提供帳戶者之法律任 

規避法令管

制型 

公司法第 197條。 無 

規避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歸入

權之行使。 

無 

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1第 1

項之申請義務。 

無 

不法交易型 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之 1第 1

項-證券交易法之內線交易。 

民事責任：依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之 1第 2項規定，與行

為人共負損害賠償責任。 

刑事責任：與行為人共同違反

證券交易法第 157 之 1第 1項

規定，應負同法第 171條第 1

款之刑責。 

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第 1項-

證券交易法之短線交易。 

民事責任：人頭戶仍是民事交

易買賣之名義人，故仍須負擔

契約之相關責任。 

 若買賣股票渉有詐欺情情事，

則有刑事責任：與行為人共同

違反證交法第 20條第 1項規

定，應負同法第 175 條之刑責 

稅務安排型 利用人頭戶減免逃漏各種稅捐 違反稅捐稽徵法第 43條幫助

他人逃漏稅。 公司大股東、董監事利用人頭

戶分散股利所得。 

銀行貸款型 集團利用無報稅所得或報稅所

得偏低之「人頭戶」 違法申

民事責任：人頭戶仍為借款名

義人仍須負擔清償貸款之責任 

 
41
 古慧珍，同前註，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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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並以「分散借款、集中使

用」之方式大量套取銀行之資

金，規避銀行法對個人或同一

企業授信總額之限制。 

刑事責任：與行為人共同違反

銀行法第 33之 3規定，應負

同法第 127條之 4 第 1項之刑

責。 

掩飾隱匿不

法所得型 

詐欺型 民事責任：對於存戶內之不法

取得金錢，被詐欺人仍得依不

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 

刑事責任：刑法幫助詐欺及違

反洗錢防制法第 14 條規定。 

將販毒等不法所得，利用人 

頭帳戶進行交易以達到洗錢目

的。 

刑事責任：刑法幫助詐欺及違

反洗錢防制法第 14 條規定。 

 

第五節     人頭帳戶與欺詐防制 

第一項     人頭帳戶與欺詐防制概況 

    民國八十年，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大量開放金融機構成立，許多銀行的成立與廣

設分行競爭日趨激烈，加上實務上利用人頭帳戶詐欺的案件並不多見，對於人頭帳戶

與詐欺的防制概念並不深，銀行人員對於客戶臨櫃申辦帳戶時，僅規定申辦帳戶本人

持身分證明文件臨櫃辦理，銀行人員會對於客戶進行簡單的 KYC（認識你的客戶），金

融機構為提升客戶服務品質，須迅速完成客戶的各項申辦事項節省客戶等候的時間，

金融機構承辦人員為節省客戶等候時間，儘快完成客戶申辦事項，對於 KYC的作業也僅

止於基本資料的確認，而提款卡、網路銀行或電話銀行的申請普及率並不高，許多人

仍習慣拿著存摺印章到銀行臨櫃辦理交易。漸漸的銀行廣設提款機，隨著詐騙案件的

增加，監理機關也不斷的增加新的管控措施，相關的管控措施列舉如下： 

1.雙證件開戶：主管機關規範申辦帳戶需由帳戶申請者本人親自持身分證及第二證

件（如健保卡、駕照、護照等文件）雙證件至分行臨櫃開戶，銀行現場除比對申辦客

戶是否與身分證明文件為同一人，並於臨櫃開戶現場拍照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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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緣關係檢核：漸漸的從基本的認識客戶的作業中再增加其強度，對於客戶的

居住地或是工作地點與申請開戶的分行營業地址相差甚遠者，亦或是客戶的居住地址

或工作地址與開戶分行無地緣關係者皆會詳細詢問為何挑選本分行開立帳戶。 

3.政府透過各大媒體及管道大力宣導：由於電信業及網路的發達及廣泛被使用，

手機就可以完成交易詐欺手法也逐漸演進，詐騙集團收購人頭帳戶的管道與手法日益

進歩，詐騙集團取得人頭帳戶管道與方式愈來愈多樣，取得愈來愈容易，蒐購成本愈

來愈低，不同的詐騙手法天天在翻新，幾乎天天都有人因為被詐騙而損失金錢，政府

也透過各大媒體大力的報導各種詐騙方法，提醒民眾不要上當受騙，但是仍有不少人

因一時未察覺而受騙。 

4.觀察帳戶申辦人之行為表現：金融機構也櫃檯人員也提高敏感神經對觀察客戶

的行為和客戶申辦交易時的行為，交易前對於客戶更多的提醒和關注。 

5.轉帳及提款限額：另外對於帳戶跨行非約定轉帳單筆、單日及每月皆有最高金

額限制，減少被詐騙的民眾財產損失。 

6.強化客戶盡職審查：自民國 106年洗錢防制法大幅修訂，民國 107年亞太防制洗

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APG）至台灣進行第二輪相互評鑑，

金管會監管的監理力道愈來愈強，對於客戶申辦帳戶也不再僅限於一般的基本資料

（地址、電話等）的確認，除了一般的客戶基本資料的填寫外，對於申辦帳戶時的開

戶目的，交易時的交易目的、資金來源都會詳加詢問，金融機構不再是以快速處理客

戶申辦業務，藉此希望扼止金融帳戶被濫用，即使如此，因為開立一般的活期性帳戶

並無特殊條件要求，一個人能申辦的帳戶個數無限制，申請多個帳戶一個提供給犯罪

集團做為人頭帳戶使用，仍有其它帳戶可以自己使用。 

7.警示戶通報機制：除了相關的管理措施之外，另有警示帳戶通報機制，因本項

控管機制將於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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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警示帳戶通報機制 

一、法源依據及目的 

所謂警示帳戶係指法院、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為偵辦案件需要，通報銀行將存

款列為警示帳戶者42。依銀行法第 45條之 2第 2項規定「銀行對存款帳戶應負善良管理

人責任。對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存款帳戶，得予暫停存入或提領、匯出款項。」

又第 45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前項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帳戶之認定標準，及暫停帳

戶之作業程序及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了「銀行對疑

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存款帳戶管理辦法」其中第三條對警示帳戶有具體定義，警

示帳戶即「指法院、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為偵辦刑事案件需要，通報銀行將存款帳

戶列為警示者。」依照前項規定，若該帳戶交易被用來金融機構依法院、檢察署或司

法警察機關來函要求，將帳戶列為警示帳戶。 

詐欺犯罪使用人頭帳戶作為犯罪基本的工具，只要有被詐騙之受害者查覺自己遭

詐騙而報警並說明自己將錢轉入哪個帳號，司法警察接到報案即會立即請金融機構圈

存該帳戶存款，銀行接獲司法警察或是檢察署或調查機關通知亦會立即圈存該帳戶之

存款，帳戶內的存款即無法提領，款項亦無法存入，欲匯人之匯款即遭退回，此即為

警示帳戶。 

除了警示帳戶之外，亦有聯防機制，所謂聯防機制即各金融機構在接獲檢警調通

知需將某一帳戶設為警示帳戶或是金融機構收到被詐騙民眾通知疑似警示帳戶通報時，

經查詢帳戶內之詐騙款項已經遭詐騙互徒轉出至其他金融機構帳戶時，應通報款項轉 

入之金融機構，以協助警調阻斷詐騙資金流出，此即為金融機構聯防機制。 

 

二、警示戶通報流程 

 
42
「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第 3 條第一項，「警示帳戶：指法院、檢察署或司

法警察機關為偵辦刑事案件需要，通報銀行將存款帳戶列為警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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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接獲法院、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構相關通報公文等傳真文件通報時，立

即將該帳戶設定為警示帳戶，一旦設定為警示帳戶，則帳戶無法進行提款或存款交易，

並查閱該帳戶內之存款是否已被轉出，若該詐騙款項已被轉出至其他金融機構帳戶，

則應立即啟動聯防機制填寫「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傳真通知該詐騙款項之受款

銀行，若轉出至多家金融機構帳戶，則應分別填寫「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傳真

各受款銀行。受款銀行接獲其他金融機構之聯防機制之通知時，應檢視該款項是否已

遭轉出，若款項已被轉出，則需影印前一受款銀行傳真之「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接續填寫傳真各受款銀行43。受款之金融機構在接獲「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時應

對該帳戶交易進行盡職審查，如查證後確有犯罪事實者，則應就被通報之金額做圈存

或止扣，若接獲「檢警調單位回報受款行設定警示帳戶」通知該帳戶須列為警示帳戶

時，則立即改為警示帳戶44。 

不論是第一款項轉入之金融機構或是下一轉入金融機構，若查詢受款帳戶之交易

如款項已遭提領，則須將通報單傳真回報檢警調機關。 

    另外，因我國對於存款帳戶的申辦並無特殊的限制，可同時對多家金融機構申辦

帳戶，為了防止詐騙歹徒利用同一人的其他金融機構繼續行騙收受詐騙不法所得，銀

行對於自行客戶在其他金融機構列為警示戶之後，即對自己客戶在本行的帳戶進行管

制作業，若銀行調查後該帳戶交易並無異常交易時，則銀行會解除該項管制。 

第三項    警示帳戶統計 

我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依據銀行法第 46條之三規定成立，辦理銀行間徵 

信資料處理及交換服務事業，金融機構定期將警示帳戶及衍生管制帳戶資料通報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以提供警示及詐騙通報案件查詢確保信用交易安全。依據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每季對於警示帳戶的統計數據，在未包含犯罪黑數的情況下，警示帳戶的數

 
43
 金融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制作業程序第貳項「金融機構辦理警示帳戶聯防機制作業程序」。 

44
 圈存或止扣款項，自圈存或止扣時點起算，逾 24 小時後仍未接獲警方之設定警示帳戶之通知時，則逕

予解除圈存或止扣。若該存款帳戶仍有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者，得不予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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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一直居高不下45: 

 

                                         

表格 2  警示帳戶累計帳戶數        單位:戶 

年度 警示帳戶數 

106 33,134 

107 29,150 

108 27,970 

109(截至 109第 3季止) 36,742 

                                      資料來源：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警示帳戶之警示註記並非永久註記，依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

理辦法第 9 條規定，警示帳戶之警示期限自通報時起算，超過二年自動失其效力，107

年度的 29,150戶至 108年的 27,970戶看似有下降的趨勢，但是至 109年度時又大幅度

的成長，亦有可能 106年度設定之警示帳戶於 108年度時已達可解除之期限之故。 

第四項    小結 

人頭帳戶增加了犯罪偵查的困難，為了抑止人頭帳戶的使用再度擴大與惡化，政

府建立各項防止機制，金融機構警示帳戶通報設立即是其中一項，其美意是為了在犯

罪所得未被轉出或提領之前，能暫時保全被害人的財產，不至使被害人的財產損失，

惟實務上，多數情況是通報及圈存的速度無法趕上詐騙集團車手的提款的速度，通常

銀行進行警示帳戶的註記或是帳戶內存款的圈存和止付時，帳戶內被詐騙人的款項早 

已被詐騙集團車手提領一空，但是另外一層的意義，將人頭帳戶提供者的信用睱疵反

 
45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業務資訊揭露，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134&parentpath=0&mcustomize=multimessage_view.jsp&d

ataserno=21211&aplistdn=ou=disclosure,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tools

flag=Y&dtable=Disclosure，（最後瀏覽日期 20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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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個人的信用表現上，進而使各金融機構對於曾提供人頭帳戶者再度申辦一般存款

帳戶時，制限制申辦新業務或是開立新帳戶避免短期間內申辦新的金融帳戶後再度被

詐騙集團利用做為人頭帳戶，減少人頭帳戶的提供增加詐騙集團取得人頭帳戶成本與

困難度。如何減少人頭帳戶的提供或提高人頭帳戶取得成本與困難度，除了政府及金

融機構的宣導、警示帳戶的設定與通報機制之外，增加人頭帳戶提供者的刑責是否有

利於減少人頭帳戶的提供，進而實現增加取得人頭帳戶的困難與成本，實務上對於人

頭帳戶提供者所應負之法律責任是否妥適，各方見解並不相同，本文於後面章節會再

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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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頭帳戶提供者與幫助詐欺罪 

第一節 人頭帳戶提供者與詐欺罪刑責之成立 

    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進行不法所得的收受，在他人實行詐術後使被害人陷於錯誤

並將所得轉入前項金融帳戶中，並令「車手」續行提領現金行為，並層層轉交予犯罪

集團上層，以達到取得犯罪不法所得及掩飾及隱匿犯罪不法所得實際上的受益者雙重

目的，然僅交付金融帳戶予犯罪集團成員，使犯罪集團用來收受犯罪不法所得的工具，

並未參與其他詐術行使及犯罪所得的提領等行為時，該當何種罪責？尤其是在自民國

106 年我國洗錢防制法修正實行後，這類型案例實務上的見解不一，法院對於因不同的

交付情況為基礎而產生不同實務見解，本文將依詐欺罪的直接正犯、詐欺罪共同正犯

及詐欺罪之幫助犯探討。 

第一項     詐欺罪直接正犯 

探討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作為收受犯罪不法所得的工具是否構成詐欺罪直接正犯，

首先要討論的就是是否符合刑法詐欺罪的基本罪名，要先確認是否構成詐欺罪成立要

件，要確認是否構成詐欺罪與其它的罪名一樣，必須符合刑法三階層理論構成要件該

當、違法性與罪責。在刑法上對於構成要件分為二個層次，一是對於行為人外在犯罪

事實的客觀條件，通常用來區別既遂犯或是未遂犯，另外層次是行為人內在的心態，

用來區分意圖、故意或過失等。當然詐欺罪的不法判斷也必須經由這二個層次分別論

其客觀條件及主觀要件不法之要件46。 

依刑法第 339 條第一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

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由條文可知，詐欺罪仍是「故意」且「既遂」的罪名，而構成詐欺罪必須滿足要件為：

1.行為人實行詐術 2.被害人因為行為人實行詐術而陷於錯誤 3.被害人交付財產或其他

 
46
 徐偉群，提供人頭帳戶詐欺罪責，月旦法學雜誌，168 期，2009 年 5 月，頁 25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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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利益 4.被害人財產損害 5.行為人或第三人獲得財產上的利益
47
。前項第 1~5各項

要件之間必須存在因果關係。以下就客觀要件與主觀要件分別討論。 

一、客觀要件 

所謂「詐術行使」係指行為人傳遞了一種虛偽不實的訊息，傳遞的方式可以是行

為人的一種主張或宣稱，也可以是行為人藉由其它具有說明及表達價值且足以讓人陷

於錯誤的行為，也就是說詐術實行行為毫無限制，可以是言語的行為，也可以是文字

的表達，也可以是身體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詐欺的行為可以是「虛構事實」、「扭曲事

實」或者是「隱瞞事實」。而詐術行為的表達方式有很多種方式，可以是語言、文字、

圖像及身體的肢體動作，若是故意利用上述方式施行詐術行為，仍屬於詐術的行使。

而詐術作為又可分為明示作為及默式作為等方式，而默式作為是否為可以成為詐欺罪

的客觀要件，審查者需依照事實脈絡辨識出是否為詐術行為。一般來說絕大多數的詐

術行為屬於積極的明示作為並結合語言、文字、圖像或身體肢體動作來完成。 

而「因行為人詐術行為使被害人陷於錯」係指以詐術行為維持或是引起錯誤，而

使被害人對一個假的事實信以為真，而要讓被害人因為誤判或因為未查覺真實的情況，

這裡的被害人皆需有認知、有判斷能力的才有可能陷於錯誤，故嬰兒、智能不足、機

器人、電腦或是非自然人皆無判斷能力，無法成為詐欺罪的客體。另外，被害人陷於

錯誤需與行為人實行詐術行為有因果關係。同樣的，「被害人交付財產或其他財產利益」

也必須與「行為人行使詐術有因果關係」。而所謂「交付財產或其他財產利益」係指被

害人因陷於錯誤，在自由決定下，為財產處分之行為，財產處分不限於積極的行為，

但是財產處分人必須是有權處分財產之人，且產處分人必須意識到自己將某部分財產

所有權移轉給行為人或第三人，但是不需要對財產數量或價格有清楚的認識。 

    所謂「財產損害」係指被害者的財產交付行為必須造成本人或第三人的財產經濟

價值減損，或造成本人或第三人的財產經濟價值減損之風險。財產處分者與財產受損

 
47
月旦法學教室編緝部，人頭帳戶與幫助詐欺，月旦法學教室，第一七四期，2017 年 4 月，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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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不一定為同一人，亦即交付的財產或財產利益不以行為人為必要，被詐騙者的財

產之處分，而導致第三人財產經濟價值上的減損或損失，亦屬於造成財產上的損害。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財產處分之行為不僅僅是民法上的法律行為，也包括所有一切足

以使自己或是第三人的財產減低經濟價值的行為，也包括所有一切足以使自己或是第

三人的財產減低經濟價值的行為，或導致自己或是第三人的財產減低經濟價值的風險

的行為，通說見解肯認財產處分行為不一定要真的造成財產損失，只要造成財產損失

的風險即可成立。另外，刑法詐欺罪所保護的法益是財產上的利益，而我國民法中所

謂財產上的利益不限於物的形式，刑法 339條第二項規定「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之不法

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故只要被害人交付財產上的利益，不管是不是「物」

皆可以滿足此項要件48。 

再者，依刑法第 339 條第二項：「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之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

之者，亦同」，此條文內容之「得」財產之不法之利益、使第三人「得」之者，使國內

一般實務見解也會將行為人或第三人得到財產上利益視為客觀構成要件的第五元素49，

因此在詐欺得利罪之情形，緃使被詐騙者已經受有財產上的損失，但是行為人尚未取

得財產上的利益，仍屬未遂犯論之。惟德國通說並不認同本項為詐欺罪客觀構成要件

要素之一。 

詐欺罪各客觀要素之間，必須存在因果關聯且貫穿，因使用詐術而讓相對人陷於

錯誤，讓相對人陷入錯誤而導致相對人行使財產上之處分，因相對人行使財產上的處

分而招致相對人財產經濟價值減損或財產上的損失。但不純正不作為詐欺行為亦屬構

成詐欺罪，即施用詐術讓原本的錯誤維持在或存在，也就是利用或維持一個已經存在

的錯誤情況，實行詐術與錯誤的先後關係與作為詐欺不相同，由「詐術→錯誤」變成

「錯誤發生/存在→詐術實行→錯誤持續/維持」。 

二、主觀要件 

 
48
 徐偉群，同註 46，頁 257~269。 

49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增訂四版，2004 年 1 月，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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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客觀構成要素之外，另外在主觀構成要素中，也需要觀察幾項重點，1.行為

人對於客觀構成要素前後因果關係具有「故意」外，2.亦應有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取財

產之意圖，3.而且財產上所獲得利益與被害人財產損失具有相同性質，4.判斷犯罪的

行為人為自己或第三人所獲取財產之利益是否違法，5.主觀故意應包含本罪保護之財

產法益相關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的違法性，必須說明的是，此處的違法性判斷的時間

點通常會是在確認犯罪行為人的主觀要素意圖之後才能進行，因此處違法性並非刑法

三階層理論中，對於整體詐欺犯罪的行為進行是否有阻卻維法事由評價的違法性，而

是該項被保護的財產法益的財產從民法的角度來看，不該歸屬於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

應保留給被詐騙之被害人。通常實務上的檢驗程序的為客觀不法構成要件→主觀構成

要素→以民法的角度檢驗利益之歸屬。 

依詐欺罪客觀構成要件，提供自己的金融帳戶予犯罪集團用來收受不法犯罪所得，

並無參與詐術的實行亦未參與「車手」提領犯罪不法所得之行為，提供人頭帳戶者縱

使在交付金融帳戶時得知自己的帳戶可能用被利用來做為收受犯罪不法所得工具，然

人頭帳戶提供者並無親自實行詐術之行為，自然也沒有人因為人頭帳戶提供者提供帳

戶的行為而陷於錯誤，亦即人頭帳戶提供者交付帳戶的行為與被害人陷於錯誤有直接

或間接的因果關係，既然交付帳戶的行為與被害人陷於錯誤無因果關係，則後續被害

人因詐術陷於錯誤且因被害人陷於錯誤，自己或第三人產生財產上的損失。再者，又

人頭帳戶提供者亦無因為被害人因陷於錯誤產生財產上的損失而獲得財產上的利益，

實務上大多數的案例即是無法證明，人頭帳戶提供者取得對價金錢以販售帳戶方式提

供帳戶，即使人頭帳戶提供者以販售金融帳戶方式交付帳戶並取得對價款項，在交付

帳戶的同時，被害人因詐術陷於錯誤導致財產上的損失尚未實現，難謂人頭帳戶提供

者取得之販售帳戶款項與被害人財產上損失有因果關係，故人頭帳戶提供者不構成詐

欺罪直接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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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詐欺罪共同正犯 

提供自己的金融帳戶予犯罪集團利用來做為行使詐術行為，使第三人陷於錯誤轉

錢轉入其所提供帳戶，而達到隱暱資金來源、流向及所在地之目的，使檢調單位難以

追緝犯罪行為，難以構成詐欺罪直接正犯，惟是否成立詐欺罪共同正犯？要確認是否

為詐欺罪共同正犯就必須回到共同正犯的探討。依刑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二人以上共

同實行犯罪行者，皆為正犯。」一般實務上稱為共同正犯。共同正犯有幾項的構成要

件必需符合才能成立，構成要件包含：有二個人以上的行為人、主觀要件對於行為需

有共同的決意、客觀要件即是共同行為使犯罪效果實現，同時符合上述三項構成要件，

共同正犯才有成立的可能。本文依上述三項構成要件分別探討： 

一、 二人以上的行為人 

共同正犯構成的基礎需有二人以上的行為人，對於共同的犯罪行為有共同的決意，

一起實現共同為決意的犯罪行為，而共同行為人中的每一位行為人是否具有責任

能力，係屬共同行為人之個別的行為人在刑法三階段所需探討的罪責問題，並不

會影響共同正犯成立的要件50。 

二、 對於犯罪行為具有共同決意（主觀要件） 

二人以上的每一位行為人對於犯罪行為的實現，彼此之間對於犯罪行為有共同的

意思決意的主觀要件，若行為人之間若無主觀上彼此共同行為之決意，則無成立共同

正犯之可能，即每一位共同參與犯罪行為者，若彼此之間對於犯罪行為無共同決意，

或某一行為人與其他行為人對於犯罪行為無共同決意者，僅單方面的支持或認同，則

缺乏犯罪行人為人對於犯罪行為具有共同決意的主觀要件，則無法成立共同正犯51。 

對於共同決意的主觀要件係指二人以上的行為人對於故意特定犯罪行為計劃，彼

此之間聯絡及謀議犯罪計劃，有共同進行犯罪行為的認識，彼此之間有有共識的相互

 
50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增訂 10 版，2008 年 1 月，頁 75~90。 

51
 林山田，同前註，頁 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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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形成共同一致的犯意，且有相互利用完成犯罪行為的意願，相反的若單方面的

對於他人的犯罪計劃同意或支持，或是僅單獨一行為人對犯罪行為有所意願或聯絡利

用的意願，而其他的行為人卻不知其意，即不屬於共同的謀議或共同決策行為。又共

同決意或謀議犯罪行為的意涵除了故意實行犯罪行為的意圖之外，還包括對於犯罪計

劃的實現必須執行行為的角色分配與分工，角色的分配與分工必須顯示出每位犯罪計

劃的行為人均將整個犯罪行為實行及犯罪效果的實現，繫於彼此之間相互間利用與協

力。 

而行為人彼此之間對於共同犯罪行為決意除了明示的共謀決議之外，默示的認同

其他行為人的意思，亦屬於對於犯罪計劃的聯絡與謀議，惟個別的行為人對於共同犯

罪行為的共同決議並不限於直接接觸聯絡為限，即使部分行為人之間無直接接觸聯絡，

僅有間接的接觸聯絡，亦屬於共同犯罪行為的謀議與聯絡。我國多數學者與實務上見

解52，對於共同正犯的主觀要件成立須有事前犯意的聯絡，但是此「犯意聯絡」的說法

並無法將每一個行為人之間對於主觀上從事犯罪行為，彼此之間行為相互的補充，角

色的分配及分及共同承擔犯罪結果的意涵完全含慨，「犯意聯絡」字面上僅能解釋為行

為人彼此之間心靈上的聯繫與相通，即係將行為人之間彼此共同決議或謀議犯罪行為

解釋為事前的「犯意聯絡」，惟在教唆犯罪中教唆者與被教唆者之間，幫助犯罪中幫助

者與被幫助者之間，亦可能存在彼此之間「犯意聯絡」的連繫與行為接觸，共同正犯

使用「犯意聯絡」容易與教唆者與被教唆者、幫助者與被幫助者之日的行為混肴，容

易產生共同正犯在主觀要件上區別的困難，有學者並不認同將共同正犯事前對於犯罪

計劃上的謀議及決策及角色上的分配以「犯意聯絡」一詞表示，因共同正犯主觀要件

只有「犯意聯絡」還不夠，還要包含共同正犯之間的「知」與「欲」，另外教唆犯與幫

助犯與正犯之間也有犯意的連絡，如此一來，容易被混淆誤用53。 

 
52
 最高法院 86年度台上字第 1266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88年度台上字第 2815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1102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602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

字第 3914 號刑事判決。 
53
 認為不應以「犯意聯絡」一詞來說明事前謀議犯罪行為的學者有，林山田，同註 50，頁 75~90；林鈺

雄，新刑法總則，3 版，2011 年 9 月，頁 456~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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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行為實現犯罪效果（客觀要件） 

二個人以上的行為人，主觀上對於犯罪行為共同謀議與決策，並且參與共同犯罪

行為，一同實現犯罪的效果，即可成立共同正犯。即若二人以上之行為人即使主觀上

對於犯罪行為共同謀議與決策，若其中一人並未參與共同犯罪行為，實現犯罪的效果，

則該未參與的行為人因未參與共同行為實現犯罪效果，欠缺與其他犯罪行為人共同實

現犯罪效果，而無法與其他犯罪行為人構成共同正犯。「共同行為」係指二人以上的行

為人事前共同謀議違犯特定犯罪計劃與內容，且一起違反共同謀議違反特定犯罪行為。

又所謂共同行為實現犯罪係指每一位行為人，依謀議及聯絡犯罪行為及計劃內容時分

配好角色的任務及分工，各自執行與實現。即使每一位行為人依照自己所分擔的角色，

實現共同犯罪計劃，然所並不以所有行為人之行為皆已達到著手行為之階段為必要條

件，亦即不需要每一位行為人皆需達到著手實行的外觀，僅需要在共同參與犯罪的行

為人當中，至少有一人已達到著手實行犯罪的階段，才有共同正犯成立的可能，若一

旦至少有一人已達至著手實行犯罪階段，不論實行之行為是構成要件之行為或是構成

以外之行為，都有成立共同正犯之可能性。二人以上事前犯罪行為共同謀議後，若非

親自到場實行犯罪行為，僅在背後指揮或者至現場指揮調度犯罪行為，亦屬於共同犯

罪行為的實現。實務上，僅在背後指揮或調度犯罪計劃者，督導其他犯罪集團成員實

行犯罪行為，實現犯罪計劃，此類角色為犯罪集團領導者之角色，支配著犯罪計劃與

領導其他行為人實現犯罪行為的角色，並在犯罪行為完成後，主持著分贓工作，雖未

親自到犯罪現場實行犯罪行為，但是計劃犯罪的實行及指揮犯罪的行為，亦視為共同

行為的實現，與其他實行犯罪行為的行為人成立共同正犯，而不應以是否在犯罪現場

或是否實際實行犯罪行為，而誤認為欠缺共同正犯成之要件，不至於與其他行為人成

立共同正犯。 

值得一提的是，二人以上之行為人實行共同決意的犯罪行為，並不以參與構成犯

罪行為的全部過程為必要，也不以自始自終參與行為為必須，僅需參與犯罪行為中的

一部分，或者是犯罪行為中的某一階段行為，即可滿足共同正犯之成立，每個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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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事前共同謀議犯罪計劃與內容，依據謀議時的角色分擔實行犯罪行為，不論行為

人之共同犯罪行為是否同時間或同一地點實行，亦不以是否實行構成要件以外行為為

必要，即個別的行為人在不同的地點實現犯罪行為，或僅實行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

僅需要該犯罪行為係為共同的決意所決定的行為分擔或角色分配，即可與其他行為人

成立共同正犯54。 

依照共同實現具有並在犯罪行為中功能支配的分工合作及角色上的分配，每一個

參與的角色都是一犯罪行為中的主要角色，且每一個主要角色實行的犯罪都是「自己」

的犯罪，共同正犯把其他共同正犯的犯罪結果都當成是自己的犯罪結果。在「知」與

「欲」層面中，所有的共同正犯相互作用，對於犯罪結果有所貢獻，故所有的共同正

犯都適用「直接交互歸責原則」55，所有的共同正犯皆負全部的責任。依法條內容「二

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共同正犯的構成要件，必須要二人以上實行犯罪才能達到此條

犯罪的成立要件。 

成立共同正犯的主觀要素依照通說的見解，即是參與犯罪的數人事前要有主觀上

「犯意聯絡」，至於何種程度的聯絡才能算是犯意的聯絡，實務上並沒有具體的說明。

就主觀上的要素而言，共同正犯之間必須要有共同的犯罪決意，包括共同的「知」與

「欲」，也就是共同正犯之間要彼此都知道實行犯罪行，對於犯罪行為實行有所認識；

彼此之間對於犯罪行為也有實行的意願。 

若多人成立詐欺罪共同正犯時，則符合我國刑法第 339條之四加重詐欺罪。此條文

構成要件以詐欺罪為基礎，之法模式與架重竊盗罪相似，依條文中所規定的 1.冒用政

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2.三人以上共同犯之、3.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

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等三項情狀所犯詐欺者，為詐欺不法行為內函之加

重情況，亦即為普通詐欺罪的加重情境56。第一款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為詐欺加

 
54
 林山田，同註 50，頁 75~90。 

55
 林鈺雄，同註 53，頁 456。 

56
 甘添貴，刑法各論(上)，2014 年 8 月，頁 34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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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事由，詐欺集團以電話向被害人詳稱自己是「檢察官」、「法官」、「調查局官員」，利

用被詐欺者對於公權力的畏懼及出於遵守公務機構權力的要求而達到詐欺取財的目的，

不僅使個人財產法益遭至侵害也使得公眾對於公權力的信賴受到侵害，故特別對於此

等行為態樣加重處罰57。 

第三款則是因為在現代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利用行動電話及網際網路及通訊軟

體進行商業活動、生活社交活動，且網路通訊的使用具有匿名之功能，得以對不特定

多數人進行散佈，犯罪行為人利用電信通訊設備層層轉接逃避檢警調的查緝但是卻無

法找到，利用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之

情境而行使詐欺行為，往往受害者眾多且受詐騙金額龐大，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

較普通詐欺行為來得嚴重，故將此類型態列為加重處罰事由58。 

有鑑於現代詐欺集團除了利用網路與通訊科技的進歩將詐騙手法推陳出新，甚至

為了逃避檢警調的追查已逐漸走向集團化、組織化的層層分工的犯罪型態，藉由彼此

的分工的方式，使得詐騙的手法更為精緻更容易成功實現犯罪效果，在對於前端「車

手」及「人頭帳戶」較容易受到追緝的角色被逮捕時，可以更容易築成一道防火牆，

避免犯罪集團遭到查緝59，而有第二款的加重詐欺罪「三人以上共犯之」的增訂，此款

條文仿照刑法第 222條第一項第一款立法例，將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罪的犯罪態樣納入

加重處罰事由，因條文所寫為「三人以上共犯之」，故不同於刑法第 222 條所立法為強

制性交罪的「三人以上而犯之」僅限於到場實行犯罪行為，以在場實行者或分擔者為

限，另外刑法 321 條第四項竊盗罪的「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在實務上的判決中多數

以犯罪時在場的人數作為判斷是否符合「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且在場的人必需要有

「共同犯罪」之認識而符合結夥竊盗罪之構成要件，然加重詐欺則不限於真正實施者

之正犯，也包含了共謀共同正犯60，加重詐欺罪為普通詐欺罪的延伸，以皆以詐欺罪做

 
57
 王皇玉，加重詐欺罪之解釋與適用，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0 期），2017年 11 月，頁 67~80。 

58
 王皇玉，同前註，頁 67~80。 

59
 鄧湘全、劉逸旋，三人以上共犯詐欺罪之實務爭議研究，全國律師，8 月號，頁 74~84。 

60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十版，2015 年 11 月，頁 73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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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但有別於普通詐欺罪構成要件，以犯罪行為人的人數限制做為構成要件的因

此於一項將詐欺態樣列為加重處罰事由。 

詐欺罪不同於「竊盗罪」及「強制性交罪」等犯罪類型，詐欺罪的主要犯罪行為

在於「詐術」及「取財」，除了財產法益的侵害，並不會使生命或身體法益受到侵害，

現今科技的進歩，許多時候施以詐術的地點與取財的地點不會相同，也就無法如竊盗 

罪或強制性交罪一樣有「犯罪現場」，而以「結夥」與「在場」之條件作為加重處罰的

要件。 

增訂加重詐欺的立法理由在於詐騙行為多年來犯罪型態已逐漸發展成組織化、分

工化，詐騙的手法也透過組織內的分工合作使詐騙行為更容易實現，達到犯罪效果，

也可以迅速切斷犯罪的連結，避免檢警調查緝追查到犯罪主謀61，立法理由說明「多人

使用共同行使詐術手段，易使人陷於錯誤，其主觀惡性較一個人行使詐術為重，有加

重處罰之必要」，由此可以知道，立法者認為多人行使詐術較一人行使詐術較易使被害

者陷於錯誤，使犯罪效果更容易達到，則加重詐欺罪第二款「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之

適用應參酌對於組織內部具有管理結構，分層負責之架構，組織成員分工化與專業化

的組織犯罪之定義。 

我國參酌國際公約並考量近年來由數人組成電信詐欺集團從事詐騙行為的案例愈

來愈多，於 106 年修訂組織犯罪條例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達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

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由此規定可以得知修訂的目的是為了

打擊數人組織而成集團化、組織化及有專業分工的詐騙集團，在刑法加重詐欺條文第

二款所訂「三人以上共同犯之」的立法理由也明白說明不限於實施的共同正犯，亦包

括共謀共同正犯，加重處罰的理由在於集團的組織化及分工化增加了詐術的行使、使

被害人更容易陷於錯誤，惟其條文內容構成要件不在於實際施行詐術人數有三人以上

 
61
 同註 57，王皇玉，頁 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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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犯之，重點在於詐欺犯罪行為來自於三人以上所組成的犯罪組織所為
62
。 

人頭帳戶提供者在提供人頭帳戶予犯罪集團的當時，可能知道自己所提供的金融

帳戶可能會被利用收受不法犯罪所得的工具，但是並不知悉犯罪集團將做何不法犯罪

行為，又人頭帳戶提供者並未參與犯罪集團成員共同謀議或決議犯罪計劃而欠缺共同

正犯的成立要件，共同正犯的立論基礎在於每一個行為人在整個犯罪的行為都扮演支

配功能的角色，即其他人實行的犯罪行為皆為自已犯罪行為，在犯罪行為實行之前彼

此之間有犯意的聯絡，然而人頭帳戶提供者提供帳戶予犯罪集團時，並不知道犯罪集

團的不法行為，更遑論將犯罪集團的犯罪行為當成是自己的犯罪行為，或將犯罪集團

的犯罪成果視為是自己的犯罪成果而有犯罪行為。又人頭帳戶提供者僅提供自己金融

帳戶予犯罪集團使用，並未參與犯罪集團謀議犯罪的行為，並無在犯罪行為時與其他

的共同正犯的行為相互作用，亦無在犯罪實行時達到直接交互作用，無法達到「二人

以上共同犯罪」之共同正犯構成要件，故人頭帳戶提供者與犯罪集團施行犯罪行為並

未達到詐欺罪共同正犯之構成要件，難將人頭帳戶提供者論以詐欺罪共同正犯之罪責。 

 

第二節    幫助犯基礎概念 

    如前章節所探討，人頭帳戶提供者因並未真正實行詐術，使被害人因詐術陷於錯

誤而產生財產上的損失，故無法構成詐欺罪正犯。又人頭帳戶提供者因未於事前與其

他犯罪集團成員或詐騙者有犯罪計劃的謀議或決議，且無並依行為分擔或角色的分配，

而實際執行犯罪行為，故人頭帳戶提供者亦欠缺成立詐欺罪共同正犯之要件。若無法

成立詐欺罪正犯，亦無法成立詐欺罪共正犯。接下來所探討的是，提供人頭帳戶予犯

罪集團成員，利用此金融帳戶來做為收受犯罪不法所得之工具，犯罪集團再令集團中

之「車手」以現金提領方式達到掩飾及隱匿犯罪之效果，是否成立詐欺罪的幫助犯？

要探究人頭帳戶提供者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是否成立詐欺罪幫助犯前，應先暸解幫助

 
62
 鄧湘全、劉逸旋，同註 59，頁 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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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成立的構成要件。 

人頭帳戶取得管道多樣化，取得成本低，導致人頭帳戶被用來做為收受不法犯罪

所得，即使政府的大力宣導及金融機構從一開始的申辦作業的加強審查及後續交易防

堵及警示帳戶的註記與通報，仍然無法扼止人頭帳戶的氾濫。隨著科技的進歩，新興

詐騙集團的詐騙方式與傳統詐騙方式不同，以集團式方式成立，組織內部分工細膩而

結構化分層負責獨立作業，各階層之間並不熟識甚至未曾謀面，取得之不法所得需層

層轉匯及上繳至集團的控制主謀，交易經過分層及斷點使得警方查緝犯罪更加困難，

而詐欺案件的日益攀升查獲詐騙集團主嫌非常困難，多數僅能依照被騙詐者的報案資

料，循線查緝至人頭帳戶提供者，又因為案件案件眾多，案件事實認定已產生一個固

定的模式審理模式，多數案件見解認為人頭帳戶提供者成立帳戶收受者所犯本罪之幫

助犯。 

    提供人頭帳戶予詐騙集團作為犯罪不法行為的案件眾多，在法律上也可能有不相

同的評價，過去實務上對於人頭帳戶提供者的刑責見解並不盡相同，94年刑法第 340條

廢止前規定，有實務見認為可能成立「常業詐欺幫助犯」63，也可能無罪64，自 94 年刑

罰修正刪除第 340條常業詐欺罪後，人頭帳戶提供者多數實務上多以「依其被告智識程

度，明知國內社會上層出不窮的詐騙集團或不法分子為掩飾其不法行徑，避免執法人

員追究及處罰，經常利用他人之存款帳戶掩人耳目，在客觀上可以預見一般取得他人

帳戶使用之行徑，常與行財產犯罪有密切關連，竟以縱有人持其存款帳戶作為詐騙之

犯罪工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或以「被告知悉個人之帳戶關係自身信用，

具有一身專屬性質，在金融機構開立帳戶並無特殊條件限制，一般人均係使用自己之

帳戶，使用他人之帳戶常與財產犯罪密切相關，而可預見他人收取帳戶之目的係欲隱

匿真實身分，供進行詐欺取財犯罪所用。」之見解的判決多為成立幫助詐欺罪65。 

 
63
 臺灣高等法院 91 年上訴字第 2899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上訴字第 3798 號刑事判決。 

64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上易字第 70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上易字第 1528 號刑事判決。 

65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上易字第 1598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上易字第 886 號刑事判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269

-42- 
 

於民國 106年洗錢防制法大幅修改前，少數實務上見解認為「金融機構開設帳戶，

請領存摺及金融卡一事，係針對個人身分之社會信用而予以資金流通，具有強烈之屬

人性格，而金融帳戶作為個人理財之工具，申請開設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一般民眾

皆得以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之方式申請取得，且同一人均得在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數個

存款帳戶使用，乃眾所週知之事實，依一般人之社會經驗，若遇陌生人捨以自己名義

申請帳戶，反以刊登廣告方式，高價向不特定人蒐集他人之金融帳戶使用，乃甚為怪

異且不划算之事，衡情，提供帳戶者對於該等帳戶是否係供合法使用，絕無不起疑心

之理。」「被告將自己郵局帳戶之存摺（含提款卡、印章）供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

男子及自稱「林志豪」之成年男子等人所屬犯罪集團從事常業詐欺之不法犯行，偵查

機關無法再由帳戶追查提款人，被告應係幫助掩飾或隱匿他人從事常業詐欺罪」而成

立洗錢罪66，自 106 年新洗錢防制法大幅翻修之後，許多實務上見解認為「新洗錢防制

法第 2 條第 2 款、第 3 條第 2 款規定，掩飾或隱匿刑法第 339 條犯罪所得之本質、來

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即構成洗錢行為」，又新法第二條立

法理由中第三項列舉洗錢類型第（四）點「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例如：

販售帳戶予他人使用…」 使得人頭帳戶提供者成立洗錢罪正犯67。縱然實務上見解不一，

對於人頭帳戶提供者之刑責無法以公式化的方式套用每一個案例，仍應綜觀事實全部

的發生經過才能有適當的法律評價。人頭帳戶的法律問題一直存在爭議，究竟提供人

頭帳戶是否構成犯罪？如構成犯罪又成立何種罪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將先從多數

實務見解認為人頭帳戶提供者成立本罪幫助犯做為討論，本章節即先透過幫助犯的學

理基礎探討。 

 

第三節    幫助犯之成立要件 

人頭帳戶提供者是否成立詐欺幫助犯實務上見解分歧，諸多實務見解認為人頭帳

 
66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4 年訴緝字第 234 號刑事判決。 

67
 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金上訴字 89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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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用來做為詐術行使後，存放被害人存放遭詐騙的犯罪所得，為犯罪集團詐欺取財的

犯行提供助力，且被告未實行構成要件行為，應依刑法第 30條規定：「幫助他人實行犯

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對於前述的條文中可得知，

一般人說法認為幫助犯就是幫助他人實行犯罪的行為，或者是對於行為人的犯罪行為

有促成或助功的效果。實務上諸多判決68肯認，提供人頭帳戶行為因對於犯罪集團所要

實行的犯罪行為有共同認識，而以自己幫助的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益，既使未參與

實施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出於幫助的意願對於犯罪主行為提供助益，有助於詐欺行

為的實現，即使無法證明有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與實行犯罪行為之人有犯意連

絡或行為分擔，仍可符合構成要件以外行為之幫助犯。 

依刑法第 30條規定：「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

者，亦同。」對於前述的條文中可得知，一般人說法認為幫助犯就是 助他人實行犯罪

的行為，或者是對於行為人的犯罪行為有促成或助功的效果。早期有實務上見解認為

只要是意圖幫助行為人犯罪，不論是行為動作或言語從旁協助，足夠促成或達到行為

人容易行使或給予力量者，即可以成立幫助犯。例如「意圖幫助犯罪而以言語或動 

作從旁助勢，足以增加正犯犯罪之力量者，即屬幫助行為，無解於從犯之責。」69，又

有實務見解質疑，所有的幫助行為都能算是幫助行為嗎？例如「上訴人在製造嗎啡機

關內，如僅係受雇服洗滌器具等一切雜事，對於製造嗎啡並無加功行為，縱係知情尚

難論以幫助製造嗎啡罪」70。 

但有其他的實務持不同見解，不論幫助是否在整個犯罪行為中具有關鍵性的助力

 
68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7 年金上訴字第 1549 號刑事判決，判決主文內容「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

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

（最高法院 49 年台上字第 77 號判例要旨、75 年度台上字第 1509 號、88 年度台上字第 1270 號判決可

資參照）。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

正犯。被告提供淡水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有助於詐欺犯行之完成，然無積

極證據證明其有參與實施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行為，或有與本案實行詐欺取財之行為人有犯意聯絡、

行為分擔，是被告提供上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之行為，應僅係基於幫助詐欺之犯意，而為詐欺構成要

件以外之行為，屬幫助犯。 
69
 22 年台上字 395 號判例，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四版，2012 年 3 月，頁 846~860。 

70
 同前註，黃榮堅，頁 846~860；25 年台上字 2387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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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影響力，皆可論幫助犯，例如「按刑法上所謂幫助犯，係指對他人決意實行之犯罪

有認識，而基於幫助之意思，於他人犯罪實行之前或進行中資以助力，予以實行上便

利，使犯罪易於實行之人。是凡任何足使正犯得以或易於實行犯罪之積極或消極行為，

不論其於犯罪之進行是否不可或缺，亦不問所提供之助益是否具有關鍵性影響，均屬

幫助犯罪之行為。」71。 

有學者認為幫助犯也可以稱為從犯，亦有學者認為「從犯」無法具體說明構成犯

罪的具體內涵，容易讓人誤解為從犯就是「正犯」，而幫助犯是否可以稱為「從犯」最

需要探討的是「幫助犯」與「被幫助者」之間的關係，「幫助者」與「被幫助者」是否

具有獨立性或從屬性，但是現行通說及實務見解均認為「幫助犯」亦可稱為「從犯」，

如有實務見解認為72幫助犯要成立，正犯必須己經有著手實行犯罪行為前提，也就是說，

被幫助的對象已經著手犯罪，且行為已具備了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性及有責性而且要

達到可處罰的程度，始構成幫助犯罪之行為，如果幫助犯雖然有幫助，但是被幫助人

並實行犯罪行為，幫助犯就沒有成立的條件，如果被幫助人因為幫助犯的幫助，進而

實行犯罪行為，及發生了犯罪的結果，則幫助犯才有成立的可能。由此項實務見解看

來，不但已經說明幫助犯的成立無獨立於正犯，幫助犯與正犯不但具有從屬關係，且

幫助犯所幫助的正犯具需有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性、有責性及達到可罰程度，幫助犯

才會成立，所以幫助犯沒有獨立性，從屬於正犯。而幫助犯的核心理論正是幫助犯的

構成要件與因果關係，以下將會以此做為探討的重點。 

不論是通說或實務見解，其定義與成立要件有四項，1.被幫助人、2.幫助人需有

幫助的行為、3.幫助行為與正犯行為人實行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係、4.幫助人要有幫

助故意之認識等四項。本論文探討為提供自己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而他人利用此金

融帳戶施行詐術使人限於錯誤而處分自己或他人財產，使他人獲得財產或利益之情況，

 
71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0 年度易字第 30 號刑事判決。 

72
 林錦村，論幫助犯，法令月刊，第五十五卷第三期，2004 年 3 月，頁 247~258；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

字第 7496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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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構成刑法第 30 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逐項探討各項構成要件之要素
73
。 

 

第一項     正犯與幫助犯之關係 

  對於幫助犯的成立，因幫助犯與被幫助者之間的關係以被幫助者犯罪助構成要件

為必要，如果沒有被幫助者（即正犯）的實行犯罪的行為，則幫助犯則無法成立，幫

助犯之成立需正犯犯罪也成立為前提，故幫助犯並不屬於獨立的幫助犯。以從犯的解

釋來看，若從犯的幫助行為已實施，正犯的犯罪行為並未實施，亦即無正犯，雖然幫

助行為與事實已完成，此時的幫助行為仍不會構成犯罪，我國實務上肯認此種說法。

幫助犯罪並不是親自實施犯罪之行為，而是對被幫助者施以助功或促進效果，故不可

無被幫助人，至於被幫助者屬於一人實行犯罪行為的單獨正犯、與他人事前犯意連絡

及事中行為分擔的共同正犯，亦或是利用他人作為犯罪工具的間接正犯則在所不問，

另外對於被幫助的人是否已完成犯罪行為既遂犯或尚未完成犯罪行為的未遂犯，則皆

可以成為被幫助人，但是以刑法規定處罰未逐者為限。幫助者視被幫助者是否構成要

件該當、違法性、有責性，而決定是否構成幫助犯。亦曾有實務見解74與上述見解相同，

並認為如果幫助犯施予幫助，但是被幫助人並未犯罪，幫助犯罪名自然不成立。 

    幫助犯的成立需要被幫助犯具備何種條件，端看共犯採取的是共犯獨立性或共犯

從屬性，共犯採獨立性主要的觀點係為主觀說，以人主觀的惡性為出發點，認為一個

人協助或促進正犯施行犯罪行為，即表示該人在主觀中已有反社會性的表徵，幫助人

之本身即具有可罰性，不需要視被幫助者是否實行犯罪行為或被幫助者行為是否具有

可罰性，幫助行為均屬有效，被幫助者因而實行犯罪行為時，幫助者具有可罪性，縱

 
73
 孫啟強，幫助犯之判斷標準及其在實務上之相關問題（上），司法周刑 1889 期，2018 年 2 月 23 日，

頁 2~3。 
74
 最高法院 91 年台上字第 7497 號刑事判決：「幫助犯之結構，附屬於正犯之實施犯罪行為，具嚴格之從

屬性，幫助犯之成立，必須以正犯着手實行特定之犯罪行為為前提，亦即其所幫助之對象，須具有構

成要件之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而達於可罰程度，故幫助犯本身不具獨立性，客觀上須由其幫助而

發生正犯犯罪之結果，如僅予以幫助，惟正犯並未犯罪，則幫助犯無從成立，必須正犯進而實施犯罪

行為及發生犯罪之結果，幫助犯始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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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被幫助者未因為幫助者的幫助或助功而實行犯罪行為，幫助亦具有可罰性。另外一

說，係著重幫助者客觀的行為為基礎，為共犯從屬性之理論，此說係為客觀說75，而從

屬的形式又可分為四種不同程度的從屬關係76： 

一、最極端從屬性 

共犯的從屬形式，正犯需具備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性、有責性等犯罪條件之外，

另外還需要具備可罰性的要件，甚至於把罪責以外的犯罪成立或排除條件都納入考量，

也包括了個人因身分之故而排除的刑責，幫助犯刑責從屬於真正實行行為的被幫助者，

若被幫助者無具備可罰性要件，則幫助者亦與被幫助者相同無可罰性。因可罰性從屬

形式只適用在具有法律有規定的一定身分關係，若無法律規定的一定身分，則無此項

適用。例如：甲與乙有配偶關係，甲聯合丙偷竊乙的財物，因刑法第 324條規定，甲得

免除其刑，採此形式說，甲既然因身分關係免除其刑，幫助犯丙雖無此身分亦隨甲的

可罰性亦為無罪。又以此從屬形式之立論基礎，就連刑法中正犯已意中止的優惠刑罰

也能適用於幫助犯，實屬不合理。 

二、極端從屬性 

正犯必須要具備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性及有責性之成立要件，共犯方可成立相關

罪責，本國實務見解採此說，各國的之法也幾乎都以此學說為立論基礎，此說有一缺

點，共犯將有責性的條件也從屬於正犯，若共犯屬於有行為能力幫助一個無行為能力

之正犯實行犯罪時，則因正犯無行為能力而不具備罪責，在此說基礎中，共犯從屬於

正犯，共犯亦不成立罪責，而不成之幫助犯，此種立論遭到許多人的批評。目前實務

上有意減少幫助犯與正犯之從屬關係，會朝向以限制從屬性方向。 

三、限制從屬性 

 
75
 林鈺雄，同註 53，頁 456。 

76
 林錦村，同註 72，頁 24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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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正犯必須要具備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性，共犯之罪責即可成立，依此從屬形

式，因此形式僅採「構成要件該當」及「違法性」二項，若共犯幫助他人實行正當防

衛或緊急避難之行為，正犯因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而無有責性，共犯也從屬於正犯阻

卻違法，共犯並無罪責而不成立犯罪77。如（二）所述，現行實務上為了順應現在的社

會趨勢，打擊犯罪並預防犯罪，減少幫助犯與正犯的從屬關連程度，皆採用此說。 

四、最少限度從屬性 

此說係指只要正犯具備構成要件該當之條件，共犯之罪責即可成立。以此從屬形

式來看，只要正犯構成要件該當，不論共犯是否因為協助正犯緊急避難或正當防衛，

皆可能構成幫助犯之罪責成立。 

第二項    幫助人需有幫助的行為 

幫助犯的成立需要有幫助行為的實行，幫助行為實行時間需在正犯實行犯罪行為前

或是在正犯正在實行犯罪行為中，亦是幫助犯需在正犯實行犯罪行為之前或犯罪行為

著手進行時給予助力或促進的幫助，使正犯的犯罪行為容易達成，只要是著手進行的

犯罪行為，行為終了之前所進行的幫助行為皆可成立幫助犯78。既然幫助行為需發生在

正犯實行犯罪行為前或實犯罪時才有幫助，對於正犯實行犯罪行為後，幫助人提供的

幫助屬於事後幫助，對於正犯實行犯罪的行為已無影響，除了法律特別規範的處罰之

外， 條）、贓物罪（刑法第 349條）等，看起來本質似乎是事後幫助犯的實行行為，但

是實對於「事後的幫助行為」無法論處。法律另外特別規範如：藏匿犯人罪（刑法第

164 際上獨立侵害法益，法律規定依該各項罪責之正犯論處，並非刑法上的事後幫助犯。

幫助犯從屬於正犯而成立，如前所述必須在正犯的犯罪行為終了之前，提供助力與幫

助，若正犯的犯罪行為已完成，則無法構成幫助犯成立79。在實務上有許多是否屬於犯

 
77
 林鈺雄，同註 53，頁 457。 

78
 孫啟強，幫助犯之判斷標準及其在實務上之相關問題（上），司法周刊，1889 期，2018 年 2 月，頁

2~3。 
79
 林山田，同註 50，頁 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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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前的幫助、犯罪實施中的幫助或事後幫助常常被混為一談，不可不明察。如 109年上

訴字第 580號刑事判決意旨認，運輸毒品罪的成立並不以運送到目的地為主要條件，如

果已經離開起運點，運輸行為即已視同完成，不需要一定要達到目的地才成立既逐條

件（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3836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運輸行為定義係指一地運

送到另外一地，從國外運送至國內也屬於前述運輸行為概念，只要地點被含概於運輸

的起點及終點之內，均可以屬於在犯罪的計劃之中，中間包含海關之出入境，終至國

內最後收貨行為完成為止皆含於計劃中，故止能割裂認為在國內的收貨作業係犯罪行

為完成後的事後幫助作為，國內亦有其它判決可資參照80。幫助行為亦不分是積極的作

為之行為，或是消極不作為之行為皆屬之。 

除此之外，刑法上的幫助行為亦可分為有形幫助和無形幫助，有形幫助指提供物

質上的幫助，並不以幫助犯與正犯心理上有所接觸為必要條件，即使被幫助都不知道

自己被幫助，亦成立幫助犯（刑法第 30條第二項）。例如提供正犯所需要的金錢資助，

或提供所需要的犯罪工具或犯罪的場地等，促使正犯能更迅速或減少時間完成所要實

現的構成要件。實務上認為提供物質上幫助如看守被擄人81、行竊時在外把風、媒介和

誘圖利、彈藥的接濟等皆屬之。另外一種無形的幫助係指以言語、行為給予鼓勵、認

同、堅定其犯意或對正犯施以技術上的指導，以強化意志82。以幫助時為其實行幫助的

時間點、實行幫助的地點、及幫助行為的著手時期，皆應以正犯之犯罪時間、正犯之

犯罪地點及正犯著手時間為主83。 

第三項    幫助行為與正犯行為人實行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係 

    討論幫助犯成立要件時，最常被拿出討論的就是幫助行為與正犯實行行為之間的

因果關係。論處既逐犯的必要條件之一即是因果關係的存在，構成要件的結果與正犯

 
80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4598 號刑事判決。 

81
 林錦村，同註 72，頁 247~258。最高法院二十二年上字第四二八號判例。 

82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4 年訴字第 197 號刑事判決。 

83
 林錦村，同註 72，頁 24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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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之間若不存在因果關係，則行為人就不需要為構成要件的結果負責。所謂「因

果關係」係指依據經驗的法則，綜合評估當時行為所存在的一切事實，在經過客觀的

事後審查後，在一般通常的情況之下，相同的環境、相同的行為之下的條件前提，均

有可能會發生和現在相同的結果，則該項條件之下即是發生此相同結果的相當條件，

即可認定此行為條件與結果有相當的因果關係。在最早的實務中亦有見解認為雖然幫

助者的幫助行為與法益損害的結果之間不需要具備因果關係，但是仍以幫助行為在法

益損害結果之間是關鍵並具有重要性為主要具備條件84。 

    本論文所探討的是將自己的金融帳戶提供給第三人，而犯罪行為人收到前述金融

帳戶後施行詐術行為，再利用金融帳戶做為隱匿行使詐術行為而得來的不法所得工具，

提供自己金融帳戶的人是否成達成幫助或促進或使正犯行為人行使詐術取得他人財務

時更為簡易或更為安全，而正犯的詐欺行為所產生被詐期者的財產上的損失與幫助者

提供金融帳戶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而足以構成幫助行為成立詐欺罪幫助犯，

即是本論文必需探討的問題。另本論文探討為「金融帳戶提供」者與正犯的構成要件

行為之因果關係，故本論文僅就「物理性幫助」類型加以探討，「心理性或精神幫助」

在此不再論述。 

對於幫助者的幫助行為與正犯實行構成要件結果的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在學

說有幾種見解，肯定條件因果關係、修正條件因果關係、否定條件因果關係85，但在常

見的學者及實務見解中，多數仍以修正條件因果關係為主要見解。 

修正條件因果關係 

雖然有學者肯認幫助行為與法益損害結果存在因果關係，但是對於因果關係的認

定過於嚴苛，故提出對於因果關係的判斷標準並不一定是條件公式下的因果關係，有

二種修正原因果關係的見解，一是放寬因果關聯性的認定，改採非條件公式的判斷方

 
84
 最高法院 25 年度上字第 2387 號判決。 

85
 蔡聖偉，幫助行為之因果關係，幫助犯，2019 年 9 月，頁 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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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二是另外訂定幫助結果的關聯。德國實務界提出「行為促進理論」見解頗與之相

同，德國帝國法院曾提一項重要的論據，由於正犯的構成要件並非由幫助犯的幫助行

為與正犯存在因果性而共同引起的，在客觀歸責的理論下，正犯所引起的主行為結果

不能算是幫助者行為所導致的結果，在判斷幫助者處罰的基礎時，就不該視正犯行為

範圍的因果關係，就算幫助犯的幫助行為對於正犯的主行為施行的結果沒有產生實質

上的幫助或發揮任何效果，也不一定無法成立幫助犯，只要幫助行為在正犯主行為的

進行過程中某一個時間點有助功或促進的效果，即可成立幫助犯。此種見解認為因果

關係係指任何一種方式能夠讓正犯的主行為促進、強化實現的可能或目的，或是會增

加主行為破壞法益風險則屬之。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見解雖然幫助犯的幫助行為

不需要與正犯的主要行為結果之間存在必要的因果關係，但是幫助行為與主行為之間

必須要有關聯性存在，如果正犯在實行主行為過程中根本沒有使用幫助者所提供的幫

助86，即屬不處罰的「失敗幫助」。 

我國也有與德國「促進公式」相類似的文獻，雖然仍堅持因果關係的條件存在，

但另一方面也將因果關係中的關聯性做某一程度的限縮，認為幫助犯的幫助行為皆是

藉由正犯的主要行為的施行而造成法益的損害，並非幫助犯親自施行，屬於間接侵害

法益行為，只有直接侵害法益的正犯的主行為才需要判斷是否與法益侵害的結果間是

否具有因果關係，而幫助犯的幫助行為只需要與正犯的主行為實行有所關聯，則幫助

犯的「促進」這名詞的不確定性高，過於模糊，無法給予具體化定義，容易被朝各種

不同幫助行為即間接侵害法益，則幫助犯從屬於正犯的刑責即可成立87。但值得注意的

是，主觀意識過於強烈，不利於法安定性，實務界亦有人想透過「直接重要性」的概

念給「促進」一個具體化定義，但是相同的情況，「直接」、「重要性」也無法清楚的定

義其內涵，也無法保證法律適用的安定性。而幫助犯的行為是一種對於正犯的主行為

給予幫助的行為，幫助犯是一種「間接」引起正犯主行為的結果，如果因為「直接」

 
86
 因本論文探討重點為人頭帳戶提供者之幫助行為，僅探討「物理性幫助」，不討論「心理性幫助」。 

87
 蔡聖偉，同註 85，頁 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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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幫助犯成罪的條件，等於是否定了所有「幫助犯」成立的可罰性，與立法精神不

相符。而相同的「重要」一詞更是無法具體確認定義，一旦與因果日關係脫鉤，就會

產生不同的評價標準，曾有類似的情況，因為「重要」的程度判斷標準不一致，而有

不同的判決88。 

幫助犯在條件因果關係要求下，會比共同正犯的成罪認定來得嚴苛，共同正犯的成

罪定，只要犯罪的所有成員的行為引起實現構成要件條件即可成罪，不一定要每個人

都是不可想像其不存在的條件行為，對於較少參與主行為實行的幫助犯而言，需要更

嚴苛的成罪條件。支持條件因果關係的學者認為，共同正犯與幫助犯的犯罪參與並不

相同，共同正犯透過事前的犯意連絡與事中的行為分擔形成一種互為利用相互補充的

支配關係，導致可歸責條件水平延伸，而事前犯意的連絡形成共同正犯之間形成因果

關係89。 

第四項    幫助犯要有幫助故意之認識 

幫助犯皆為故意犯。幫助故意是幫助犯成立的主觀要件，幫助犯需具備雙重故意

的涵意90，主觀要件的成立通說認為需具有幫助者基於故意幫助他人，知道正犯的在實

行犯罪行為並且對於自己的幫助行為可以促使正犯的犯罪行為更容易成功或達成有所

認知的「幫助故意」，並同時需具有幫助人對於自己的幫助行為能夠使正犯實現犯罪行

為或，使正犯的犯罪行為既遂的 「幫助故意既遂」，「幫助故意」及「幫助既遂故意」，

即為犯助犯學理上所稱的「雙重故意」。以下即以「幫助故意」及「幫助既遂故意」之

雙重幫助故意論述： 

一、幫助故意 

幫助故意是指幫助行為人基於故意的意圖而幫助他人，並且認識到正犯實行的犯

 
88
 20 年上字 428 號；23 年上字 1738 號；蔡聖偉，同註 85，頁 46~92。。 

89
 蔡聖偉，同註 85，頁 46~92。 

90
 孫啟強，同註 73，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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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為(明知或預見)及自己的行為對於正犯實行的犯罪行為有容易達成或產生助力的

效果，也就是說幫助行為人在實行幫助行為時，需明知或預見被幫助者正在或即將從

事犯罪行為，且幫助行為人的幫助行為可以幫助或促使被幫助者犯罪行為滿足構成要

件行為，也就是說，客觀上並不會將幫助行為與犯罪結果的原因連結，但是至少須為

促進犯罪行為達成之因素，而此項促進作用對於結果的發生，是物質上或心理上的促

進作用則在所不論91。當幫助者有以上的認知時，幫助犯並不會產生過失幫助，即無過

失幫助之情形，如因幫助犯的過失的行為而促進或強化別人的犯罪行為，並無法構成

幫助犯，應獨立論過失罪，除非法律有另外規定處罰過失犯，需視他人的過失行為是

否已經符合過失犯成立條件，而成立過失犯92。 

幫助者雖然對於正犯實行的犯罪行為及自己的行為促使正犯犯罪行為產生效果或

更容易達成應有所認識，但是幫助者與被幫助者之間不需要相互認識或有犯意的連絡，

也就是說被幫助者不需知道幫助者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有所幫助或促進之幫助行為，我

國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

之情者，亦同」，以此表示我國刑法承認「片面幫助犯」之成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為限縮刑法處罰範圍，片面幫助犯只限於物質上的幫助，心理上的幫助無法成立片面

幫助犯，至於幫助者對於正犯的幫助基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則在所不問93。

有關於幫助犯的罪責，僅就其自己的幫助行為負責，並不需要對於整體犯罪行為負全

部責任。例如 A在便利超商擔任店員，看見 B正在對超商內零食架上的物品偷竊，此時

A 視而不見並未制止，違返了因僱傭關係而成立的保管店內財務的義務，A 對於 B 的偷

竊行為採取不作為，雖然 A 與 B 之間並無任何犯意的聯絡，A 亦可成立不作為竊盗幫助

犯94。 

二、幫助既遂故意 

 
91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6 年度上易字第 11 號刑事判決。 

92
 林鈺雄，同註 53，頁 456。 

93
 黃常仁，刑法總論-邏輯分析與體系論證，增訂二版，2009 年 1 月，頁 248~257。 

94
 張麗卿，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2011 年 9 月，頁 37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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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幫助犯對於正犯的犯罪行為（不論是未實行或是已實行）除了明知或可預見

的認識並加以幫助外，還需具備犯幫助行為能使正犯的犯罪行為既遂，即為幫助既遂

故意。若幫助行為人所施予的幫助無法使正犯的犯罪行為實現或達成，則此時僅為

「虛偽幫助」，並不符合真正的幫助故意的條件95，無法構成幫助故意。綜合而言，幫

助行為人至少應對正犯的犯罪行為主要不法內涵、法益侵害的方向有認知，才可謂之

為幫助故意，至於正犯的犯罪行為是否實行既遂或僅處於未遂階段，並不會影響幫助

者的幫助既遂故意96。幫助行為人對於正犯的犯罪行為實行幫助行為並未促進正犯實現

犯罪結果，此時幫助行為人是否成立正犯犯罪行為的幫助犯，學說上有肯定說及否定

說二種見解，分別描述如下： 

1. 肯定說：幫助行為人只需要認識自己的行為便利或促進正犯的犯罪行為進行，

不論正犯的犯罪行為是否能夠既遂，幫助犯僅需具備共犯的故意意圖，不需要

具有正犯的故意即可成立，而幫助犯的幫助行為除了物質上的幫助，同時也包

括心理上的幫助，即使幫助犯給予正犯的幫助行為為非物理幫助，但是對於正

犯行為人有鼓勵及支持實行犯罪的心理幫助，亦具有幫助故意之意圖，故應成

立幫助犯97。 

2. 否定說：不同於肯定說，否定說認為幫助者對於正犯的犯罪行為既遂之可能需

具有預見或認識，如幫助者明知正犯的犯罪行為無既遂之可能仍施以幫助行為，

則屬於虛偽幫助，此種幫助行為並非真正使正犯達到犯罪效果，自無幫助犯成

立之要件。 

在實務上，部分法院見解98認為要幫助犯之成立，幫助行為的存在並且要使得正犯

的犯罪行為易於實行或達成為前提，並幫助犯之行為人需對於正犯的主行為及自己的

行為能夠幫助正犯的主行為達成有所預知或認知，而且不違背其本意，方能以幫助犯

 
95
 林山田，同註 50，頁 134~135。 

96
 黃常仁，同註 93，頁 248~257， 

97 
 張麗卿，同註 94，頁 378-~380。 

98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易字 747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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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繩。對於人頭帳戶的提供者是否成立詐欺罪之幫助犯，主要的關鍵在於，人頭帳戶

提供者至少須在交付帳戶時，可得而知正犯將向他人施行詐欺取財，並且將持自己所

交付之帳戶收受款項，相反的，若對於帳戶交付之後的犯罪有所認知，則難以認為人

頭帳戶的提供者已備幫助犯之「幫助故意」及「幫助既遂故意」，故人頭帳戶提供者無

法成立幫助詐欺罪。 

另有法院判決99，甲以通訊軟體 Line與年籍姓名不詳暱稱「江老師」之詐欺集團成

員，並於 106年 7月於全家便利商店內，以宅配方式寄出合庫、台北富邦、玉山、花蓮

二信等金融機構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自稱為「林聖峰」，再以通訊軟體 Line告

知「江老師」上開金融機構提款卡密碼，詐欺集團成員先後施以詐術致使 10 名被害人

陷於錯誤，將款項轉入甲所提供之金融帳戶中，款項轉入後旋即遭該詐騙集轉車手提

領一空。該法院見解認為，就幫助犯主觀要件而言，幫助故意係指有幫助他人犯罪的

意思，具備明知或預知他人犯罪而仍給予幫助的故意。幫助犯罪行為人知悉自己幫助

行為與被幫助者犯罪侵害法益結果有因果關係仍提供幫助，即可以認定有幫助犯罪的

故意，但是不以幫助行為與犯罪結果有直接因果關係為必要。 

該法院見解亦提到，幫助犯主觀上需具備的「幫助故意」與「幫助既遂故意」的

雙重故意，分別係指幫助犯罪行為人明知或預見自己的幫助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故

意構成不法要件，及明知或預見自己的幫助行為能夠幫助他人實現特定故意犯罪遂行

而仍予以幫助的故意。前項所述的「明知」或「預見」隱含了不同層次的主觀要件，

但是皆是幫助行為人主觀上「故意」的意圖。有法院見解認為100，「刑法第 30 條第 1 項

之幫助犯，係行為人明知（直接（確定）故意）或可得而知（間接（不確定）故意）

他人犯罪，乃基於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而予以正犯

施以助力，便利其完成犯罪之類型。」幫助行為人主觀上故意，不僅限於直接故意，

亦包含了間接故意，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相同點就在於犯罪的行為人對於犯罪的事

 
99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8 年度原上易字第 16 號刑事判決 

100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 3135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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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主觀上的「預見」或「明知」，不論是「預見」或「明知」皆即主觀上對於構成犯

罪事實有認識。 

依我國刑法第 13條第一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

為故意。」同條文第二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

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雖然具有相同主觀上對於犯罪事實均有主觀上之認識，但

「明知」與「預知」仍有主觀上的差異。「明知」即行為人對於犯罪事實的構成有「使

其發生」之認識而形成犯意，並使其犯罪事實實現，「預知」即行為人對於犯罪事實的

構成有「任其發生」之認識而形成犯意，並實現犯罪事實，二者不同的是在於認識犯

罪事實構成的程度上有強弱之分，法律之評價有孰輕孰重之差異。也就是說，「明知」

乃係指行為人明知構成犯罪事實，卻有意促使其犯罪事實的發生，即對於對於事實結

果的發生可能性推測具有相當程度的把握，而「預知」為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並

無認定之認識，但是若犯罪事實發生，也與其行為人之本意不相違背，亦即對於構成

要件結果的發生推測，僅有一般普遍可能性即可滿足。故不論是「明知」的直接故意

（確定故意）或是「預知」的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雖然均為犯罪事實的責任條件，

但是態樣不相同，概念上不可混為一談，量刑上亦有所區別101。 

該法院認為，金融機構申辦帳戶申請金融卡及存摺，為個人理財工具，具有強烈

屬人性，存摺及金融卡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保障，難認可以自由流通使用他人存摺，一

般人均有應妥為保管及防止他人使用之認識，如有特殊情況需交付他人使用，亦需了

解對方使用之用途及合理性，且犯罪集團利用蒐集得來的金融帳戶從事詐欺犯罪行為，

早已為書報雜誌、影音媒體等傳播媒體再三披露廣為宣傳，已為眾所周知之事，亦為

一般生活所應有之認識。綜合上所述，該等法院認為此案就幫助詐欺取財罪主觀要件

而言，已符合下列二項主觀要件： 

1. 行為人對於提供帳戶存摺、金融卡及以 Line告知密碼，係對於自己所交付的金

 
101
 黃常仁，同註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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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之行為幫助詐欺取財之事實預見其發生。 

2. 行為人對於自己所交付的金融卡、提款卡及密碼行為幫助詐欺取財之事實之發

生不違反行為人之本意。 

    故該法院認為，行為人確實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間接故意，故構成詐欺取財之

幫助犯。 

另有對於人頭帳戶提供者之行為人是否構成詐欺罪幫助犯有不同看法之見解，對

於個案事實的認定、幫助犯構成要件及學說雙重故意的解釋並無差異，對於成立詐欺

罪幫助犯或洗錢幫助犯各有不同見解，其他實務見解102認為，我國現行申辦金帳戶並無

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金融機構申辦多個金融帳戶，若不以自己名義申辦帳戶反而需

向他人收購或借用他人金融帳戶者，依一般人之通念主觀上應認識到該帳戶可能被利

用來作為收受、或提領犯罪所得之使用，犯罪行為人一旦將款項提領後即產生遮斷金

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又知悉自己帳戶應被利用來做為詐欺款項有所預

見。另外，幫助犯罪之行為人毋須過於暸解正犯之犯罪行為之細節或具體內容即可成

立幫助犯，人頭帳戶提供者提供帳戶之行為僅為詐欺取財及洗錢行為之構成要件以外

之行為，綜上所述，人頭帳戶提供者提供人頭帳戶予犯罪集團之行為，即構成詐欺取

財罪及洗錢罪之幫助犯。 

    實務上人頭帳戶之提供者是否提供帳戶予詐騙集團，詐騙集團用此帳戶取得犯罪

不法所後，人頭帳戶提供者即成立詐欺罪幫助犯，實務上一直存在爭議，而多數實務

上認同人頭帳戶提供者成立詐欺幫助犯的原因通常認為金融存款帳戶係個人財產權益

的保障，結合提款卡及密碼具個人私密性及專屬性之特性，無法如同一般商品可以在

市面上自由流通及販售，且一般人為防止自己個人私有財產被盗用或遺失，均應有妥

善保管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之認識，如需有交付予他人之必要時，對方也應該是自己

 
102
 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易字第 2242 號刑事判決。相類似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上訴字第 

25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上易字第 180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上更一字

第 18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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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之人並了解對方收取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之用途後再提供使用。又依照現今金融

機構開立存款帳戶並無特殊規定及限制，且一般民眾亦可以在不同的金融機構開立多

個帳戶並無限制，如需正常使用金融帳戶為什麼不以自己名義向金融機構申辦而需向

非親友之人收購帳戶。又近年來詐騙集團的詐騙手法及收購人頭帳戶，或提供高薪且

不需任何條件的車手的工作依一般人的社會生活經驗，對方收購的行為應該引起人頭

帳戶提供者警覺而不隨便交付。 

    自新洗錢防制法修改前後，實務上人頭帳戶案件見解一直存在爭議，無法有一個

完整且可以讓人信服的見解，以一實務案例說明103，被告甲於民國 99年 10月 26日下午

17 時，在基隆火車站附近的速食餐廳前，將瑞芳郵局存摺影本、提款卡及密碼等物交

付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年藉姓名不詳男子取得被告甲提供之存摺後轉交給詐騙集團

成員使用，詐騙集團成員於同日晚間撥打電話予被害人乙，佯稱乙先前在網路上購物

時，誤設定為 12 期分期付款，為不讓往後每個月遭到扣款，需要至提款機操作解除設

定，至使乙陷於錯誤，於同日晚上 21:19 分至提款機依指示操作，而轉帳 29,900 至被

告甲帳戶中。同一天晚上，詐騙集團撥打電話了被害人丙，佯稱丙之前在網路上購買

一台照相機，誤設定為分期付款需依指示前往自動櫃員機操作解除設定，致丙陷於錯

誤，丙於同日 21:45 依指示操作解除，而轉帳 14,006 元至甲帳戶上，並馬上被提領一

空。乙及丙得知帳戶仍多次被扣款時才發覺被騙。 

一、 一審法院見解 

    依本案例實體案例描述：被告甲利用電腦網路連線作業在 1111 人力銀行網站註冊

求職訊息，並留下手機號碼，有自稱「吳經理」之人與甲連絡並聲稱應徵工作者皆需

要交付金融機構帳戶影本及提款卡以測試信用狀況，被告甲不疑有他，將存摺中的

2,500 元提領後即交付提款卡及存摺影本交予「吳經理」，後來吳經理又打電話請被告

甲提供提款卡密碼，要把匯入甲帳戶中的款項領出來，測試信用。 

 
103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99 年上易字第 624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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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偵察書中被告甲預見自己開設金融帳戶，包含存摺、印章、提款卡及密碼

提供予他人使用，讓他人極有可能利用金融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仍基於幫

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 99 年 10 月 26 日在基隆火車站附近速食餐廳前

交付給年籍姓名不詳之成年男子。檢察官在此即將被告「可預見」自己交付出的金融

帳戶會被拿來做為詐欺取財的犯罪工具，因為被告的「可預見」仍執意交付，將幫助

詐欺的「不確定故意」引出。而地方法院依據證據，被告承認確實在 99 年 10 月 26 日

將自己的金融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及密碼交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經查被告確

實在 1111 人力銀行中註冊留下求職的訊息，當日確實有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瀏覽被

告的履歷資料時間皆符合，亦有當日「吳經理」打電話至被告行動電話請被告交付金

融之通聯紀錄，這些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所辨稱因應徵工作，對方要求金融帳戶、印章、

提款卡、密碼而交付。 

此案檢察官與一審法院的見解有極大的差異，一審法院見解認為詐騙集團為了要

收購人頭帳戶，用盡各種的手段和方式，詐騙的手段和方式不斷的更新，有些以對價

的方式收買，有些是以詐騙的方式取得，一般人會因為詐騙集團的詐騙而毫不知覺的

匯出鉅額款項，相同的，也會有人因為詐騙集團的詐騙手法而陷於錯誤進而提供金融

帳戶或提款卡的可能性，每個人對於社會上所發生事情的警覺性與敏感度並不相同，

無法以同一標準來衡量每一個人，也不是每一個人對於詐騙集團的詐騙手法皆有高度

敏感，對於社會上事物的敏感度也不必然與一個人的學歷、社會經驗或智識程度相互

關連。縱使政府大幅宣導及媒體報導詐騙集團的詐騙手法，仍常見有高級知識份子受

騙，不可認為對於社會事件的敏感度與風險辨識度會因為社會經驗與智識程度有而所

不同。 

    另外一方面，一審法院認為，所謂幫助犯成立須客觀上有幫助的行為之外，主觀

上亦有幫助故意，也就是行為人知其他人係實行犯罪，而且對於自己的行為將會幫助

到他人實行犯罪產生助力有認識，然而本案情形雖然在外觀上提供人頭帳戶有助於詐

騙集團行使犯罪行為，但是本案人頭帳戶提供者並未認識到提供的帳戶的行為是在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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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詐騙集團行使不法犯罪行為，或是對於詐騙集團的犯罪行為有所認識，則欠缺幫助

故意。另外一審法院認為檢察官以被告構成「間接故意」之意圖，即須被告對於構成

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且發生不違背其被告之本意始可以成立，檢察官應依證據認

定犯罪事實認定，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得以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皆可為訴訟程序上之

證據，且此證據需通常一般人不致懷疑之程度，而得確信其為真實的程度才可以據為

有罪認定，而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不足以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且並未證明被告有

幫助詐騙集團之證據。被告因急於尋找一份工作謀生，依學歷、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

被告處於權力與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對於僱用人的要求僅能配合交付較少存款之存

摺，被告當時處於急尋工作的渴望，一旦有人願意提供工作予被告，被告即配合而交

付，且當日詐騙集團一取得帳戶密碼與提款卡，即於同日作為行使詐騙之用，被告當

時處於找到工作的假像，並未查覺亦未報警，符合一般的常理。一審法院認為(1)若被

告預見持有帳戶之人將拿他的提款上及密碼做為收受犯罪所得之使用，且被利用來做

為收受犯罪所得不違背被告之本意，應予交付提款卡及密碼時應請求對價收取相當之

報酬以解當時需錢孔急之情況，依此情況可知被告當時因急於找工作之情況而一時未

加以查證即交付提款卡及密碼。(2)被告對於正犯的犯罪行為並無認識，且無認識提供

帳戶之行為足以實現正犯所實施之犯罪發生，欠缺幫助故意。(3)無直接或間接證據足

以證明被告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式。一審法院與檢察署見

解不相同，檢察署認為本案被應犯幫助詐欺罪，一審法院依據上述理由應以無罪諭知。 

    二審法院見解亦與一審法院見解不同，二審法院認為， 

二、二審法院見解 

    地院檢察署不認同一審法院見解而提起上訴，請求二審法院裁判判決。地院檢察

署認為被告依據被告學歷及社會經驗，對於對方收購帳戶將會成為不法犯罪之工具有

所認識，仍提供帳戶予對方，對於詐騙集團的不法行為有所預見，故被告基於幫助他

人取財有不確定故意，而以幫助詐欺罪起訴。如前項所述一審法持與檢察署不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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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無罪諭知之判決，檢察署不服一審判決即上訴。 

一審與二審法院在事實的認定上並無差異，皆認為被告交付存摺、提款卡及密碼

予詐騙集團，詐騙集團利用被告帳戶做為收受不法所得，但是在被告是否成立幫助詐

欺取財之罪時，有不同見解。金融機構申辦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係針對個人信用而予

以資金移轉，且具有個人專屬性之理財工具，申辦時亦無需任何的條件及限制，一個

人可以在不同金融機構申辦金融帳戶或在各別的金融機構申辦數個金融帳戶，金融帳

戶並無申辦個數限制，本案案件發生之當時，申辦帳戶手續簡單眾所周知，按一般人

社會經歷，若遇不熟悉之人向其自己蒐集帳戶，不論蒐集之目的為何，是否用於犯罪

或非法行為之使用，不可能絲毫無任何的懷疑，且帳戶具有之高度的個人專屬性，事

關個人的財產權益之保障，若非與本人之親人或相當熟識且信任之人，難以認何以能

夠自由流通使用之道理，即使需交付他人使用，為保護自己財產安全，必會深入暸解

帳戶之用途，以免自己的帳戶遭他人冒領之風險，此即一般人依生活常識極容易體察

之常識，對於他人無正常理由徵求他人之金融帳戶時，客觀上顯然預見該人之犯罪意

圖且有隱匿該筆資金來源及用途之意圖。且媒體新聞亦大量的披露詐騙集團透過各種

方式及話術詐取財物，為順利領取因詐欺而取得之犯罪所得，遮斷檢警調人員查緝，

大量收購人頭帳戶，一般人對於提供帳戶予他人，己足以使該他人與之有犯意聯絡以

實施詐欺犯罪理當有所預見，此主觀上之預見不應以尋找工作之所需之理由得以免除。 

二審法院認為近年來政府大力宣導，詐騙集團從原本直在報上刊載收購或承租帳

戶、郵政儲簿而取得資料改以公司求才廣告或是假冒代辦公司幫忙貸款之廣告，待求

職者或有資金需求者詢問時則要求先提供帳戶金融卡或密碼，以間接方式徵求帳戶。

提供帳戶者與詐騙集團的聯絡過程中，因無從知悉對方擬利用帳戶作為不法犯罪使用

而仍提供帳戶，而成為應徵工作的「被害者」，或具有預見對方利用帳戶作為不法犯罪

使用，仍不以為意而提供帳立之「不確定故意」，抑或是明知對方並非真正公司求才或

是幫助貸款業者，仍然提供帳戶，上述各種不同的情境皆需經由被告之社會經歷、工

作經驗等等種種事證加以判斷，無法以被告提出工作應徵證明，或是因為誤信對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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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的徵信資料、薪資報酬轉帳等等之證據致「受騙」之情況為真
104
。若真為僅用來測

試信用狀況，對方應於測試完畢之後速返還帳戶及提款卡，實無須再告知對方提款卡

密碼，且提款卡密碼功能僅在於提出帳戶內款項，與帳戶申辦人之信用狀況無關，而

被告與對方完全不認識，卻信任對方所言與常理相悖，且被告也曾經在加油站與便利

商店工作之經驗，面試地點皆為加油站或是便利商店之有真實可信之工作地點，而本

件卻於非上班時間的馬路邊應徵，且完全不知道對方公司名稱及所在位置，依被告學

經歷及求職經驗及社會閱歷，被告應有對方係詐騙集團假藉徵才之名實為收購金融帳

戶之認知與預見。 

三、小結 

綜上所述，從檢察署、一審法院及二審法院的見解，對於事實的認定並無差異，

惟對於被告是否對於交付金融帳戶予詐騙集團做為不法犯罪之工具是否有預見存在很

大的差異，一審法院認為不可以依一個人的學歷和社會經驗來與其他一般人比較，且

所有的證據明示被告確認有找工作亦有與徵才公司通話，以當時被告求職若渴的情況，

且權力與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一時不察而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又詐欺集

團在取得被告金融帳戶後，立即以詐術詐騙被害人，使被害人將款項轉入後旋即將款

項提領一空，被害人來不及向銀行辦理掛失止付。地院檢察署及二審法院卻與一審法

院持不同見解，最大的徵結點在於判斷被告對於交付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對方利

用來做為犯罪工具是否有認識，如果被告意識對於自己所交付的提款卡及密碼會被利

用為罪工具，被告則「有預見」其犯罪集團犯罪行為，「有預見」即會帶出不法行為的

「幫助犯」。現申辦金融帳戶無條件限制且金融帳戶係高度個人專屬性的情況下，且依

照被告之社會經驗及學經歷，被告應有警覺及可預知交付帳戶予對方應被利用做為不

法之行為，且若僅為了方便公司測試信用狀況，被告不需刻意將帳戶中原有的存款提

領一空，被告將自己的存款提領一空，因已對方係為詐騙集團已有認識，害怕自己帳

 
104
 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上易字第 1027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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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的存款遭詐騙集團提領一空而遭受損害。 

四、本文見解 

    關於一審見解認為被告無罪的理由如下：（1）一般人是否能察覺對方徵求其帳戶

利用做為犯罪之工具，不能依學歷與社會經歷做為判斷應有與一般人之警覺性與敏感

度；（2）被告求職若渴，在與詐騙集團權力不對稱的情況，為求得一份工作，對於對

方要求提供之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之理由一時失查而交付；（3）因證據顯示被告確實於

網站上有註冊登錄其求才訊息，且有求才之公司與被告連絡之通聯證明，檢察官無積

極證據證明被告對於對方徵求自己帳戶以利用來做為犯罪不法之用途有所認識，仍執

意交付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應以無罪推定。對於前述一審法院見解，本文有不同看

法： 

(1)一審法院認為，對於社會上事件的警覺性與敏感度無法以學歷與社會經歷做為

判斷依據，筆者認為一審法院雖有前述見解，惟在第五大項本院查之第（二）第 2小段

後段又說明，被告年紀為 21 歲高中畢業，之前曾經從事加油站及便利商店工作但是工

作時間不長來說明被告社會經歷不足，曾經從事的工作性質單純才會被騙而交付存摺。

不可諱言，一個人的警覺性與對事件的敏感度會隨著社會經歷而有所長成，完全不考

量被告社會經歷無法符合人民法律感情。二審法官在訊問中知悉，被告應徵加油站或

便利商店工作時皆是利用正常上班時間，且至上班地點面試，而此人要求在「馬路邊」

面試且全然不知道公司名稱、所在位置及上班地點，已有求職經驗及社會工作經歷的

被告應有警覺與之前應徵時的狀況不同，一般公司除了提供履歷或學經歷相關證明外，

另提供金融帳戶之「帳號」以利薪水撥入，並不需要求提供金融帳戶金融卡及密碼，

當對方向被告徵求帳戶提款卡、密碼時更應察覺異常之處，二審法院提到訊問被告時，

被告自述具備豐富金融卡使用經驗，調閱銀行交易明細中亦可得知，且一般金融卡之

用途僅能用來做為提款及轉帳之用這是一般的常識，若將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他人，

則他人能夠利用提款卡及密碼隨時將帳戶內存款提領出來，無法做為徵信或信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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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而被告在交付予存摺前即將存摺內之存款提領出來，也是擔心若未將帳戶內

存款提領出來則可能遭到詐騙集團提領，由此可知被告並非對於徵求帳戶可能被利用

於不法有所認識，而並非如一審法官所說對於帳戶可能被利用於不法完全不知情。 

（2）一審法院認為被告急需要一份工作，在與詐騙集團權力不對稱的情況下，對於

對方要求提供之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之理由一時失查而交付，但筆者認為被告先前亦有

求職及面試之經驗，二審法院提及本案徵求帳戶之人與被告相約於「馬路邊」面試，

與被告之前面試經驗大為不同，被告應有警覺有異，另外之前的工作經驗雖然短暫，

但是被告應微加油站及便利商店工作時，前二項雇主並未要求被告提供帳戶提款卡及

密碼，而本次應徵工作時卻需交付金融卡及密碼，被告卻無任何懷疑而停止交付，被

告交付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之當日及次日頻繁與詐騙集團連絡，並未向申辦金融卡

銀行掛失止付之保全措施。另外，被告交付前將存摺中之存款領出，若非被告懷疑對

方要利用自己提供的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做為犯罪不法之工具，為何會將存摺中款

項取出上避免自己存款遭到對方提領？而一個人的信用狀況並非以一般存款帳戶來判

斷，一般存款帳戶僅有存、提及轉帳功能，如何測試個人信用，又被告除了提供瑞芳

郵局的提款卡及密碼外，另外又提供台灣企銀基隆分行的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如是真

如詐騙集團成員所說只是要測試被告個人信用，為何需要提供二個金融機構帳戶提款

卡及密碼。綜上所述，以筆者觀點認為被告的辨稱不合常理。 

    （3）根據被告的自述及檢察官之偵查及蒐證，每一項皆與被告辨稱自己遭詐騙而

交付帳戶金融卡及提款卡不吻合，仔細勾稽便可知悉被告的說詞存在許多有悖常理之

情形，筆者認為一審法院之認定過於輕率，僅憑被告在網站上確實登錄求職訊息，詐

騙集團曾檢視過被告登錄於人力銀行網站上的履歷，即認定被告因找工作遭詐騙而交

付金融帳戶之提款卡或密碼，再評以被告之年齡及工作經驗，則替被告找了一個思想

單純理由，導致不具有一般相同經歷的人相同的警覺程度，無法察覺對方徵求自己金

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而利用來犯罪之目的，一審法院之審判理由筆者難以認同。 

    （4）對於被告是否成立本罪之幫助犯及成立理由，筆者認同二審法院之見解，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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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法院見解，本文亦有部分不認同，二審法院認為被告交付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予犯

罪集團成員用以施行詐術得逞，為對詐騙集團施以助力，又被告僅一次性交付郵局及

台灣企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予詐騙集團，成立幫助詐欺罪。對此，筆者認為提供人

頭帳戶之行為不應成立幫助詐欺取財，依被告之構成要件行為僅能成立幫助洗錢罪，

此將是本文後續章節討論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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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頭帳戶提供者洗錢罪之成立 

第一節   洗錢罪基礎 

實務上各級法院審理，時常有不同的見解和判決，除了詐欺罪或加重詐欺罪的幫

助犯之外，還有洗錢罪的爭點。對於人頭帳戶的提供者究竟應成立幫助詐欺罪或是洗

錢罪正犯，亦或是幫助洗錢罪，此認定渉及了各審法院對於事實認定，多數的爭點都

是在於人頭帳戶的提供者，在提供人頭帳戶時在主觀上是否具有協助或促進他人犯詐

欺罪的既遂故意，而在實務上多數見解皆認為，人頭帳戶提供者在提供帳戶時，以被

告的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與智識，可預見將金融帳戶交付予不熟識的第三人，主觀上

知悉極可能遭他人行使不法之行為，而成為構成幫助詐欺既遂故意的標準，因此在多

數的案例中，最高法院也肯定成立幫助詐欺既遂故意，此項討論已於前章節討論，不

在此重新論述，本章節謹以洗錢罪正犯及幫助洗錢罪的爭點探討。 

第二節    洗錢罪基礎概念 

我國在 2017 年台灣面對 APG 相互評鑑及國際趨勢的壓力之下，全面翻修洗錢防制

法，將洗錢防制法中對於刑事責任的規範重新定義，修法的核心重點主要可分為四大

項：一般洗錢罪、特殊洗錢罪、洗錢客體之沒收規範、擴大沒收等等。在洗錢防制法

全面修訂之後，人頭帳戶的提供者適用刑責從幫助詐欺罪與洗錢罪爭點逐漸移轉成洗

錢罪及幫助洗錢罪。本論文所探討人頭帳戶提供者罪責渉及修訂後洗錢防制法（以下

簡稱新法）中一般洗錢罪，一般洗錢罪規範訂於新法中第 14 條第 1 項，而第 14 條第 1

項連結至新法第 2 條對於洗錢的定義105： 

(1)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

 
105
 許恒達，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 號案件鑑定意見書。

https://tps.judicial.gov.tw/tw/cp-1109-35252-35f0c-01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12/7) 

 

https://tps.judicial.gov.tw/tw/cp-1109-35252-35f0c-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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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犯罪所得。 

(2)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 

權益者。 

(3)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有學者在 108 年的最高法院鑑定書本次修法對於一般洗錢罪的成立要件有相當程

度的定義與規範。比較新舊洗錢防制法第 2 條洗錢態樣，舊法第 2 條規定對於前置犯

罪的行為人與第三人並沒有區分，而新法第 2條對於前置犯罪的行為人所為的洗錢手

法與第三人所為的洗錢目的有所區分： 

(1)掩飾或隱匿因自己或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 

(2)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務或財產上利益者。 

另外，舊法第 3條所稱前置犯罪為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大犯罪」，新

法所訂為最輕本刑六個月以上之「特定犯罪」擴大了前置犯罪函蓋範圍，前置犯罪不

再侷限於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立法者說明本次修法的重點在於洗錢行

為的處罰，參照 FATF 四十項建議的第三項建議，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

藥物公約中規範的洗錢定義。規範方式應完整的包含洗錢的各階段，包括處置、多層

化及整合等。舊法的條文區分自己和他人洗錢模式僅包括洗錢樣態的種類，但是未能

完整包括洗錢三階段各階段的行為。 

再者，參照維也納公約第三條第一項第 b款第 i目列舉，「為了隱暪或掩飾該財產

的非法來源，或為了協助任何渉及此種犯罪的人逃避其行為的法律後果而變更或移轉

該財產」的洗錢態樣，即是犯罪所得的「處置」類型，而其中「變更財產」係指將將

因前置犯罪而產生的不法所得原有的法律或事實存在狀態予以變更進而達到掩飾隱匿

的效果，另外「移轉該財產」係指將因前置犯罪而產生的不法所得移轉予他人，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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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隱匿的效果屬之
106
。依修法後第二條中所列各款的洗錢類型詳細拆解後得知，此次

修法後條文含蓋了所有洗錢過程中的所有行為，依第二條第一至第三項各項條文中，

分別包含了「洗錢的主要行為」、「洗錢的輔助行為」、「洗錢活動對手行為」，以下將分

別依據洗錢防制法第二條各項條文分別論述及各項條文包含的洗錢行為。 

第一項、意圖掩飾或隱匿自己或他人特定犯罪所得或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維也納公約第三條第一項第 b 款第 ii 目指出的洗錢態樣包含「隱匿或掩飾該財產

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轉移、相關的權利或所有權」。又參考維也納公約

第三條第一項第 c款規定洗錢態樣行為包含「取得、占有或使用」特定犯罪之犯罪所得，

綜合維也納公約第三條第一項第 b 款第 ii 目及維也納公約第三條第一項第 c 款規定洗

錢態樣行為，將移轉或變更犯罪所得文字加入至第二條第一款。亞太防制洗錢組織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以下簡稱 APG）在 2007年對我國進行相

互評鑑時具體指出，因為舊洗錢防制法條文未涵括移轉財產或變更財產狀態的洗錢行

為而造成洗錢防制的漏洞，為符合國際要求及執法機構實務上的需求，並參酌澳門預

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增訂了第二條第一款「意圖掩飾或隱匿

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條文。 

新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第一項所述為洗錢的主要行為107，當洗錢的行為人變更或移轉

犯罪不法所得在不同的載具之間相互變更，或在不同的主體之間相互移轉，達到模糊

犯罪不法所得的資金流動軌跡者或製造一個看似合法取得的資金來源。依立法理由來

看此條文參照維也納公約第三條第一項第 b款第 i目列舉所修訂的，檢視此條文立法理

由中的說明108，在三款的條文中唯一提及主觀要件行為的僅有此款條文中的「意圖」，

 
106
 檢察官刑事大法庭言詞辯論意旨書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 號。 

107
 李秉錡，分析洗錢犯罪之構成要件-兼評數則交付帳戶案件之判決，檢察新論第二十四期，2018 年 8

月。 
108
 維也納公約第三條第一項第 b 款第 i 目列舉「為了隱瞞或掩飾該財產的非法來源，或為了協助任何

涉及此種犯罪的人逃避其行為的法律後果而變更或移轉該財產」之洗錢類型，亦即處置犯罪所得類

型。其中「移轉財產」態樣，乃指將刑事不法所得移轉予他人而達 成隱匿效果，例如：將不法所得轉

移登記至他人名下；另「變更財產」態樣，乃指將刑事不法所得之原有法律或事實上存在狀態予以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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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行為人需基於行為人的法定意圖而作為者，才能屬於本款的主觀的構成要件。在

客觀構成要件的部分，亦即指移轉或變更的客觀行為，而移轉或變更的主要標的即是

不法所得，故許多人容易將「特定犯罪」誤解為客觀的構成要件。但是本條文的移轉

或變更的洗錢行為與前置犯罪是兩項獨立不同的行為，前置犯罪所產生的不法犯罪所

得是洗錢行為移轉或變更的標的，若移轉和變更標的犯罪所得不存在，則不會構成洗

錢罪，但是前置犯罪的行為並非洗錢行為的客觀要件，是否違法仍需要與前置犯罪分

開判斷。而此次立法者將洗錢罪套上「特定犯罪」，利用「特定犯罪」連結不法所得及

不法原因，並非要將「前置犯罪」視為洗錢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這一點如洗錢防制

法第三條立法理由中所述「然洗錢犯罪之處罰，其有關前置犯罪之聯結，並非係洗錢

犯罪成立之要件，僅係對於不合理之金流流動起訴洗錢犯罪，作不法原因之聯結，現

行法規範方式過度限縮洗錢犯罪之成立，亦模糊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之規定僅在對於

不法金流進行不法原因之聯結而已。」 

由此可知立法者為了將洗錢罪限制在立法限縮的前置犯罪之中，而必須將洗錢罪

的構成要件與前置犯罪有所連結，但是特定犯罪不是洗錢罪的構成要件，而僅係洗錢

的標的及不法原因的連結，前置犯罪成為洗錢犯罪與不法原因中的橋樑，並不需要知

道或連結至哪一個前置犯罪，檢察官只要能證明此不法所得來自於第三條所規範的前

置犯罪，即已經滿足本款及第三款成立要件。對於「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的行

為是洗錢罪的構成客觀要件，構成這個要件的標的是「前置犯罪所產生的不法所得」，

而構成要件的結果是完成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的行為，只要移轉或變更的標的是

不法所得，且移轉或變更的行為完成，產生了預期的結果，並不需要在移轉或變更時109，

犯罪不法所得已經存在為前提下才算成立，實務上多數意圖掩飾隱匿犯罪不法所得之

人，在犯罪不法所得產生之前即會開始安排洗錢的計劃，例如某 A擬進行洗錢計劃成立

人頭公司並安排另一間公司進行(假)交易，增加人頭公司之盈餘，亦有人藉此取得銀

 
更而達成隱匿效果，例如：用不法所得購買易於收藏變價及難以辨識來源之高價裸鑽，進而達成隱匿

效果。 
109
 李秉錡，同註 107，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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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信任，向不知情的銀行申請貿易融資資金，讓看似正常的商業買賣成為洗錢程序

規劃的一部分，取得銀行融資的資金之後，再將此合理的資金來源轉入買賣對手方，

再由買賣對手方將款項匯至某 A可以操控的帳戶中，後續待不法所得產生後，再以不法

所得償還銀行所撥貸的款項，等到某 A取得銀行撥貸的資金且將不法所得清償銀行該筆

貿易融資款項後，所有的要件均已滿足，某 A的洗錢罪已經成立。而人頭公司的成立，

尋找買賣交易對手，安排銀行融資撥款後的金錢流向皆是洗錢行為的事先規劃，在此

時不法所得是否已經存在並非洗錢罪的成立要件。 

亦有法界人士支持此種論述，並舉出某甲知道三天後會有人支付五萬元毒品價款

至某甲帳戶中，某甲今日先安排好某乙的帳戶做為人頭帳戶存放此不法所得的價款，

某甲今天也利用網路銀行功能在設定三天後從乙帳戶預約轉帳至甲帳戶110。亦有學者採

相同見解，並舉洗錢行為人為甲，預計三天後詐欺犯乙會對丙實行詐術，丙會將款項

轉入 A帳戶中，甲在三天前即交待不知情的銀行理財專員丁於 A帳戶中有款項轉入時，

立即變現購買特定股票，且待股價達特定金額後，立即賣出變現轉買鑽石111，果然在三

天後有款項轉入 A帳戶中，不知情的理財專員丁依甲的指示執行購買股票及價格達一定

金額後賣出變現再購買鑽石，藉此轉換財產的態樣，在此案例中，甲在不法所得尚未

產生之前已安排好所有的洗錢流程，並安排不知情的丁參與執行洗錢的流程。 

上述的三個例子不同的洗錢手法和機制完成時（銀行順利將貿易融資款項撥入交

易對手 B帳戶中，再由 B轉出給 A的帳戶中，系統已依照甲指示將毒品款項轉帳到乙帳

戶中，銀行理財專員依照 A指示將不法所得買入特定股票，達特定股價時再將錢變現購

入鑽石），即洗錢的作業已完成，所有的要件均已滿，預期的結果已經實現，毫無疑問

行為人皆成立洗錢罪，至於在行為人開始安排洗錢流程，例如成立人頭公司、尋找買

賣交易對手、準備人頭帳戶、設定預約轉帳、安排不知情的銀行理專授權執行交易等，

此等安排早於詐術行為實行之前，犯罪行為尚未發生，洗錢行為標的尚未產生，即犯

 
110
 李秉錡，同註 107，頁 194。 

111
 許恒達，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 號案件鑑定意見書，許恒達。

https://tps.judicial.gov.tw/tw/cp-1109-35252-35f0c-01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12/5) 

https://tps.judicial.gov.tw/tw/cp-1109-35252-35f0c-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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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不法所得的存在與否並非洗錢罪的構成要件，不會影響洗錢罪名的成立，不應將不

法所得存在視為洗錢罪名成立之構成要件。實務上這些判決見解將不法所得誤認為是

洗錢罪的構成要件，而不是將不法所得視為洗錢標的，這些見解忽略了新法的第三條

立法者的立法理由說明，現行洗錢防制法第三條立法理由第一項解釋道，洗錢犯罪的

處罰，對於前置犯罪的聯結並非指前置犯罪是洗錢罪的成立要件，僅是為了對於不合

理的金流流動起訴洗錢犯罪，作為不法原因的聯結，而舊的洗錢防制法法規範的方式

過於限縮洗錢犯罪的成立，也對於洗錢犯罪所提到的前置犯罪的規定僅對於不法金流

進行不法犯罪的聯結過於模糊而不夠明確，由此可知，前置犯罪及不法所得的產生並

非洗錢罪的構成要件，不法所得僅是洗錢犯罪的一項要素或洗錢標的，許多實務上的

判決可能對洗錢罪的成立有所誤解，才會認為洗錢罪的成立要先有不法犯罪行為及不

法所得的產生，才會有洗錢罪的成立，而誤將不法犯罪行為及不法犯罪所得視為洗錢

罪的構成要件112。 

第二項   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

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

他權益者」係指洗錢的輔助行為，與第款項之條文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少了「意圖」主

觀構成要件，在舊洗錢防制法的條文中，均無將「意圖」的主觀要件直接寫入於法條

條文中，但是即使如此仍有不少實務上的判決，為了限縮洗錢的適用範圍，在判決之

中除了符合客觀的構成要件之外，行為人需主觀上具有意圖有掩飾或隱匿財產與利益

來源與犯罪不法行為的關聯性之外，亦需要使其不法所得來源合法化，逃避國家追訴

處罰的犯罪意圖，多會以無除了客觀的構成要件之外，尚仍要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意

圖」掩飾或隱匿其財產或利益來源與犯罪的關聯性。 

 
112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7年金訴字第 65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8年金上訴字第 256號刑

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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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新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第一款與第二、三款有一點最大的不同，是第一款加上

「意圖」主觀要素，而在第二款與第三款卻沒有「意圖」二字的主觀要件，捨棄主觀

要件，刻意將第二和第三款條文與第一款作出區別，此處並非是立法者疏漏，為了有

效打擊犯罪，目的是讓檢察官在偵辦案件時不需要證明主觀要件的存在，為與舊法區

別不再引用舊法時之見解，新法的此款條文中包含了洗錢的構成要件行為及洗錢行為

的結果，洗錢的構成要件行為係指掩飾或隱特定犯罪所得，而洗錢行為的結果係指因

為洗錢的行為達到了隱匿特定犯罪所得的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

或其他權益的目的，而法條的文義上並未完整的表達洗錢的標的是何物，白話文的解

釋這一句話應該是指凡因為行為人掩飾或隱匿行為而達到掩飾或隱匿不法所得的來源、

本質、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效益目的的標的113。這樣的解釋方式，一切

就符合了現行實務上對於洗錢行為標的的認定，例如逃漏稅捐。某公司為了減少給付

稅款而逃稅（Tax Evasion），利用各種方式隱匿公司收入來源或事實，即使公司收入來

源為合法所得，隱匿公司收入來源或本質等即屬於洗錢行為，而公司收入屬合法所得，

仍屬於洗錢標的。 

第三項    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本款條文所指的係指洗錢交易對手

方行為而言，而所謂洗錢交易對手方係指相對於洗錢主要行為方的對向關係而言。本

條文修正理由指出，「新增洗錢交易對手方的行為係參照維也納公約第三條第一項 C 款

規定洗錢態樣行為包括「取得、占有或使用」特定犯罪之犯罪所得，將舊法的第二款

規定移至新法本條文中，並增加持有、使用的洗錢模式，例如(一)知悉收受的財務係

他人特定犯罪的所得，為了取得交易之獲利，仍然收受該特定犯罪所得。(二)專業人

士，例如會計師或律師，明知或可得而知收受之財物為客戶特定犯罪所得，仍收受之。

爰參酌英國犯罪收益法案第七章有關洗錢犯罪釋例，縱使是公開市場上合理價格交易，

 
113
 李秉錡，同註 107，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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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影響洗錢行為之成立，判斷重點仍在於主觀上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所收受、持有

或使用之標的為特定犯罪之所得。」依照修正理由的內容來理解，洗錢的主要方行為

係指將犯罪所得變更其有價值的載具，或是載具主體之間移轉不法所得。而洗錢交易

對手方的行為即是與洗錢主要方互換價值載具主體，或是不互換價值載具主體，而是

僅單純接受洗錢主要方移轉的不法所得。在互相對價的基礎上，洗錢交易對手方知道

或可預見但是無法確信排除可能是，透過交易將收到具有犯罪不法所得本質的財物，

不論該交易價值是否為公平市價交易價值，仍收受該項財物，已滿足了本款條文之要

件；在無對價關係的基礎上，洗錢交易對手方知道或可預見但是無法確信排除可能是，

不論洗錢交易對手方是否有利益，仍收受該項財物，已滿足了本款條文之要件；「使用」

不法所得的行為之成立要件亦與前述「收受」不法所得的行為判斷是否成立的要件相

同114。 

    綜上所述，雖然第二條三款的條文中，僅有第一款條文設定行為人需有「意圖」

之主觀要件，其餘第二款及第三款均無列出此項主觀要件，惟刑事處罰原則為各該罪

名之要件，必須行為人知悉或預見或意欲且無法排除可能各項客觀條件的發生，即屬

該當要件。本條三款的洗錢行為的條文所訂之行為均屬抽象危險犯，故不論是否實際

侵害國家司法權的行使或有礙健全資本市場的運作在所不問，話雖如此，並非所有模

糊不法所得將其合理合法化的行為皆為法條所禁止的違反行為，為不使處罰行為毫無

限制，本法亦在第三條已經明定的特定犯罪所生之不法所得。縱使符合本法第三條明

訂的前置犯罪，洗錢犯罪及前置犯罪本罪因保護法益不相同，構成要件不相同，犯罪

行為是否該當前置犯罪或是成立洗錢罪仍需要分別獨立判斷，而第二條各款洗錢行為

態樣中雖然都提及了前置犯罪，但是前置犯罪並非是洗錢罪的構成要件，僅立法者為

了限縮洗錢罪的適用範圍，使不法原因有所連結，而刻意寫上的文字，並無強調行為

人需要預見或知悉。而本條三款的客觀行為的標的並非僅限於對不法所得本身，而是

凡是有助於模糊不法所得來源，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在權、處分權或其他權

 
114
 李秉錡，同註 107，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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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相關軌跡的行為亦屬於洗錢規範範圍，故不應該將洗錢的標的限縮在不法所得的

本身，而藉此產生洗錢行為發生時不法所得應已存在的謬誤115。新法第二條各款的洗錢

行為主觀行為與客觀要件皆有不同的成立要件及達成的效果，各款洗錢行為之比較如

下表。 

表格 3    洗錢防制法第二條各款主客觀行為比較表116 

 

款   次 第一款 第二款 第三款 

條文內容 意圖掩飾或隱匿特

定犯罪所得來源，

或使他人逃避刑事

追訴，而移轉或變

更特定犯罪所得 

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

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

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收受、持有或

使用他人之特

定犯罪所得。 

行為類型 洗錢主要行為 洗錢輔助行為 洗錢交易對手

方行為 
主  

觀 

意圖 掩飾或隱匿特定犯

罪所得來源/使他人

逃避刑事追訴 

無 無 

客
觀
（
主
觀
需
故
意
） 

行為 移轉或變更之行為 創造有助於掩飾或隱匿(有助於

辨識)之行為 

收受、持有或

使用之行為 

標的 不法所得本身 不法所得本身之所在 

有助於模糊（或有助於辨識）

不法所得本質、來源、去向、

所在、所權、處分權或其他權

益之「相關軌跡」 

非本人之不法

所得「本身」 

著手 開始移轉或變更載

具之際 

開始執行掩飾或隱匿（安排）

之際 

開始收受、持

有之際 

結果 完成價值載具間之

移轉或主體間之變

更 

完成掩飾或隱匿不法所得本

質、來源、去向、所在、所

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 

完成收受、持

有或使用他人

不法所得 

因果關係 因行為產生預期效果而導致結果發生（行為時不以標的已存在為必

 
115
李秉錡，同註 107，頁 198。 

116
 李秉錡，同註 107，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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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危險 使財產的發生無法與前置犯罪聯結，導至法益受到侵害而生危險 

不法原因聯結 不法所得與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前置犯罪（特定犯罪）有連結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以下簡稱 APG）在

2007 年對我國進行相互評鑑時具體指出，因為舊洗錢防制法條文未涵括移轉財產或變

更財產狀態的洗錢行為而造成洗錢防制的漏洞，為符合國際要求及執法機構實務上的

需求，並參酌澳門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增訂了第二條第一

款「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

犯罪所得。」之條文。第二條各款之規範內容環繞維也納公約的立法內容，具體文字

內容也幾乎抄襲自維也納公約的規範內容117。新舊法的具體差異在於118： 

一、將意圖掩飾或隱匿實行「變更」或「移轉」的洗錢手法獨立於原條文不分是否故

意掩飾或隱匿。 

二、舊法所規範的掩飾或隱匿的洗錢客體只限縮於財產或財產上利益者，新法將此一

洗錢客體範圍擴大至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

權、或其他權益。 

三、新增非前置犯罪行為人的第三人持有或使用的洗錢方法。 

洗錢防制法全面性的翻修，對於一般洗錢罪更是大幅調動，此次對於洗錢行為與

態樣的範圍擴大，對於「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的關鍵爭議仍沒有減少。依新法第二

 
117
 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簡稱維也納公約)，即一九八八年聯合國防制麻醉藥品

與精神藥物不法交易公約第三條第一項(b)款(ⅰ)目(ⅱ)目與(c)款(ⅰ)目之條文，其條文如下： 

各簽約國應採行必要方法在國內法規定故意為下列行為者應立犯罪：b)i)為了隱匿或掩飾財產之不法

來源，或為了使該等犯行之任何行為人避免其行為之法律上後果，而變更或移轉其知悉係源自於（a）

款所列任何犯行或源自於該等犯行之參與行為之財產者，ii)隱匿或掩飾其知悉係源自於(a)款所列犯

行或源自於該等犯行之加入行為之財產之本質、來源、所在地點、處理、移動、相關權利或所有權

者。c)在各國憲法原則及法律制度之基本觀念下，i)取得、持有或使用其在收受時知悉係源自於（a）

款所列犯行或源自於該等犯行之加入行為之財產者。 
118
 許恒達，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 號案件鑑定意見書。

https://tps.judicial.gov.tw/tw/cp-1109-35252-35f0c-01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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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列洗錢行為的三種態樣來說，人頭帳戶的提供者在將把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給

他人時，人頭帳戶的提供者對於此帳戶已經失去實質支配的權利，難謂構成新法第二

條第三款收受或持有他人特定犯罪所得。而此時人頭帳戶的提供者亦無對於該帳戶內

的犯罪所得進行物理性移動，也無任何法律權利可以使人頭帳戶的提供者進行犯罪所

得的變更與或移轉。在舊法時期，由於規範的文字貌似必須對於犯罪所得需有物理性

的移動或掩飾或隱匿的行為才得以構成法條中洗錢行為，新法的修訂依據國際共通規

範而將洗錢的行為及態樣範圍擴大，對於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

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皆屬於洗錢的手法，將阻斷金流動軌跡具體

明訂在條文之中，擴大了掩飾或隱匿的行為態樣。 

第三節    實務見解之分析 

第一項    不成立隱匿掩飾型洗錢罪（否定說） 

在修法之前，舊法對於隱匿掩飾的手法在具體條文中較為侷限，對於「提供人頭

帳戶」的法律評價，在實務上仍有不同見解。實務上採肯定說者認為，在現今申請一

般活期性存款帳戶極為容易及便利的情況下，實務上認為「提供人頭帳戶」提供者可

以預見提供帳戶給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不詳犯罪集團隱匿或掩飾重大犯罪所得

財務，仍然為了自己的利益，基於幫助洗錢犯意將金融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以此方

式幫助犯罪集團掩飾隱匿因常業詐欺等重大犯罪所得之財物119。惟此種見解並未被延續

及重視，有更多實務採否定說見解，多數實務上的見解認為： 

（一）洗錢防制法制定主要在防止特定重大犯罪不法所得的財產或金錢藉由洗錢的

行為，例如透過金融機構或其他的交易管道，清洗後轉換成合法的資金來源，藉由此

種方式切斷資金與不法犯罪所得的關係，隱匿或掩飾不法資金來源或本質，使檢警調

機關難以查緝資金來源流向及阻礙偵察犯罪行為人，洗錢防制法所保護法益為國家對

 
119
 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225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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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特定重大犯罪的追緝及處罰。故若無先有犯罪所得或犯罪上利益，以金融機構或其

它交易管道加以掩飾或隱匿後，再取得犯罪所得或利益；如非法的犯罪所得或利益來

源，能清楚的追查所得或利益來源或不法性，非洗錢防制法所要規範的對象。 

（二）偵查機關利用被害人將款項轉入行為人所提供的人頭帳戶，可以清楚的知道

資金來源及其不法性，並藉由追查資金流向，並未切斷所得或利益來源不法行為，與

洗錢防制法第 2條規範具體內容「隱匿」與「掩飾」之性質不相符。 

（三）實務上多數情況為使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並因前項錯誤將錢轉入人頭帳戶

中，詐欺罪非舊法時期洗錢防制法第 3 條所訂前置犯罪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重大犯罪」。綜上（一）(二)所述，與洗錢防制法第 2 條規定構成要件不相符，故不

成立洗錢罪；又前置犯罪非重大犯罪，故亦不構成幫助洗錢罪之犯行120洗錢防制法修法

以來，一審及二審的判決多數對於「提供人頭帳戶」是否成立隱匿型洗錢罪仍採否定

的看法，採否定看法的原因有下列幾種理由： 

（1）帳戶提供時前特定犯罪不法所得之資金與財產否已經存在：洗錢防制法之制

定在防止特定犯罪及不法的資金或財產藉由清洗的行為轉型成合法來源所得或資產，

並切斷與不法犯罪行為的關連性，為隱匿或掩飾不法所得的來源本質之客觀行為，販

 
120
 相關判決甚多，就此僅引用臺灣高等法院 95年上訴字第 4239號刑事判決：「洗錢防制法之制定，旨在

防止特定重大犯罪不法所得之資金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諸如經由各種金融機關或其他交易管道，

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連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

源之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罪行為人，其所保護之法益為國家對特定重大犯罪

之追訴及處罰；又洗錢行為係指行為人為掩飾或隱匿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洗錢防

制法第 2 條第 1 款），或行為人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

上之利益（同法第 2 條第 2 款），除利用不知情之合法管道（如金融機關）為之外，其他使所得財物或

利益之來源合法化，或改變該財物或利益之本質，以避免追訴處罰之掩飾、藏匿犯特定重大犯罪所得

財產或利益之行為均屬之，若非先有犯罪所得或利益，再加以掩飾或隱匿，而係取得犯罪所得或利益

之犯罪手段，或未合法化犯罪所得或利益之來源，而能一目了然來源之不法性，即非洗錢防制法所規

範之對象。」「況偵查機關得藉由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被告帳戶之事實，即可一目了然資金來源之不法性，

並得以追查資金之流向，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連性並未被切斷，與「掩飾」、「隱匿」之性質亦有

不符，核與洗錢防制法第 2 條所定之洗錢構成行為態樣，已屬有別。」「同法第 3 條則明定重大犯罪之

罪名，由上可知，洗錢行為所稱之「重大犯罪」，係採列舉式之規定，於列舉規定外，其餘犯罪則不包

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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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帳戶予他人使用之洗錢類型，僅限於以先有特定犯罪不法所得之洗錢客體後，為了

掩飾和隱匿該項客體而提供帳戶，亦即先有特定犯罪的發生，後有發生洗錢行為，才

是洗錢防制法所列舉販售帳戶予他人之洗錢行為121。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8 年

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 13 案，否定說的見解認為，洗錢防制法第 2 條修正理由第

3 點所列舉的第 4 種態樣中所述販售帳戶予他人使用之態樣僅限於特定犯罪已發生或是

特定犯罪所得已經產生時，才提供帳戶以掩飾或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才是屬於洗錢

防制法第 2條第 2 款所定義的洗錢行為122。 

（2）帳戶提供者是否有洗錢的犯意：多數實務見解認為是否構成洗錢罪應就犯罪

全部過程加以觀察，包括提供帳戶者主觀要件。帳戶提供者在提供帳戶時需明知洗錢

標的財產為犯罪所得，且明知洗錢標的財產來自於特定犯罪所得，惟在特定犯罪發生

前，或是洗錢的標的尚未產生前，帳戶提供者此時並無法確定或明知特定犯罪的存在

或者是洗錢標的財產是特定犯罪所得，故無從認定帳戶提供者主觀上有洗錢的犯意123。

亦有高等法院見解認為，FATF 40 項建議中的第 3項要求，依維也納公約、聯合國打擊

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建立防制洗錢行為處罰體系，於該項詮釋提及，「The intent and 

knowledge require to prove the offence of money laundering may be inferred 

from objective factual circumstances.」即由客觀事實推論，洗錢犯罪的主觀要件

為「意圖及知悉」的主觀犯意124。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7 年度法律座談會審查意

見認為人頭帳戶提供者於主觀上就所要掩飾或隱匿的不法所得來源是否源於「特定犯

罪」必須要有認知，並且要有積極掩飾及隱所得來源是否源於「特定犯罪」必須要有

 
121
 相關判決甚多，此僅就引用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7 金訴字第 17 號刑事判決：「所謂「販售帳戶予他人

使用」洗錢類型，係以當初有特定犯罪不法所得，嗣為掩飾其去向而提供帳戶。亦即特定犯罪必須發

生在前，才有後續洗錢行為，而應受洗錢防制法之規範。」 
122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8 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 18 號法律問題之審查意見。 

123
 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金上訴字第 58 號刑事判決：「依維也納公約第 3 條第 b、c 款，明定行為人必須

明知洗錢標的財產係源自特定犯罪，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 6 條第 a、b款，明定行為人

必須明知洗錢標的財產為犯罪所得，且均明定明知洗錢標的財產是源自特定犯罪或該特定犯罪之參與

犯。從而，在特定犯罪尚未發生，或犯罪所得即洗錢標的尚未產生時，單純提供帳戶之人因未能確定

而明知特定犯罪已存在，亦無從明知洗錢標的財產為犯罪所得，則與上開 2 公約所規定之定義不符。」 
124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原上訴字第 92 號刑事判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269

-78- 
 

認知，並且要有積極掩飾及隱匿該特定犯罪所得的客觀作為，始屬洗錢防制法處罰之

範疇125。然而，帳戶提供者在提供帳戶時並非知道他人在施行詐術取財後，會有利用該

帳戶進行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犯意，故帳戶提供者難併依洗錢罪論處。 

  108 年的法律座談會支持不成立隱匿掩飾型洗錢罪理由認為，（1）詐騙集團利用人 

頭帳戶供被詐欺者將錢轉匯入，其真正的目的在於使取得犯罪所得的過程中掩飾其真

正犯罪者的身分，逃避檢警調單位的查緝，並非在掩飾及隱匿犯罪所得的金流軌跡。        

（2）僅提供自己帳戶予詐騙集團成員而未依照犯罪集團指示參與任何如提款或匯款之

指示者，在將自己的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等專屬物件交付予他人時，對自己的金

融帳戶失去實際掌控的權限，即無收受、持有或使用犯罪所得之情事，也無任積極移

轉或變更犯罪所得之作為。故不構成洗錢罪126。 

第二項    成立隱匿掩飾型洗錢罪（肯定說） 

相對於否定說，實務上另有一派採取成立隱匿掩飾型一般洗錢罪見解，採取肯定

說之見解具體理由不外乎為下列兩項： 

（一）立法者原意並無排除販售帳戶係洗錢罪處罰範圍之意： 

多數採肯定說見解者，實務上認為洗錢防制法第 2條第 2款之修訂時，最初行政院

於 105 年 8 月 29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時的修正草案立法理由即明白列示，維也納公約第

3 條第 1 項第 b 款第 ii目規定洗錢行為態樣，更舉例相關洗錢類型，洗錢防制法第 2

條修正理由第 3 點例舉第㈣項，「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例如：販售帳戶予

他人使用；廠商提供跨境交易使用之帳戶作為兩岸詐欺集團處理不法贓款使用。」 然

而 APG 於 2007 年相互評鑑時具體指出洗錢法規不足之處，因此參酌澳門預防及遏止清

洗黑錢犯罪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修正了本國的洗錢防制法第 1 款後移列修正條文第 2

 
125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7 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 18 號法律問題之審查意見。 

126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8 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法律問題之審查意見，第 8 案，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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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後來立法院在三讀第 2條第 2款條文與行政院最初出的草案文字相比較，僅有將

「重大犯罪」改為「特定犯罪」，其他無差異。最後立法院法律系統中公告立法理由為

修正原第 2款規定移至第 3款，並增訂持有、使用之洗錢態樣，立法院的法律系統中並

沒有對於新法第 2 條第 1款、第 2款的內容無提到任何立法理由，推測應為文字疏漏，

立法院已在法律系統異動條文及理由之第 2 條補列該條第 1，2 款之立法修正理由，其

中第 2款修正理由，內容即是行政院最初函請立法院審議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中的立法

修正理由，法律上之適用應探求立法真意之內容，故販售人頭帳戶應屬洗錢防制法第 2

條第 2款規定之適用127。 

（二）帳戶提供有掩飾隱匿資金來源及本質之效 

    採肯定說見解之實務見解認為，礙於舊法對於洗錢的行為含蓋範圍不足，我國洗

錢防制法修訂參酌國際防制洗錢行動工作組織（FATF）四十項建議中的第 3項建議、維

也納公約、巴納摩公約，而將先錢行為擴大為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三階段，並分別

對應到洗錢防制法新法第二條 1~3款，而因為犯罪的態樣的差異，並非每一個洗錢階段

皆會發生，也並非每個洗錢階段都能清楚的被界定。而行為人提供帳戶、提款卡及密

碼予他人作為收取及提領不法所得及財產之行為，造成特定犯罪的所得流向遭到掩飾

和隱匿，雖然能查到資金來源曾經流入行為人之帳戶中，但是因為行為人將帳戶、提

款卡及密碼交付予第三人之後，對於該帳戶已經失去了實際支配及掌控的權利，行為

人對於該帳戶之實際使用者，帳戶提領者一無所知，而犯罪所得遭犯罪集團身分資料

不詳之車手將款項提出之後，即製造不法犯罪所得的資金流向斷點，無法再繼續追查

到最終實質取得款項之受益人，最終資金流向及所在毫無所悉而難以查緝，由實務上

多數皆無法查扣到不法所得的情形而得知，這也就是為什麼犯罪集團從事特定犯罪時

需要收購他人的帳戶而不使用自己的帳戶收取不法所得的也原因，也是為什麼犯罪集

團於提領犯罪所得時亦不會親自前往收取或提領的原因，也正是如此，人頭帳戶在隱

匿與掩飾不法犯罪所得中扮演了很重要的關鍵角色，在 105年行政院於提案修法時將販

 
127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8 年金簡上字第 4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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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帳戶予他人使用列入洗錢罪處罰的範圍之中
128
。 

(三)行為人對於所交付帳戶被用來掩飾與隱匿不法所得不需明知：對於國際公約

中的「Knowing」是否可以翻譯為「明知」，並套用我國法律中「明知」的內函概念，

有斟酌之必要。我國有學者認為，關於洗錢主觀構成要件，行為人對於構成特定犯罪

的前行為只需要有一般的人應有的大致上的認識即可，不需要對於前行為在刑法上構

成何項特定犯罪有明確認的認識129，亦即只需要知悉帳戶提供後來做為掩飾不法犯罪 

所得之用即可。多數持肯定說實務判決認為，詐騙集團利用人頭帳戶進行詐騙，藉此

逃避查緝之犯罪方法由來已久，且近年來政府機關及金融機構不停的宣導勿將自己帳

戶交付給他人使用，否則可能渉及洗錢罪，故行為人不可諉為不可預見。且多數行為

人具備一定的社會經歷及智識，現今社會申請帳戶並不困難，如為正當合法目的使用

為何需向他人購買，被告卻仍將自己的帳戶交付予他人使自己失去掌控帳戶之權利，

即被告可預見自己帳戶存入及提領至資金最終之之向及所在將無法知悉，使此資金獲

得隱匿或掩飾，仍任由該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最終去向及所在地之情事發生，而

發生不違背其本意之犯意將帳戶交予他人，使得他人得利用此帳戶隱匿及掩飾不法所

得最終去向及所在，己彰顯行為人具有洗錢不確定故意。 

第四節    實務見解爭點之討論 

對於人頭帳戶的提供行為在洗錢防制法翻修後讓實務上產生了很多的不同見解，

依新洗錢防制法修訂過程及立法理由看來，人頭帳戶提供者與「移轉與變更」或「收

受與持有」這二種洗錢態樣並無相關，在此我們討論的是否會成立「掩飾或隱匿不法

犯罪所得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轉移、相關的權利或所有權」的「掩飾

或隱匿」型洗錢類型，否定說及肯定說二種不同實務見解各有不同的支持理由，二種

不同見解具體的差異及爭點為以下四點： 

 
128
 同前註。 

129
 許澤天，刑法各論㈠， 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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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多數洗錢態樣，人頭帳戶提供時，為前置犯罪尚未實現或完成，或是不

法犯罪所得尚未產生，洗錢罪是否排除此種情況？ 

（二）立法者參考國際公約所制訂新洗錢防制法，立法原意是否將「掩飾或隱匿」

之洗錢態樣包含「提供人頭帳戶」？ 

（三）提供人頭帳戶是否構成隱匿型的洗錢罪？其主觀構成要件的範圍及程度為何？

需達到「明知」的程度或是「知悉」即可？ 

（四）「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是否屬於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之客觀法定構成要件行

為，而構成洗錢罪直接正犯？若不構成洗錢罪直接正犯，是否符合洗錢罪共同正犯或

幫助犯？   

    上述為修法後各院實務上不同見解四大重要爭點，本論文將依照上述四項爭點做

為探討。 

一、特定犯罪行為是否先於洗錢行為 

前置犯罪尚未實現或完成，或是不法犯罪所得尚未產生，洗錢罪是否排除？實務

審上認為前置犯罪行為既遂的時間與洗錢行為開始實行時間的先後順序會影響到洗錢

罪是否成立，在洗錢防制法未修訂之前，持不成立洗錢罪的否定說實務見解認為，人

頭帳戶提供時，前置不法犯罪所得亦尚未產生，即在人頭帳戶提供時，尚無洗錢客體，

故無洗錢罪之適用，此種見解在舊法時期受到許多實務上的支持。即使在新法實施之

後，此見解仍受到部分法院的支持，甚至有法院認為而否定成立洗錢罪130。 

「特定犯罪已發生」或「犯罪所得已產生」否構成洗錢罪的成立要件，首先要探

討詐欺行為在什麼時間點即是既遂，先將整個詐欺行為拆分為多個「歩驟」，人頭帳戶

提供→犯罪集團行使犯罪行為→被詐欺者將錢轉入人頭帳戶中→車手將錢領出，以電信

 
130
 許恒達，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 號案件鑑定意見書。

https://tps.judicial.gov.tw/tw/cp-1109-35252-35f0c-01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12/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269

-82- 
 

詐欺來說，當被害人因他人使用詐術將錢轉入人頭帳戶時，被害人已將錢交付予詐騙

集團所能控制的帳戶中，而犯罪集團也在此時收受由被害人轉進來的款項，在此同時

詐欺行為在這個時間點已經既遂，也就是說犯罪行為在被害人完成交付，詐欺集團完

成收受後犯罪行為已經完成，款項由原本是被害人的合法所得也因為進入到犯罪集團

所控制的人頭帳戶中，而變質成了前置犯罪的犯罪所得，並非如有些實務上的見解認

為，被害人的款項進入到犯罪集團所控制的人頭帳戶中仍不屬於犯罪所得，俟犯罪集

團從帳戶中提領之後才算是前置犯罪行為既遂。在以往傳的洗錢行為需先有犯罪所得

產生，才會開始進行犯罪所得的清洗行為，而詐欺集團利用與詐欺集團利用與詐欺集

團毫無相關的人頭帳戶收受犯罪所得，此時款項不但已經變質為犯罪所得，且無法追

查到戶與前罪犯罪的任何關連性，模糊了真正犯罪行為與款項的連結，切斷了資金流

向的軌跡，阻擾了檢警調單位查緝，在此同時非但侵害了個人財產法益（被詐欺者），

也因為防礙了檢警調單位查緝同時侵害了國家的社會法益，導致同時完成詐欺取財與

清洗黑錢二種不法行為的相互重疊。 

    其他各國也認知到金融卡有著不受地域、時間及使用者限制的便利性與即時性，

只要取得金融卡及密碼後即可以交易之風險，打破傳統的洗錢方法及行為順序，傳統

的洗錢行為是先有犯罪行為產生了犯罪不法所得，才有洗錢三階段處置、多層及整合

的各階段洗錢行為實行。以美國為例(U.S.vButler,211 F.3d 826(4th Cir.2000))號判

決，聯邦法院雖然認為美國的花用罪之成立必須在前置犯罪既遂之後為而花用，但是

判定被告破產的詐欺行為自被告將從債務人收來的支票交給神父時已經完成，而這些

支票也在這個時候從合法所得變成「犯罪所得」。另外一個判決 U.S.v.Prince,214 

F.3d 740(6th Cir.2000)被告主張財產要等到被告物理上取得該款項時才能算是犯罪所

得，聯邦法院認為，當被害人把款項匯入被告有支配控制權的銀行帳戶時，被告之詐

欺行為已經既遂，原本的合法財產也改變成犯罪所得，銀行帳戶是否為被告名義所開

立在所不問。另外，以英國最高法院判決 R V GH(Respondent)[2015]UKSC24 見解認為，

成立英國犯罪所得法約定罪，並不以約定時有犯罪所得為必要，只要在該約定實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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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犯罪財產即可，因當時犯罪所得存入帳戶時，款項本質就會從被害人財產成為詐

欺集團所持有的犯罪財產；英國其他提供人頭帳戶判決案例被判處有罪131。由美國及英

國的判決看來，先成洗錢罪的構成要件並非洗錢行為實行之前需要前置犯罪已完成或

既遂，或犯罪所得已產生。 

最高檢察署認為洗錢行為有可能在前置犯罪發生前即已先約定，將洗錢的定義提

前至特定犯罪尚未發生或僅處於預備階段，因此時特定犯罪所得尚未產生，洗錢客體

尚未產生，自然無洗錢行為132。且多數犯罪人在犯罪時會先預先規劃及安排如何逃避檢

警調的查緝，進而安排相關洗錢方式，故主張在被害人將款項入人頭帳戶時，詐欺行

為已經既遂，即將詐欺罪完成的時間點往前提。另外，對於利用人頭帳戶收取被詐騙

人款項是一種掩飾隱匿的洗錢行為，此階段的洗錢行為與前階段的詐欺行為相重疊，

此階段款項尚未匯入，足以顯示詐欺行為不需要完成或既遂，由此可得知最高檢察署

的見解與肯定說見解相同。 

二、「掩飾或隱匿」之洗錢態樣包含「提供人頭帳戶」是否為立法者原意 

由於修正前舊洗錢防制法對於洗錢行為的定義過狹窄，難以真正執行洗錢防制與

處罰難以達成，為擴大洗錢行為的定義，使洗錢的處罰能含括洗錢行為處置、多層及

整合三階段行為，於 105年修訂新洗錢防制法。立法者有意透過新法的修訂，建置完整

的洗錢防制系統，強化防制機制，徹底打擊犯罪，而與國際接軌，新法完全移植國際

公約，參採維也納公約、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聯合國打擊

跨國有組織公約及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四十項建議中的第三項。105 年 12 月 28 日

修正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的修正理由，因立法院漏未登載行政院草案修訂理由內容，產

 
131
 最高檢察署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 號。 

132
 最高檢察署 109 年度台庭聲字第 1 號提案予刑事大法庭申請書，提案檢察官朱富美、陳瑞仁、吳巡

龍、黃則儒、林俊言，109 年 6 月 15 日。

https://www.tps.moj.gov.tw/media/220612/%E5%94%90%E6%9B%BC%E9%9D%9E%E6%B4%97%E9%8C%A2%E9%

98%B2%E5%88%B6%E6%B3%95%E7%AD%89%E6%A1%88%E6%8F%90%E6%A1%88%E5%A4%A7%E6%B3%95%E5%BA%AD%E8

%81%B2%E8%AB%8B%E6%9B%B8.pdf?mediaDL=true 大法庭聲請書.pdf (moj.gov.tw)（最後閱覽日期：

20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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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實務上的爭論，例如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7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法律

問題第 18 號提案中，肯定方之討論意見提到洗錢防制法第 2 條修正理由第三點所示：

「……維也納公約 第 3條第 1項第 b款第 ii目規定洗錢行為態樣，包含隱匿或掩飾該

財產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轉移、相關的權利或所有權之洗錢 類型，例

如：…… 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例如：販售帳戶予他人使用」。採否定說於

討論意見中表示，在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雖然可以查到第 2條修正理由第三點第四項例

舉販售帳戶予他人使用，但是前述立法理由僅為行政院修正提案之草案版本，立法院

最終公告該條文修法理由僅提到修正原條文第 2款規定，移列至第 3款，增訂持有及使

用的洗錢態樣，未見提及販賣帳戶者受洗錢防制法規範之文字133。後經法務部以公文函

請之法院予以修正134後立法院函覆修正之立法說明，修正後版本「一、 洗錢行為之處

罰，其規範方式應包含洗錢行為之處置、分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現行條文區分自己

洗錢與他人洗錢罪之規範模式，僅係洗錢態樣之種類，未能完整包含處置、分層化及

整合等各階段行為。 

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爰參酌 FATF 四十項建議第三項建議，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

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2 請參附件一 3 請參附件二 8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以下簡稱維也納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 有 組 織 犯 罪 公 約 （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之洗錢行為定

義，修正本條。」「三、 維也納公約第三條第一項第 b 款第 ii 目規定洗錢行為態樣， 

包含「隱匿或掩飾該財產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轉移、 相關的權利或所

有權」（The concealment or disguise of the true nature,source,location, 

disposition,movement,rights with respect to,or ownership of property）之洗錢

類型，例如：（一）犯罪行為人出具假造的買賣契約書掩飾某不法金流；（二）貿易洗

 
133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8 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法律問題之審查意見，第 8 案，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提案。。 
134
 最高檢察署 109 年度台庭聲字第 1 號提案予刑事大法庭申請書，提案檢察官朱富美、陳瑞仁、吳巡

龍、黃則儒、林俊言，109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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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態樣中以虛假貿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三）知悉他人有將不法所得轉購置不動

產之需求，而擔任不動產之登記名義人或成立人頭公司擔任不動產之登記名義人以掩

飾不法所得之來源；（四）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例如：販售帳戶予他人使

用；廠商提供跨境交易使用之帳戶作為兩岸詐欺集團處理不法贓款使用。現行條文並

未完整規範上開公約所列全部隱匿或掩飾態樣，而為 APG 二○○七年相互評鑑時具體

指摘洗錢之法規範不足，法第三條第三項等規定，修正第一款後移列修正條文第二

款。」以立法院補回的立法者的修訂理由來看，立法者參考了維也納公約，並移植了

維也納公約的掩飾隱匿型的洗錢構成要件，立法者為了解釋法條文義還舉了四個例子，

其中第（四）立法理由「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例如：販售帳戶予他人使

用」，足以說明立法者想要以掩飾不法所得去向定義販售帳戶予他人使用的不法性。 

三、提供人頭帳戶是否構成隱匿型的洗錢罪？其主觀構成要件的範圍及程

度為何？需達到「明知」的程度或是「知悉」即可？ 

洗錢罪的主觀構成要件是人頭帳戶提供者將帳戶提供予犯罪集團是否適用洗錢防

制法第十四條一般洗錢罪的爭點是最核心的爭點。以我國新法的立法脈絡來看，「提供

帳戶或販售帳戶」亦屬於「掩飾或隱匿所得去向」的洗錢客觀行為，因第二條所稱洗

錢罪為故意犯，依我國刑法第 13條規定「故意」區分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明知而

有意使其發生」為直接故意，「預見構成犯罪之事實，而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為間接

故意。我國法院長久以來在判決上多認為，間接故意亦是故意犯。多數持肯定說實務

判決也都認為，提供帳戶行為人在交付帳戶的同時，依據行為人的社會智識及經歷，

已經意識到或可以推測得知收購帳戶者可能實行不法的犯罪行為構成犯罪事實，並利

用其帳戶來做為隱匿掩飾犯罪所得，但是仍忽視可能構成犯罪事實的可能，仍提交金

融帳戶供其使用，任由其可能犯罪的事實發生，此種主觀上的心態則足以符合刑法第

13條第 2項間接故意（又稱未必故意）之條件。 

    進一歩討論的是，在條文解釋上需不需要限縮為帳戶提供者在提供帳戶時，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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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對於犯罪集團的前置犯罪之不法行為及犯罪行為產生的所得相互關連性，需達到

「明知」亦即直接故意之程度，如果採目的性限縮解釋，對於「前置犯罪」僅認為要

有「直接故意」之程度才可以認為構成洗錢罪，則行為在人在交付金融帳戶供他人使

用時，僅能推測犯罪集團可能用帳戶來掩飾隱匿犯罪不法所得時，而無法確定時，則

此時人頭帳戶提供者無法成立洗錢罪。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8年法律座談會刑

事類第 13 號提案中，採否定說見解認為，依照維也納公約第 3 條第 B 及 C 款，行為人

需明知洗錢標的源自犯罪的不法所得。依照我國新法立法理由來看，新法參採 FATF 四

十項建議第三項、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即維也納公約）、聯

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等修正本條文，自修法以來，大家所討論的在於國際公

約如何制訂、如何解釋135。對於維也納公約有關掩飾隱匿的條文，依法務調查局上網 

站上翻譯：「明知財產得自按本款（a）項確定的犯罪或參與此種犯罪的行為，隱瞞或

掩飾該財產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轉移、相關的權利或所有權」136，既然

將「Knowing」翻譯為「明知」，實務判決上也就會認為，維也納公約的隱匿掩飾型洗

錢的行為人，主觀上需限定在「明知」的直接故意，若為間接故意，則無法成立洗錢

罪。最高檢察署認為，依據維也納公約官方註解第 3.45 號之解說，條文中知悉

（Knowing）指提供帳戶者知悉財產來源來自於任何特定犯罪所得，毋庸知悉哪一項犯

罪或罪名。另外，維也納公約第三條第三項明定「構成本條第 1款所列罪行的知情、故

意或目的等要素，可根據客觀事實情況加以判斷」，而澳洲的國內法在洗錢罪主觀條件

中所運用的文字是 Knows or ought reasonably to know，應為「知悉或應該可以合理

知悉」。另外，美國在 1986年通過的洗錢控制法案最重要的洗錢罪法案，其中適用於提

供人頭帳戶相關法律的 18U.S.Code§犯罪所得洗濯罪，條文內容用意是表示行為人只要

知悉違反州法、聯邦法或外國法之某種犯罪之所得就可以認定違反該法律，檢察官只

 
135
 許恒達，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 號案件鑑定意見書。

https://tps.judicial.gov.tw/tw/cp-1109-35252-35f0c-01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12/5) 
136
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 https://www.mjib.gov.tw/userfiles/files/35-

%E6%B4%97%E9%8C%A2%E9%98%B2%E5%88%B6%E8%99%95/%E5%9C%8B%E9%9A%9B%E5%85%AC%E7%B4%84/03-01-

01c.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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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證明是犯罪所得，不需要提供證據證明行為人確切知道違反法律中具體特定犯罪，

只要證明被告知道是某項不法行為即可。 

    英國對於是否認識犯罪所得也有法律規範，依據 section 340(3)(b)46 規定，行為

人只需要「知悉或懷疑」該項資金來源或財產利益來自於不法犯罪，即可視為知情，

不需要到達「明知」之程度137。 

    德國洗錢罪的相關處罰訂於德國刑法第 261條，並將洗錢態樣分為隱匿粉飾型、阻

礙型、隔離型三種，人頭帳戶提供行為即符合德國刑法中隱匿型及掩飾型構成要件，

也可能構成阻礙型構成要件，更在法律明訂將「知悉」擴張至「重大過失而不自知」，  

惟我國刑法並無「重大過失」洗錢罪之規定138。 

最高檢察署的見解認為維也納公約第三條中的 Knowing 應翻譯為「知悉」，並非

「明知」且在我國新法修法時立法說明亦提到「判斷重點仍在於主觀上是否明知或可

得而知所收受、…」，在「明知」文字後方加列了「可得而知」，由此見得依當初的立

法理由中，行為人對於洗錢罪的主觀要件中並不限於「明知」，並不能依我國對於維也

納公約條文錯誤解釋，而自行將構成要件加上必須為「明知」而將不確定故意排除於

法條適用之外。 

四、「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是否屬於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之客觀法定構成

要件行為，而構成洗錢罪直接正犯？若不構成洗錢罪直接正犯，是否符合

洗錢罪共同正犯或幫助犯？ 

前第一至三的討論為討論「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的犯罪時間點或是主觀條件是

否成立，仍無法確立提供人頭帳戶即可成立一般洗錢罪，而此項為洗錢罪是否構成的

關鍵問題，綜觀現行實務判決及最高檢察署之見解各有不同，大致上可以分為下列四

 
137
 同註 126，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8 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法律問題之審查意見。 

138
 月旦法學雜誌，第 294 期，人頭帳戶案件與幫助詐欺罪之適用，陳重言，2019 年 11 月，頁 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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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的見解： 

1.提供人頭帳戶不足以構成洗錢罪說 

實務上有見解認為，提供人頭帳戶者不足以構成洗錢罪說，在此見解下見解仍有些

差異，（1）認為帳戶提供者在帳戶提供之後，已失去對帳戶支配掌控的權利，難以對存

入帳戶中的不法所得移轉或變更其不法所得行為139。(2)有些見解認為行為人提供帳戶

時，犯罪所得尚未實現，難以認為帳戶提供者為了掩飾隱匿此犯罪所得140。(3)亦有見

解認為，當犯罪所得匯入特定的人頭帳戶時，此時金流仍然是透明易查，在形式上並無

刻意合法化犯罪所得141。 

2.成立掩飾隱匿洗錢罪直接正犯 

亦有部分見解認為，提供人頭帳戶者成立掩飾隱匿不法犯罪所得。主張直接正犯

說，認為提供人頭帳戶以客觀行為看來，提供人頭帳戶者並非真正實行詐欺行為或本 

罪行為之人，提供人頭帳戶己經讓真正犯罪的行為被人頭帳戶提供者掩飾及隱藏了， 

已符合隱匿掩飾犯罪所得的去向的洗錢行為模式，實務上多數的判決援引新洗錢防制

法第二條修正理由第 1~3點「洗錢防制法第 2條修正之立法說明第 1點「洗錢行為之處

罰，其規範方式應包含洗錢行為之處置、分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現行條文區分自己

洗錢與他人洗錢罪之規範模式，僅係洗錢態樣之種類，未能完整包含處置、分層化及

 
139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上訴字第 3712 號刑事判決，判決本文認為「單純提供人頭帳戶者，因已將帳戶

之存摺、金融卡及密碼等物件交付他人使用，失去對自己帳戶實際管領權限，若未配合詐騙集團之指

示親自提款或匯款，即無收受、持有或使用特定犯罪所得之情形，亦無積極之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

得之行為，故亦不構成同條第 1 款、第 3 款之洗錢行為。 
140
 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上訴字第 2158號刑事判決，判決本文認為「非於知悉他人實施詐欺取財犯行，或

詐欺正犯已取得財物後，另為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行為，亦非於詐欺正犯實施詐欺犯罪取得財

物後，另由被告為之掩飾、隱匿。被告提供帳戶之行為本身除構成幫助犯詐欺取財罪外，尚難認已該

當於洗錢防制法第 14 條洗錢罪」 。 
141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上訴字第 1732 號刑事判決，判決本文認為「所供被害人將款項匯入之帳戶，乃

為該詐騙集團「取得」犯罪所得手段，被害人發覺受騙後，即能立即指證其所匯入之特定帳戶，此部

分之金流透明易查，在形式上無法合法化其所得來源，是該帳戶顯不能達到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本

質、來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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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等各階段行為。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爰參酌 FATF 四十項建議之第三項建議，參

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以下

簡稱維也納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之洗錢行為定義，修正本條」、

第 3 點「維也納公約第 3 條第 1 項第 b 款第 ii 目規定洗錢行為態樣，包含隱匿或掩飾

該財產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轉移、相關的權利或所有權之洗錢類型，

例如：㈠犯罪行為人出具假造的買賣契約書掩飾某不法金流；㈡貿易洗錢態樣中以虛

假貿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㈢知悉他人有將不法所得轉購置不動產之需求，而擔

任不動產之登記名義人或成立人頭公司擔任不動產之登記名義人以掩飾不法所得之來

源；㈣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例如：販售帳戶予他人使用。」 

而認為此次修法包括了洗錢的各階段行為，即是將洗錢罪的定義範圍更形擴大，

雖將前置犯罪完成後取得財產後所為的隱匿或掩飾不法所得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

地、處置、移轉、相關的權利或所有權之行為係指典型的洗錢行為，然而在犯罪人進

行前置犯罪時，即提供帳戶供犯罪人作為犯罪所得之人頭帳戶，當然會產生掩飾或隱

匿該犯罪不法所得真正去向而達到洗錢效果，此種效果正與本次修法理由中明示提供

帳戶掩飾不法所得去向的行為屬洗錢行為類型的一種。而將洗錢罪一併納入論罪科刑

的審判當中142。 

3.為一般洗錢罪共同正犯 

最高檢察署見解為提供帳戶給不認識的第三人使用，應該當洗錢罪之共同正犯， 

其理由如下： 

 
142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上訴字第 768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金上訴字第 89 號刑事判決，臺

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8 年金上訴字第 823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8 年金上訴字第 

1015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7 年金上訴字第 1311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

院  108 年金上訴字第 657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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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洗錢罪並非將犯罪所得或財產轉化為合法來源所得列為構成要件： 

雖然洗錢行為為處置、分層化及整合三大階段，我國洗錢罪規範才會列舉以「掩飾」 

或「隱匿」二種行為為構成要件，而並非將非法所得轉換成合法來源之外觀為構成要

件，足徵洗錢罪並非以此三大階段已完成為構成要件143。 

    （2）洗錢行為發生時間可能早於前置犯罪發生：犯罪行為人在犯罪時知道其犯罪

所得會被查緝，故會事先安排洗錢的方式。若我國洗錢防制法第二條之立法理由已明

述洗錢型態包括提供帳戶以掩飾隱匿不法所得，則不需限縮洗錢行為發生時間必須待

前置犯罪已實現犯罪所得已發生為限144。 

（3）帳戶提供者之實行行為不僅提供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之外，亦未能至銀行辦理 

掛失止付：詐欺犯罪集團收購人頭帳戶之目的，除了令被害人將款項轉入人頭帳戶之

外，亦需將轉入人頭帳戶的款項取出，故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人除了積極的提供帳戶

及密碼之外，還需要有一段時間不向銀行申請掛失止付之消極作為。在行為人將自己

的金融卡及密碼提供給詐欺集團時，對於金融卡及密碼已失去控制權，惟在此時，行

為人與銀行的消費寄託契約關係仍然存在，在交付金融卡及密碼開始至被害人轉入帳

戶之款項被提領之前，提供人頭帳行為人皆有機會向銀行申請帳戶掛失止付，對於帳

戶的支配權並未完全消失。故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人之犯罪行為的實行自交付金融卡

及密碼開始，一直持續至犯罪集團將款項領出後，亦提供帳戶者之犯罪行為持續至前

置犯罪行為實現之後且犯罪所得已產生。提供帳戶者即使未使用帳戶隱匿所得，未參

與提款製造資金流向的斷點，仍可因提供帳戶的積極作為，及未向銀行辦理帳戶掛失

止付的消極作為等於此整體犯罪行為中的貢獻而構成洗錢罪
145
。 

（4）提供帳戶者是否參與提領犯罪所得的行為並不影響洗錢行為之認定，且應與

車手之提款行為連結：提供帳戶者是否真的是由自己提領犯罪所得行為已非成立洗錢

 
143
 檢察官刑事大法庭言詞辯論意旨書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 號，頁 44。 

144
 檢察官刑事大法庭言詞辯論意旨書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 號，頁 45。 

145
 檢察官刑事大法庭言詞辯論意旨書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 號，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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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考量要件之一，因交出提款卡及密碼也就是授權他人進行提領行為，與本人親自

提領並無不同。即帳戶提供者在提供金融卡及密碼時、帳戶款項順利被提領出來時二

個時間點，皆與犯罪集團的犯意連絡行為，且提供帳戶之行為皆需與車手的提領行為

相互運用與連結，而認為有犯意連絡與行為分擔，故提供帳戶者所參與的行為為洗錢

罪之構成要件以內之行為，且應與詐欺集團之主謀者、車手共同成立共同正犯146。 

由上述四點來看，最高檢察署認為詐欺集團的主謀與詐欺集團中領取人頭帳戶款

項的「車手」及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人皆是犯掩飾隱匿型洗錢罪的行為人構成洗錢罪

的共同正犯。 

4.提供帳戶者成立洗錢罪幫助犯 

實務上有極少數見解認為提供帳戶的行為構成幫助洗錢罪，見解認為提供帳戶供

犯罪人取得犯罪所得會產生掩飾隱匿犯罪不法所得真正去向，又修法時修法理由已明

示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去向為洗錢行為。如提供帳戶行為無參與詐欺取財、洗錢

行為之構成要件行為，提供帳戶行為僅為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僅該當詐欺取財及洗

錢罪之幫助犯。 

在洗錢防制法未修訂之前，仍有極少數的實務見解認為，提供人頭帳者出借帳戶

與犯罪集團成員，輾轉由不詳犯罪集團使用時，依提供的活期性存款帳戶係供作存提

款及匯款之使用特性，提供帳戶之人僅可預見上開帳戶係供作他人掩飾犯罪所得款項

之用，無法認識犯罪集團之人實施犯罪之態樣及犯罪內容為何，無法依詐欺罪構成要

件行為予以認識，自不能以詐欺罪之幫助犯相繩147。 

第五節  車手取款成立之罪責 

     除了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是否滿足洗錢罪構成要件之外，另外一個因詐騙所得轉入

 
146
 檢察官刑事大法庭言詞辯論意旨書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 號，頁 46~48。 

14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1 年訴字第 1102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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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頭帳戶後，負責將該人頭帳戶中之犯罪不法所得透過自動化服務設備領取現金的

「車手」是否實踐洗錢罪構成要件？此項問題在新洗錢防制法實行前，實務上法院見

解認為「車手」應詐欺集團之邀加入詐欺集團，並收到指示後持人頭帳戶提款卡至自

動櫃員機領取現金之行為，既已經屬於詐欺集團所為整體犯罪計劃之其中一部分，即

「車手」與詐欺集團的詐欺取財之犯罪有直接或間接的犯罪計劃的謀議與決策，並於

謀議與決策的同時分配其工作角色，各自分擔犯罪行為的一部分，彼此互相利用他人

的行為，完成詐欺取財的犯行達到詐欺取財之效果，故法院見解認為「車手」與犯罪

集團之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且「車手」之工作為以現金提款之方式取得犯罪

所得，取得後保管犯罪所得並上繳至犯罪集團其他成員，均屬於詐欺取財犯罪行為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過程，應成立詐欺罪共同正犯148。 

在 105 年新洗錢防制法實行後，對於車手是否適用於新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 1 項特

殊洗錢罪，引起不小的爭議與討論，新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立法理由中提到，偵辦洗錢

罪時，在具體個案中通常僅見可疑的資金交易與流動，但未必知悉可疑資金來源來自

於何種犯罪所得，國際間多數國家就洗錢罪的立法多以需具有前置犯罪為必要，而我

國所訂洗錢防制法第三條條文所述之重大犯罪即是，以限縮洗錢罪的成立，即只要有

證據證明該可疑資金與特定犯罪有所連結即可。惟實務上犯罪行為人為了避免犯罪行

為曝光遭查緝，對於犯罪所得會全力的保護，而使檢警人員難以查緝，洗錢犯罪之本

質上無法確實知道犯罪行為的存在，然在不法金流未必與特定犯罪進行連結，依犯罪

行為人取得不法金流的方式明顯規避洗錢防制之相關規定，為落實洗錢防制及避免不

法資金不斷的流動，對於規避洗錢防制之相關規定或無法清楚的交待資金取得來源的

不明財產，亦屬於洗錢防制法處罰的範圍，我國參考澳洲刑法之立法例新增特殊洗錢

罪，明定其所收受、持有之財產無合理之來源或與身分背景、收入顯不相稱者皆適用，

此特殊洗錢罪適度限縮了法律條文適用範圍。新洗錢防制法立法理由中列舉收受持有

 
14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易字第 1152 號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訴字第 204 號刑事判

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4 年訴字第 278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0 年台上字第 47 號刑事判決，臺灣

高等法院 104 年上訴字第 1646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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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無合理來源或與收入顯不相當之類型中第二種類型，立法理由指出「行為人以不

正當之方式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辦之金融帳戶，行為人雖未使用冒名或假名方式交

易，但行為人以不正當之方法，例如：向無特殊信賴關係之他人租用、購買或施用詐

術取得帳戶使用，製造金流斷點，妨礙金融秩序。」 

立法理由亦指出，在從前，我國犯罪行為人皆以複製金融卡或是以收受包裹方式

取得提款卡，並以現金方式大額提取犯罪不法所得。但因我國個人在申辦金融帳戶時

並無特殊條件或申辦金融帳戶個數亦無特殊限制，故行為人不再使用複製金融卡或收

受包裹方式取得金融卡，而且購買或租用的方式取得金融卡，因取得成本低更讓洗錢

犯罪發生率迅速成長。  

依照立法理由看來，立法者有意將犯罪集團負責持他人金融卡領取犯罪不法所得

之「車手」角色，構成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第 1 項特殊洗錢罪，故自 105 年新洗錢防制

法實行後，「車手」之角色是否適用洗錢防制法第 15條第 1項特殊洗錢罪引起不小的爭

議，但是隨著高等法院對於「特殊洗錢罪」的適用範圍及情境採限縮性解釋，給了領

取或持有不法所得的「車手」不同於立法者的立法理由，最高法院實務見解149為「第 15

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第 14 條之一般洗

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

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

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

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得逞，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

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即已該當於新法第 14條第 1 項之一般洗錢罪；至

若無法將人頭帳戶內可疑資金與本案詐欺犯罪聯結，而不該當第 2 條洗錢行為之要件，

當無從依第 14條第 1 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僅能論以第 15條第 1 項之特殊洗錢罪。」

實務上，車手的刑責愈來愈多的實務見解也開始以一般洗錢罪的方向適用，而最高法

 
149
 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 1744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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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實務見解後來也成為實務上的主流見解
150
，現行實務上多數支持適用的洗錢類型有

二種，一是移轉變更型的洗錢罪，二是掩飾隱匿型的洗錢罪，其中最多人支持的還是

掩飾或隱匿型較具說服力151。 

    由於「車手」適用於何種類型洗錢罪並非本文討論之重點，前述觀點已成為現今

實務多數法院的主流見解，故當被害人將款項轉入人頭帳戶中，車手持人頭帳戶提款

卡將人頭帳戶的錢利用自動櫃員機以現金方式提領，依我國實務見解車手即構成掩飾

隱匿型的一般洗錢罪。 

第六節    本文見解 

     綜合前章節所討論，依刑法第 339 條詐欺罪定義，「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

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以客觀要件來說，人頭帳戶提供者提供金融帳戶供詐欺集團成

員在行使詐術，並使被害人因詐術而陷於錯誤時，將錢轉入此人頭帳戶，該人頭帳戶

被利用來做為收受不法犯罪所得之工具，提供人頭帳戶者僅提供人頭帳戶，並未真正

實際對被害人行使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進而將自己或他人的款項轉入人頭帳戶中，

亦即被害人陷於錯誤將款項轉入人頭帳戶提供者所提供的帳戶中與人頭帳戶提供者提

供帳戶並無直接因果關係，惟被害人陷於錯誤導致財務上損失與人頭帳戶提供者提供

人頭帳戶並無直接因果關係，人頭帳戶提供對於詐欺罪構成要件行為並無法掌控，且

並未親自實行一部分或全部構成要件該當的行為人。另外，以主觀要件來說，詐欺罪

正犯需以自己的主觀上的意思、意思或動機實行詐欺行為，也就是說，行為人把犯罪

的行為當作是自己的犯罪，而人頭帳戶提供者縱使人頭帳戶提供者知悉自己所提供的

帳戶予犯罪集團將被利用來做為不法犯罪工具，並非人頭帳戶提供者自己主觀意思，

 
15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0 年金上訴字第 405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110 年台上字第 4847 號刑事判

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 年訴字第 980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500 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上訴字第 1240 號刑事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 年金訴字第 545 號刑事判決。 
151
 許恒達，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 號案件鑑定意見書。

https://tps.judicial.gov.tw/tw/cp-1109-35252-35f0c-01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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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立場或動機想要行使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並將款項轉入人頭帳戶中，故人頭

帳戶提供者無法構成詐欺罪正犯。 

    再者，人頭帳戶提供者提供帳戶時，並未與犯罪集團成員對於詐欺犯罪的行使彼

此聯絡謀議或計劃，並且與犯罪集團其他成員之間彼此有意願相互作用下，成立共同

一致的犯罪意思，並於犯罪實行過程中，分擔一部份或全部的犯罪行為，人頭帳戶提

供者雖然在提供帳戶予犯罪集團成員時，極可能已知悉自己的金融帳戶將被用來做為

犯罪不法所得之收受工具而仍然提供，但僅此於人頭帳戶提供者單方面對於犯罪集團

的犯罪行為默認或同意之行為，並非屬於共同正決意行為，故人頭帳戶提供者欠缺共

同正犯成立要件，難謂詐欺罪之共同正犯。 

    人頭帳戶提供者既無法成立詐欺罪正犯，亦無法構成詐欺罪共同正犯，是否該當

詐欺罪之幫助犯？綜合前幾章節對於幫助犯探討，幫助犯罪成立要件分為客觀要件主

觀要件，主觀要件為幫助者的幫助故意，客觀要件即包括被幫助者故意犯罪的主行為

及幫助者的故意幫助行為。以主觀要件來說，人頭帳戶提供者在提供人頭帳戶予詐欺

集團成員時，多數人頭帳戶提供者己知道自己提供金融帳戶予犯罪集團，將會被用來

做為犯罪不法所得之收受，故提供帳戶時已預知對方會向自己蒐購金融帳戶必然是用

來做為犯罪工具之一，縱然有此認知，仍提供自己金融帳戶予犯罪集團，已具備「幫

助故意」之要，雖然可能無法得知犯罪集團之違犯為何種主行為，但此時人頭帳戶提

供者己知道自己提供帳戶可能會幫助犯罪集團從事不法的行為，並利用自己提供的帳

戶來完成不法犯罪行為，「幫助既遂故意」亦已經滿足，雙重故意要件均已成立，主觀

要件已經滿足。 

又以客觀要件來說，人頭帳戶提供者是否構成詐欺罪幫助犯？實務上遇到此類案

件，多數法院見解多以152「被告僅單純提供金融帳戶予犯罪集團作為詐欺犯指定之轉帳

 
152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上易字第 668 號刑事判決，相類似的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審簡字第 

293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原上易字第 4 號刑事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4 年易字第 58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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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對被害人從事施用詐術，或前往銀行提領金錢等詐欺取財之

構成要件行為，亦無證據證明被告以正犯之犯意加入詐欺集團，被告既係以幫助他人

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30 條第 1 項前

段、第 339條第 1項詐欺取財罪之幫助犯。」對於實務上法院此項見解，本文有不同的

見解。 

提供人頭帳戶予犯罪集團成員用來收受犯罪不法所得之工具，犯罪集團故意違犯

的不法行為無庸置疑，然幫助者提供的幫助行為係指對於被幫助者也就是犯罪集團的

犯罪行為提供物質或是精神上的支持，使得犯罪集團可以因為幫助者的幫助實現構成

要，或是可以使得犯罪集團對於構成件的實現更加容易，故幫助者的行為必須是針對

犯罪集團所實行的犯罪行為的幫助，才算是幫助行為。以人頭帳戶提供者提供金融帳

戶予詐欺集團來說，人頭帳戶提供人頭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詐欺集團成員行使詐術，

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將款項轉入人頭帳戶中，詐欺集團再命車手將款項取出，從人頭

帳戶的提供到被害人將款項轉入人頭帳戶至車手將款項取出階段，這中間需加入詐欺

集團的詐術的行使，及被害人因詐術行使陷於錯誤將錢轉入人頭帳戶中，人頭帳戶的

提供並無法讓詐術的行使更容易達成，或使被害人更容易陷入錯誤，被害人是否會陷

於錯誤將自己或他人的財產轉出，完全是因為詐欺集團詐術的行使，而人頭帳戶的提

供並不會讓詐欺集團詐術的行使階段更為容易，也不會促進詐欺集團行使詐術時更迅

速達成，即使無人頭帳戶也不會影響詐欺集團詐術實行的犯罪成功與否，既然人頭帳

戶的提供與詐術實行成功與否並無相關聯，與被害人是否陷於錯誤而將款項匯入亦無

直接或間接的因果關係，人頭帳戶提供者雖提供人頭帳戶予詐欺集團，惟提供人頭帳

戶行為對於詐欺行為及詐欺犯罪效果並無任何促進或強化的作用，本文認為人頭帳戶

提供者提供人頭帳戶行為欠缺幫助詐欺行為構成要件，難以成立詐欺幫助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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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務案例研析 

第一節    自願交付帳戶爭議型(因遺失金融帳戶而交付) 

第一項    案例事實 

被告唐辨稱很少使用郵局帳戶，該帳戶存摺、提款卡係遺失而遭人盗用，被告唐

某於案發後有去派出所報案，但因受理報案員警表示被告的帳戶已遭列為警示帳戶而

凍結，唐也經列為被告，故無法報案，員警要求其報案為遺失。 

107 年 1 月 10 日詐欺集團佯裝為銀行行員，表示欲有一筆匯款至被害人某甲帳戶

無法入帳，需先將被害人某甲帳戶內款項領出做整合，導致被害人某甲陷於錯誤將錢

轉入被告唐某帳戶。107 年 1 月 10 日詐欺集團佯裝郵局人員表示被害人某乙之前在網

路上購物時設定為每個月自動購買，需操作自動櫃員機解除設定，使被害人某乙陷入

錯誤將錢轉入被告唐帳戶。107 年 1 月 10 日詐欺集團佯裝網路購物店家，偽稱先前訂

單因店家內部人員疏失誤設定為每月下單購買商品，將會導致重複扣款，需要金融機

構協助解除，另外再請人假冒金融機構人員要求被害人丙配合操作自動櫃員機，導致

被害人丙陷入錯誤將款項轉入被告唐帳戶。107 年 1 月 10 日詐欺集團佯裝為網路購物

平台人員，偽稱先前的訂單因為內部作業人員操作錯誤，誤多刷了 20 筆款項，需要被

害人某丁至自動櫃員機協助取消，因此使某丁陷於錯誤將款項轉入被告唐帳戶153。 

第二項    地方法院見解 

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渉犯刑法第 339條第一項詐欺罪之嫌起訴被告唐。臺

北地方法院認為，被告雖然辯稱帳戶之存摺、印章皆未遺失，僅提款卡遺失且該帳戶

已久未使用，但調閱帳戶歷史明細，被告在帳戶未被利用來收受不法所得之前（106 年

10月及 11月）仍有提款紀錄，甚至在 106年 11月仍請他人匯款至該帳戶，對於被告所

 
15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易字第 995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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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稱該帳戶久未使用遭竊之說法，地院之法官並不採信。又既使提款卡遺失遭竊，被

告並未將所設定提款卡密碼與提款卡共同保存，且無特殊意義，又提款卡之密碼長度

及輸入三次錯誤密碼即遭鎖卡的保護機制，不知悉提款卡密碼者難以輕易測試出正確

密碼，各種跡象顯示並非被告所述帳戶久未使用，遺失或遭竊被盗用，一審法院並不

採信被告之辨稱。 

金融帳戶為個人專屬理財工具及個人財產權益，具有專屬性，若有不熟悉的第三

人要求提供，且不知對方其用途時，應有其警覺，依被告之社會經驗及智識能力，具

有相當智識能力及社會經驗，被告應知自己的帳戶落入不熟悉的第三人手中及易被利

用來做為財產犯罪不法之工具，而仍將自己的帳戶交付予不熟識的第三人，而在將自

己帳戶交付他人之後亦無任何追蹤他人使用狀況之行為，容任他人使用自己的帳戶作

為非法使用，在無任何證據可以證明被告知悉犯罪集團的犯罪行為，亦無法證明被告

與犯罪集團有任何犯意上的聯絡。但是依被告智識及社會經驗，知悉交付金融帳戶予

犯罪集團成員，可能被利用來做為犯罪不法工具仍然交付，主觀上幫助他人犯詐欺罪

的罪意甚為明顯，又被告知悉自己的帳戶會被利用做為收受不法犯罪所得後，會利用

各種分層交易，將資金移轉或模糊化，致難以追查犯罪所得之資金流向，達成掩飾隱

暱犯罪所得，仍然將帳戶交付犯罪集團成員，並任由其前述結果發生，主觀上具備有

洗錢的不確定故意，故地方法院見解認為，被告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洗錢罪。 

地方法院認為，前置犯罪完成取得犯罪不法所得後，為掩飾隱匿犯罪不法所得之

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移轉等行為，為典型的洗錢行為，但犯罪行為人在

前置犯罪未發生時，即提供帳戶供犯罪行為人收受不法犯罪所得，一樣會讓犯罪不法

所得之資金流向產生相同的掩飾隱匿效果，故提供帳戶予犯罪集團用來做為掩飾犯罪

不法所得，亦為洗錢行為。並非因被告提供帳戶的行為在犯罪集團取得犯罪所得後無

任何掩飾隱匿，認為被告無後階段掩飾隱匿之行為即無洗錢行為，而認定被告不構成

洗錢罪。 被告提供帳戶使得犯罪集團藉此做為收受犯罪不法所得，同樣會產生掩飾隱

匿之效果，又被告提供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為詐欺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幫助詐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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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的詐欺行為之行使，故成立詐欺罪幫助犯，被告一行為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刑法第 30 條及刑法第 339 條詐欺罪，想像競合從一重處分，故一審法院認為

被告應成立洗錢罪正犯。 

第三項    高等法院見解 

地方法院依洗錢罪論罪科刑，被告不服地院判決提起上訴，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

就本案事實的認定，在前述的範圍內並無差異，惟在對於事實的涵攝有不同的見解。

高等法院見解認為新洗錢防制法對於前置犯罪係為對於不法所得之不法原因之連結， 

僅因舊法之前置犯罪之門檻過高而降低門檻，並未改變前置犯罪發生後所取得之不法

所得，需透過掩飾、隱匿其本質、來源、去向等分層行為「清洗」犯罪不法所得，並

無改變洗錢行為之定義，亦無將洗錢行為階段提前至前置犯罪尚未發生前或特定犯罪

所得尚未取得之前，未有特定犯罪尚無不法之犯罪所得，無不法犯罪所得即無洗錢之

行為。 

高等法院認為新洗錢防制法立法者雖然欲透過這一次洗錢防制法的翻修與國際接

軌，強化洗錢防制法的完整性，惟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則，除非法律另有明文規定，提

供人頭帳戶行為屬於洗錢犯罪發生的樣態，不應因立法理由中的列舉洗錢態樣中提到

提供人頭帳戶供他人使用，即擴張法律條文適用解釋，而認為提供人頭帳戶供他人使

用即構成洗錢罪，進而將洗錢標的產生時間早於洗錢行為發生前仍屬於洗錢罪適用情

形154，且洗錢防制法第 2 條之修正理由中所列舉的洗錢態樣如行為人出具造假的買賣契

約書掩飾不法金流、虛假貿易交易掩飾不法資金流動、知悉他人有購買不動產之需求，

自行或成立人頭公司擔任不動產之登記名義人等，皆為先產生犯罪不法所得，才以洗

錢行為將不法資金加以掩飾隱匿，對於提供或販賣帳戶予以掩飾隱匿犯罪不法所得之

洗錢態樣應與前三者相同，應先有犯罪不法所得後，才得以施行洗錢之行為。 

 
154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上訴字 3110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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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也引用最高法院之判決
155
認為，若行為人對於特定犯罪之財產或利益作直接使

用或消費處分行為，即非屬於洗錢防制法所稱之洗錢行為，也就是說，若不是先有犯

罪所得或利益，再實行掩飾或隱匿的行為，而僅取得犯罪所得或利益後，並沒有合法

化犯罪所得或利益來源，能很清楚的查到不法所得或利益的不法來源，或直接做為使

用消費處分的行為，皆不是洗錢罪構成的要件，此應與對犯罪不法所得的洗錢行為有

所區隔。 

另外，高等法院認為新法參考澳洲刑法立法例，增訂第 15 條特殊洗錢罪以填補未

有不法原因之「特定犯罪」的可疑金流供連結的之法律漏洞，享有特定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足以認定違背或有意規避防制洗錢規範之不法類型，如果真的查有不法原因可

供連結，應以一般洗錢罪論罪，而非特殊洗錢罪，也不能因此而將洗錢行為的定義提

前至犯罪所得尚未發生前即可以洗錢罪論罪，例如詐欺取財罪，亦應於詐欺行為實現，

犯罪不法所得取得後再加以掩飾或隱匿即論一般洗錢罪。 

再者，高等法院也提到，依據刑法 339條詐欺罪及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

容易造成真正實行詐術行為之詐欺罪正犯之刑度，與提供帳戶但是未實際實行詐術行

為甚至未取得不法所得之詐欺罪幫助犯所成立洗錢罪，產生刑度失衡之效果。 

綜合上述理由，高院認為被告單純提供人頭帳戶予詐欺集團，使詐欺集團利用被

告的帳戶收取行使詐術行為產生犯罪不法所得，並未實際實行詐術行為，即是被告對

於詐欺行為有所預但是不違背其本意，對於詐欺行為有間接故意，故改判詐欺罪幫助

犯。 

第四項  最高檢察署見解（刑事大法庭申請） 

    由於地方法院見解與高等法院對於人頭帳戶提供者提供人頭帳戶予詐欺集團，做

為詐欺不法所得的收取工具，是否達到掩飾隱匿的效果而構成洗錢防制法第 14 條洗錢

 
155
 最高法院 105 年台上字第 1101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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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見解產生分歧，最高檢察署檢察官認為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對於判決之見解產生

歧異，有統一見解之必要，爰於 109年 6月將此案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聲請裁定156。 

    最高檢察署檢察官所提出的爭點係為人頭帳提供者提供自己的帳戶予詐欺集團成

員，使得詐欺集團行使詐術後所獲得的犯罪不法所得匯入帳戶後，車手從該帳戶以現

金提領方式取得被害人款項後，是否構成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一項之洗錢罪正犯？ 

    如前項所述，此案地方法院見解採肯定說，認為被告提供自己的帳戶予詐欺集團

之行為屬於詐欺罪前置犯罪完成，取得犯罪不法所得後的掩飾或隱匿該犯罪不法所得

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移轉、相關的權利或所有權之行為，且達到掩飾

隱匿犯罪不法所得實際資金流向的行為，亦屬於洗錢行為類型的一種。而不需要刻意

拘泥文字上意義，將洗錢之定義限縮在犯罪不法所得取得的時間點必須發生在特定犯

罪完成後才可成立，而認為洗錢行為，不一定要發生在前置犯罪發生及不法所得產生

後才構成洗錢行為。 

    高等法院見解與地方法院採否定說不同見解，認為洗錢防制法第 2條對於洗錢行為

的階段加以完整規範，以解決舊法時期對於洗錢態樣規範上的不足，但立法者並無意

變更洗錢行為定義之本意，將洗錢行為提前至前置犯罪尚未實行前或僅在預備階段，

此時犯罪行為尚未實行，犯罪效果尚未產生前，尚無法論掩飾隱匿不法所得之行為，

自然無洗錢之行為。洗錢防制法第 2條之修正理由中所列舉的洗錢態樣，如行為人出具

造假的買賣契約書掩飾不法金流、虛假貿易交易掩飾不法資金流動、知悉他人有購買

不動產之需求，自行或成立人頭公司擔任不動產之登記名義人等，皆屬先有犯罪不法

所得，後有「清洗」犯罪不法所得之行為，對於提供或販賣帳戶予以掩飾隱匿犯罪不

法所得之洗錢態樣應與前三者相同，應先有犯罪不法所得後，才得以施行洗錢之行為。 

    高等法院檢察署對於提供帳戶提供予詐欺集團收受犯罪不法所得後，詐欺集團令

車手以提領現金之方式犯取犯罪不法所得之行為是否得以洗錢罪論採肯定說，理由如

下157： 

 
156
 最高檢察署 109 年度台庭聲字第 1 號 

157
 最高檢察署 109 年度台庭聲字第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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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洗錢防制法參酌國際公約訂定，依據維也納公約官方解釋 3.54 說明，條文中的 

knowing 是「知悉」，指行為人之知悉該財產係源自於特定犯罪的任何一種，即不需要

知道特定犯罪是屬於哪一個特定犯罪，維也納公約的簽約國多以此解釋，例如美國濁

律及法院判決均明白指出行為人只需要知悉違反州法聯邦法或外國法的某一個特定犯

罪，不需要知道具體的特定犯罪的不法所得。又如另一個簽約國英國，在法律中明白

訂定行為人只要「知悉或懷疑」財產係來自於犯非不法所得即成立。德國在法律中明

文規定將知悉解釋為重大過失而不自知，澳洲則是法律解釋為知悉或可以合理知悉158。 

2.「知悉」係為主觀要件而非客觀要件，行為人只要在行為時主觀上知悉自己的行

為會渉及犯罪所得即屬之，「知悉」之主觀要件之成立並不要求主觀上的起意犯罪行為

需待前置犯罪完全完成後。 

3.持否定說見解之判決認為必須先產生犯罪不法所得後，再加以掩飾隱匿犯罪不法 

得，始可該當為新洗錢防制法所定義的洗錢罪，但是持否定說見解並未考量到，犯罪

行為人為避免犯罪後之犯罪所得遭到查緝，必先安排洗錢之方法與路徑，此種現象已

成為常態，英國最高法院判決亦認為只要在將「約定」實行時犯罪不法所得已存在就

足以構成洗錢罪，不需限制在約定階段犯罪所得需已存在。 

4.人頭帳戶提供者除了提供帳戶的金融卡及密碼詐騙集團積極行為之外，還需在自

提供詐欺集團帳戶時至詐欺集團行使詐術使犯罪所得匯入，至令車手將款項領出這段

間不向金融機構申請掛失止付消極的不作為，故人頭帳戶提供者在將帳戶提供給詐欺

集團時，並未完全失去對帳戶之實際控制權，對於帳戶仍有向銀行掛失止付之權利。 

5.詐欺集團行使詐術使得被害人將款項匯入人頭帳戶中時，此時合法的存款在進入

詐欺集團取得實際控制權的人頭帳戶時，其本質己從合法的存款變成了犯罪不法所得，

而其後車手的提領現金的行為並非詐欺行為的一部分，而應屬於另一階段的洗錢行為。 

6.如前第 5點所述，當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詐欺集團所掌控的金融帳戶中，合法所得已

轉換成犯罪所得，詐欺行為於此時已經完成，然當被害人款項轉入金融帳戶時詐欺行

 
158
 提案檢察官朱富美、陳瑞仁、吳巡龍、黃則儒、林俊言，同註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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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已既遂，車手將帳戶中款項以現金方式提領已非屬於詐欺行為一部分，應符合洗錢

防制法第 2條第 2 款掩飾隱匿犯罪不法所得之資金流向的洗錢行為，而非詐欺行為159。 

7.依我國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第二款修正理由中所提及，洗錢行為的處罰應完整函括

洗錢行為之處置、分層化及整合三階段，詐欺集團以人頭帳戶收受犯罪不法所得，其

後令車手以提領現鈔方式，使得以遮斷資金流向，故在犯罪所得被車手提領後，實行

詐欺行為人與車手均應構成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第二款洗錢罪。 

8.人頭帳戶提供者雖然以幫助他的意思提供人頭帳戶，惟其犯罪行為包括提供人頭

帳戶的積極作為之外，另有截至車手以現金方式提領犯罪不法所得之前不向銀行辦理

金融帳戶掛失止付之消極不作為，故人頭帳戶提供者的前述二項行為已為洗錢罪之構

成要件，應以洗錢罪正犯論罪。 

9.提供人頭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時，除了提供金融存款帳戶存摺外，亦需一併提供

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此時主觀上應可知悉該帳戶不僅是用來收受犯罪所得，也會利用

提款卡及密碼將犯罪所得利用提款卡提領，製造資金流向的斷點。具有犯罪不確定故

意時，認為人頭戶提供者對於透過製造金流的斷點，躲避檢警調的追查產生掩飾隱暱

的效果有所預見且可合理得知。依據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第二款所成立的洗錢罪並無

「意圖」洗錢構成要件，只要主觀上「知悉」渉及財產犯罪即可成立，故人頭帳戶提

供者構成洗錢罪。 

10.多數認為人頭帳戶提供者不應成立洗錢罪的其中一個原因即是認為以幫助犯性質

之帳戶所論處刑責，重於詐欺罪正犯之刑責，也就是洗錢罪之法定刑重於前置犯罪，

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三項已有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的最

重本刑之刑。」最高法院近來亦有多件見解認為，詐欺犯同時利用人頭帳戶來收受或

提領犯罪所得，除了成立詐欺罪之外，亦會同時成立洗錢罪，並無權重失衡之問題。 

綜合上述理由，最高檢察署見解認為，人頭帳戶提供者雖然基於幫助他人犯罪意

思提供帳戶，惟參與其構成要件以內的行為，應成立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159
 提案檢察官朱富美、陳瑞仁、吳巡龍、黃則儒、林俊言，同註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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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第二款洗錢罪之正犯。 

 

第五項    最高法院見解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不服臺灣高等法院判決再度提起上訴160，此時因最高法院刑

事大法庭已對於人頭帳戶之提供者如何論罪科刑經過一番思辨後有統一之見解，而最

高法院此時亦參照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 號裁定，認為將自己

的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帳戶予犯罪集團使用時，雖然不屬於洗錢防制法第 2條所稱之

洗錢行為，不會構成一般洗錢罪正犯，但被告在主觀上認知自己所提供的帳戶可能作

為犯罪不法所得的收受及提領，以現金提領的方式遮斷資金流向製造斷點，使得檢警

調人員對於犯罪難以查緝，而仍然基於幫助之犯罪意思予以提供人頭帳戶，則應構成

洗錢罪幫助犯。 

最高法院認為前審法院未及調查與說明被告藉由提供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詐欺集

團成員，有無基於幫助犯罪集團掩飾隱暱資金流向軌跡，來逃避刑事追訴及處罰之效

果，而仍然提供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單僅論以被告幫助詐欺取財罪而無法認同。因

此最高法院認為原高等法院判決之法律見解欠缺妥適而撤銷原判決，發回高等法院更

為審判。 

第六項    高等法院更審見解 

    高等法院更審時之見解161，即採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3101 號

裁定之統一見解162，該見解認為依我國洗錢防制法參酌之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

 
160
 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4859 號刑事判決。 

161
 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上更一字第 14 號刑事判決。 

162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 3101號刑事判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詐欺犯，使詐欺犯用來收受

被害人款項，待款項匯入後旋即提領，因實務上對於該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者是否成立一般洗

錢罪見解不一，個案若由法官各自本諸其法律確信為判斷，因見解不同，判決結果亦顯差異，有失公

平原則，且此屬實務上新興、重大且為普遍性的法律問題，有統一見解之必要，即以 108 年度台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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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藥物公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雖然將提供帳戶者必須「Knowing」

洗錢標的源自於不法犯罪所得，而 Knowing 的翻譯為「明知」，但洗錢防制法第 2條條 

立法理由說明第 4點已說明第 3款條文所指的洗錢行為判斷的重點在於主觀上不以「明

知」為限縮，而是「主觀上明知或可得而知所收受、持有」。除此之外，本次更審的判

決理由與前一次高等法院的判決理由中，對於申辦帳戶的自由度與一般人的社會通念

的認定相同，皆認為在現今申辦帳戶無任何特殊限制，若他人使用帳戶時不以自己名

義申辦，而要向他人借用或購買金融帳戶，並要帳戶名義人提供金融卡密碼及時，主

觀上應認識到該帳戶可能被使用來做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產

生阻斷金流以阻斷金流逃避國家訴追及處罰，而提供帳戶及金融卡密碼係基於幫助他

人洗錢之意思，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此項見解亦參酌了最高法院 108年台上

字 3101 號刑事判決，高等法院認本次更審見解認為人頭帳戶提供予犯罪集團使用的行

為人是否構成一般洗錢罪，有三項主要見解163： 

1.洗錢防制法第 2條修正理由第 4點說明了，是否能構成洗錢行為，主觀上是否明

知或可得而知收受或持有不法犯罪所得，不以「明知」為限，應包含可得而知之不確

定故意或未必故意。 

2.依我國現行法規規定，申設金融帳戶並不需要任何特別的限制，又對於申辦金

融帳戶亦無個數限制，亦可至不同金融機構申辦數個金融帳戶，一般人若為合法使用

帳戶之所需，應以自己名義向金融機構申辦帳戶，依一般人社會通念，若他需使用金

融帳戶需向他人收購或租借帳戶而不以自己名義申辦金融帳戶，帳戶提供者主觀上對

於自己所提供的帳戶可能將被利用來做為收受、持有犯罪不法所得使用有所認識，再

者不但要求提供金融帳戶，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提款密碼則係為了以現金提領方式取

得帳戶中犯罪不法所得，以達到利用現金取款製造資金斷點，做為逃避國家訴追、處

罰之手段，帳戶提供者基於幫助詐騙集團之洗錢犯意提供帳戶供其詐騙集團使用，人

 

字 1311 號裁定向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 
163
 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上更一字第 14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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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帳戶提供者雖然未實際使用自己的帳戶替犯罪集團掩飾隱匿犯罪不法所得，但是將

帳戶、提款卡及提款卡密碼提供犯罪集團使用，使得帳戶脫離被告的掌握，人頭戶提

供者對於自己將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做為收受、提領犯罪不法所

得藉以達到掩飾犯罪不法所得之效果有預見之可能，做人頭帳戶提供者具有幫助他人

洗錢的不確定故意，仍得構成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 

3.人頭帳戶提供者因將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予他人之後，即對該帳戶失去實

質控制權，若無配合提領款項，及無收受或持有或使用犯罪所得之情形，第 2款所稱之

掩飾隱匿之行為須與欲掩飾隱匿衣犯罪所得間有事實的接觸。而被害人雖然將款項匯

入人頭帳戶中，此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在未被提領之前，形式上仍尚未合法化來

源所得，金流斷點尚未產生，無法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來源、去向及所在之所用，

須等款項遭提領後，才會達到掩飾、隱匿之結果，若無參與後續提款行為，即無法成

立一般洗錢罪直接正犯。 

為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的去向及所在，而實行詐術使被害人將款項轉入人頭帳戶

提供者所提供之金融帳戶，並由特定犯罪正犯前往提領其款項後，造成金流斷點，進

而達到掩飾或隱匿之效果，該提領之人自然成立洗錢罪之正犯。如提供人頭帳戶者主

觀上認知自己所提供之帳戶可能被對方利用來做為收受或提領犯罪所得之使用，以達

到遮斷金流而逃避國家訴追及處罰之效果，即人頭帳戶及金融卡密碼之提供者基於幫 

助洗錢順利執行，綜上所述，人頭帳戶提供者應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 

第七項    本文見解 

    從第一審地方法院的見解到第二審高等法院的見解在事實的認定上完全一致無差

異，然在論罪科刑上一審與二審的法官對於提供帳戶予他人使用之行為應構成何項罪

名有著不同的見解，一審法官見解認被告提供人頭帳戶予詐欺集團使用來做為犯罪不

法所得之收受，應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因即使在前置犯罪未發生時，即提供帳戶

供犯罪行為人收受不法犯罪所得，雖然資金來源仍得查知，惟犯罪不法所得之資金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269

-107- 
 

向難以得知，同樣產生掩飾隱匿效果，故提供帳戶予犯罪集團用來做為掩飾犯罪不法

所得，亦為洗錢行為，並非因被告僅實行提供帳戶之行為，在犯罪集團取得犯罪所得

後無任何掩飾隱匿，即可認為被告無後階段掩飾隱匿之行為即無洗錢行為，被告提供

帳戶使得犯罪集團藉此做為收受犯罪不法所得，同樣會產生掩飾隱匿之效果。又被告

提供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為詐欺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構成幫助詐欺罪，洗錢罪與

幫助詐欺罪想像競合，依據刑法第 55 條一行觸犯數罪，從一重處斷，故本案應論以洗

錢罪。 

    二審法院見解完全不同於地方法院，認為新洗錢防制法對於洗錢的定義僅是將前

置犯罪的範圍擴大，對於洗錢的定義並沒有改變，而立法理由中提到販售帳戶僅是列

舉，違反刑法罪刑法定之原則，被告提供帳戶前並無犯罪不法所得，且提供帳戶後再

犯罪所得產生之後並無實行任何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行為，提供帳戶對收受因行使詐

欺行為，使被害人將款項匯入帳戶中，幫助詐欺犯罪之行使，故應構成幫助詐欺罪。 

本文見解與二審法院見解不同，對於新法第 2條立法理由中第三點所列之各項洗錢

種類，並非皆是發生洗錢標的之後才開使啟動洗錢行為，以出具假造的買賣契約書掩

飾不法金流來看，在不法金流尚未產生之前，必須先安排買方公司與賣方公司存在的

事實，且該買賣雙方經營之業務有相關業務連結，待犯罪所得產生後，偽造買賣契約

書將不法所得隱藏其中，使不法犯罪所得被看似合法的買賣交易所掩蓋，而達到資金

移轉的洗錢效果。另外第二項所提到的貿易洗錢亦與第一項有相同的手法，在實務上

更多的洗錢手法是貿易結合向銀行申請融資的洗錢方式，需事先安排買賣雙方及買賣

雙方的業務關係，貿易融資的洗錢方式讓非法所得更難以被查覺。第三項洗錢手法安

排成立人頭公司之手續並非一~二天即可完成，實務上常見的是當洗錢標的尚未產生之

前，行為人已經開始著手安排及計劃後續洗錢方式及路徑，通常安排洗錢計劃需有一

定作業時間，犯罪行為人多數不會等到洗錢標的產生後再開始著手安排洗錢計劃，讓

犯罪所得在同一個載體停留太久時間而遭查緝。第四種的販售或出借帳戶亦是如此，

犯罪行為人會先安排好洗錢的方式與路徑，並在取得洗錢標的後，立即將洗錢標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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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同一載體，利用提領現金的方式阻斷資金流向的軌跡。為避開資金的追查，不法

犯罪所得並不會在某一載體中停留過久，而是會不斷的更換載體，層層的模糊化交易，

增加金融機構及檢警調查緝的困難為目的，故新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立法理由第三點所

列舉的四種洗錢方式並非地院見解所述，皆須有洗錢標的才會啟動洗錢計劃開始偽造

假的買賣契約、假貿易行為、成立人頭公司或是蒐集人頭帳戶等。 

    對於擴張解釋洗錢行為提前於洗錢標的產生之前，可能造成詐欺罪之正犯之刑度

與提供帳戶者之刑度失去衡平之疑慮，在新法第十四條第四點修正理由中已說明，我

國在立法之初已參酌澳門防制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三條第六項增訂第三項規定，明

定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以避免洗錢犯罪的前置

犯罪不法行為所渉及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時，洗錢行為被判處比

特定犯罪更重之刑度，故訂定第四十條第三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

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故二審法院所擔心之情況應為不會發生。 

第二節  自願提供帳戶  

第一項    案例事實 

    被告甲曾於 101年加入以電信流方式詐騙大陸地區民眾的詐欺集團，擔任詐騙機房

分工，負責第二線實際接聽電話，向被害人訛稱大陸地區公安部警官的工作，遭法院

判刑確定。於 106 年 9月某日於台北市萬華地區超商將其所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寄

送予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並以電話告知提款卡密碼，供該集團用於他人詐取財

物之用。 

詐騙集團成員取得被告帳戶後，於 106 年 9 月 15 日打電話佯裝旅館及銀行客服謊

稱因刷卡操作錯誤有多刷卡之情形，必須至提款機前操作，致使被害人乙分別轉入甲

所提供之帳戶 29,987 元，現金存款 29,985。另又於 106 年同日詐騙集團成員佯稱是警

察人員致電被害人丙，因先前詐騙案，會有一名銀行人員聯繫退款，接著由詐騙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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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佯稱銀行行員以電話指示被害人丙前往自動提款機操作退款，使第二名被害人丙

陷於錯誤，於同日晚上至新店某一郵局以自動櫃員機轉入 10,101 及 9,009 二筆款項於

甲所提供的帳戶中，並立即遭詐騙集團成員提領。 

    被告甲雖辨稱自己並無幫助他人詐欺之意，因向地下錢莊借錢，需要將每個月要

還給地正錢莊的利息和本金存入甲所提供的銀行帳戶中，甲需提供存摺、金融卡及密

碼，地下錢莊的人會利用甲所提供的金融卡及密碼提款，當成是繳還本息的方式，後

來地下錢莊並未借錢給被告甲，被告亦未處理，待被通知列為警示帳戶後隨即報案164。 

第二項    地方法院見解 

對於被告甲的辨稱，地方法院認為165依照被告甲曾經實際實行詐騙行為的經驗，知

悉詐騙集團經常利用他人所申請的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等方式獲取不法利益，一審法

官對於被告甲的辨稱不採信認為被告甲因缺錢花用，基於幫助他人實行詐欺取財，將

自己的存摺，金融卡及其密碼等資料交給他人。 

對於論罪科刑，本院法官見解認為被告不成立洗錢罪，「洗錢」概念並非我國固有

的法律或生活上的用語，而是外來語言經翻譯而來，也因為如此「洗錢」的文字定義

及保護法益產生許多爭議，需利用國際公約及國際法律使得「洗錢」的文字內涵、定

義的釐清更具體及清晰。當認為某種特定的利益值得被保護，將此種行為納入刑事處

罰的範圍，將侵害此項利益的行為具體化及類型化，洗錢罪的行為規範亦是如此產生

的。 

基於保護國家機關查緝不法犯罪行為，行為客體均係來自於不法，並將其行為客

體的不法來源合理化的行為具有主觀上的認識，而行為人對於隱匿其犯罪不法來源具

有主觀上的意圖。若以犯罪構成件中客觀構成要件須包含二個要素，第一，行為的客

體經由犯罪直接或間接而取得的財產，前置犯罪的實行為必要之要素，無前置犯罪亦

 
16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易字第 968 號刑事判決。 

16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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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犯罪所得，無犯罪所得亦無洗錢之必要。再者，客觀要件中強調，將因犯罪不法的

行為而產生的不法所得轉化成合法的所得。 

法院見解認為，洗錢的過程區分為「區分」或「洗淨回流」，對照 FATF所稱的洗錢

三階段為「處置」、「多層化」及「整合」，其中洗錢的主要行為亦即藉由複雜多層的金

融交易，將非法犯罪不法所得披上合法所得的外衣，掩飾財產不法的性質使得逃避刑

事機關的追訴及偵查，阻礙了國家司法權力的運作與行使，故需施以刑罰。而我國的

早期洗錢防制法並未將洗錢三階段的過程納入規範中，將掩飾隱匿犯罪不法所得的任

一行為，例如將不法所得放在桌上用報紙蓋住即被涵蓋成為洗錢行為荒謬的定義中，

此種解釋並未清楚定義洗錢的行為，幾乎擁有所有犯罪不法所得皆觸犯洗錢罪，導致

不但無法確實的掌握洗錢的行為，也與其他國際公約或國際間對於洗錢行為的定義有

明顯的不同而將日常生活中的行為過度納入洗錢法規範中。 

另外，該院見解認為，行為人是否構成洗錢罪，需包括有無因犯罪所得的性質、

來源、所在地、所有權或其他權利改變，因而妨礙或阻撓犯罪之偵察，在此同時，行

為人在主觀上也要具有掩飾隱匿其財產或利益來源與犯罪的連結，使其犯罪不法所得

披上合法外衣，逃避國家刑事追訴及處罰之意思。雖然在立法理由中提及「販售帳戶

予他人使用」，「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則須以款項已取得犯罪所得之性格

為前提，在被害人將款項轉入行為人所提供的帳戶中時，被告並無實際執行掩飾隱匿 

行為，難以構成「隱匿」之行為態樣，且款項在未轉入入頭帳戶前，款項尚未具備不

法所得之性格，難認構成洗錢罪之「犯罪所得」之要件。 

構成洗錢罪或幫助洗錢罪的情況係被害人款項轉入某一帳戶中，再由此帳戶轉出

匯入被告所提供的人頭帳戶中，亦即被告所提供之帳戶若屬於第二級或第三級帳戶時

即符合「掩飾隱匿」效果，第二級或第三級帳戶不同於第一級帳戶，確實會發生掩飾

隱匿效果。 

除了客觀行為外，行為人主觀上仍必須要有幫助掩飾或隱匿詐欺集團使用詐術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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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犯罪財產與犯罪集團之連結，使犯罪不法所取得的財產來源合法化，藉此逃避國家

刑事追訴及處罰的直接故意或是間接故意才能構成洗錢罪或幫助洗錢罪。 

，因而逃避犯罪的查緝或處罰，(b)行為人也必須具有掩飾隱匿其財產或利益來源與犯罪

關聯性之主觀意識。並認為立法理由中一再強調「掩飾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之特徵，

也就是說在販售帳戶予他人使用時，該款項應該已經成為不法犯罪所得前提。若被害人

在將款項匯入詐欺集團所收購來的人頭帳戶時，並無掩飾隱匿金流的效果，難認符合掩

飾隱匿構成要件，且在被害人款項進入帳戶中時，難以認為符合犯罪所得的構成要件。

本院法官更認為將洗錢階段中的帳戶分為三級，被詐騙而轉入款項的第一個帳戶是第一

級帳戶，再將錢由第一級帳戶轉出轉至第二級及第三級帳戶，錢自第一級帳戶轉出時，

此時款項犯罪性格才會取得，第二級和第三級帳戶的存在的確有掩飾隱匿的效果，且行

為人主觀上具有掩飾隱匿詐欺集團因不法犯罪而產生的所得，才應論以洗錢罪或幫助洗

錢罪。 

    地院見解認為被害者被詐騙之款項直接匯入被告所提供予詐騙集團的帳戶中，並

無掩飾隱匿的效果；又被害者將錢匯入被告所提供的帳戶時，也難以認為款項已轉變

成犯罪所得，故難以符合洗錢之「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客觀構成要件。且近來

電信詐騙手法皆是由詐欺集團取得帳戶後，再行使詐術令被害人將款項匯入人頭帳戶

中，再命由「車手」隨即將款項領出。透過數個帳戶間轉帳逃避犯罪的追查或處罰，

而達到掩飾隱匿的目的操作手法並不解見，故也難以認為被告在提供帳戶予犯罪集團

時即有洗錢或幫助洗錢的主觀犯意，故被告基於幫助他人施行詐欺取財的不確定故意，

論處幫助詐欺罪。 

第三項    本文見解 

         本院對於被告犯罪事實的認定與其他個案的法院見解幾乎相同，認為金融帳戶為

專屬個人的理財工具，將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付給不相識之人，應有所警覺，

且在現在我國申辦活期性存款帳戶並無特殊限制，他人為何要以蒐購方式取得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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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案被告之前已有實際參與詐騙集團之經驗，更難以推委對於犯罪集團蒐購帳戶的

意圖不知情，這一點本文見解與本案審理法官相同。 

    對於論罪科刑，本案法官認為在新洗錢防制法的立法理由中一再強調「掩飾隱匿

不法所得之去向」之特徵，而認為在販售帳戶予他人使用時，已有不法犯罪所得之款

項，並認為洗錢階段中帳戶分為三級，被詐騙而轉入的第一個帳戶為第一級帳戶，再

將錢由第一級帳戶轉出至第二級及第三級帳戶，第一級帳戶轉出時，此時犯罪性格才

會取得，第二級和第三級帳戶才會有掩飾隱匿的效果，且行為人主觀上才會具有掩飾

隱匿詐欺集團的不法犯罪所得，才得論以違反洗錢防制法。對於此見解，本文見解與

此院採不同見解，先以客觀的條件來說，多數的洗錢行為在實行之前必然會有洗錢行

為和路徑的安排，因擔心不法犯罪所得遭發現或查緝，通常洗錢的計劃中不會讓犯罪

不法所得停留在某一個載體或同一帳戶中過久的時間，停留的時間愈久，被查緝的風

險愈高，故多數在犯罪不法所得尚未產生之前，已開始安排相關洗錢的計劃，並非每

件洗錢案件皆待不法所得產生後才開始進行洗錢的計劃，以詐騙集團的犯罪手法來看，

正是屬於此種在尚未產生不法犯罪所得的犯罪標的時，需先備妥洗錢的工具，並安排

好後續的洗錢路徑，例如不法所得轉入後由誰去取出，如何取出，取出後要交給誰等

等，都是洗錢計劃的安排，以詐騙集團所要實行的詐欺取財行為即屬於洗錢標的尚本

產生之前，需先備妥洗錢工具和安排洗錢計劃。 

典型的洗錢流程分為三階段，分別是處置（Placement）、多層化（Layering）、整

合（Intergration），隨著科技的進歩，不法犯罪集團結合科技利用各項金融產品洗錢，

往往使得洗錢的三個階段界線愈來愈模糊，而洗錢的過程也並非每個階段都會被實行，

新洗錢防制法第二條條文亦將洗錢三階段皆包含在法條中，處罰的範圍擴張至這三個

階段的每一個階段都可以成立洗錢罪，而以詐騙集團對被害人行使詐術，令被害人將

款項轉入詐騙集團所指定的帳戶中，當被害人將款項轉入犯罪集團所指定的帳戶的同

時，被害人對於轉出的錢已失去完全的控制權，此時已滿足了詐欺罪的構成要件（不

法所有意圖、行使詐術及被害人交付財物），不法所得已經產生，也同時滿足了洗錢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269

-113- 
 

階段的第一階段處置，將犯罪不法所得放置到不知情的金融機構，不只是執行「處置」

不法所得的人亦是被害人本身，本院法官認為的洗錢階段中的帳戶分級，被詐騙的不

法款項自第一級帳戶轉至第二級及第三級帳戶，款項才會取得不法所得之性格，本文

認為本案法官之見解忽略了金融科技進歩所產生愈來愈多的非面對面交易，且並非每

一洗錢行為皆會依序完整實行洗錢三階段行為，此即符合洗錢罪客觀構成要件中之

「不法犯罪所得」。對於本院法官所提到的帳戶分級，一般而言依該帳戶在洗錢的計劃

中扮演何種角色或發揮何種功能分成前端帳戶、中繼帳戶與末端帳戶，以現行詐騙集

團實行詐術後被害人將款項轉入甲的帳戶中，甲的帳戶即是前端帳戶，而詐騙集團為

了減少被查緝的風險，將不法款項迅速移轉並以最短的時間迅速抽離金融機構，故甲

所提供的帳戶同時扮演了前端帳戶及末端帳戶的角色，而跳過了中繼帳戶的分層交易，

詐騙集團車手即以非面對面的方式以提款機方式提領現金，刻意迴避了銀行的交易監

控，如前所述並非所有的洗錢行為並非每一階段皆實現才是洗錢行為，也並非在轉入

第二級和第三級帳戶實現「分層」階段才達到隱匿的效果，本文並不認同本案法官認

為轉入第二級和第三級帳戶才有隱匿效果之見解。 

依據洗錢防制法第二條「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

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依詐騙集團取得不法犯罪所得之過程來看，利用人頭

帳戶收受犯罪不法所得後令犯罪集團成員，利用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將提領現金並交

給犯罪集團其他成員的過程來看，除了遮斷了資金的去向之外，完全掩飾或隱匿了該

筆不法犯罪所得背後的實際上最終取得者，即為犯罪集團的主謀，而無法追查到整個

犯罪集團背後的主謀，犯罪不法行為也難以被查緝，此項優勢才是犯罪集團不斷的以

高價蒐購或租借人頭帳戶最大原因。綜上所述，已符合洗錢罪中之「掩飾隱匿」之客

觀構成要件。 

  另外，本案法官認為洗錢三階段皆需實行，且需轉入第二級或第三級帳戶後才算

是取得犯罪不法所得身分，並產生掩飾或隱匿效果，才可達到洗錢罪成立，認為電信

詐騙手法皆是由詐欺集團取得帳戶後，再行使詐術令被害人將款項匯入人頭帳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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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命由「車手」隨即將款項領出透過數個帳戶間轉帳逃避犯罪的追查或處罰，而達到

掩飾隱匿的目的操作手法並不常見，即認為被告無主觀意圖。 

本文前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中已有說明，依新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第一款的「意

圖」主觀要素，第二款與第三款卻沒有「意圖」二字的主觀要件，刻意捨棄主觀要件

將第二和第三款條文與第一款作出區別檢察官在偵辦案件時不需要證明主觀要件的存

在，為與舊法區別，不再引用舊法時之見解，新法的此項條文中包含了洗錢的構成要

件行為及洗錢行為的結果，洗錢的構成要件行為係指掩飾或隱特定犯罪所得，而洗錢

行為的結果係指因為洗錢的行為達到了隱匿特定犯罪所得的本質、來源、去向、所在、

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的目的，也就是說因為行為人掩飾或隱匿行為而達到掩飾

或隱匿不法所得的來源、本質、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效益目的的標的

即屬符合第二款及第三款，行為人甲曾為犯罪集團成員，且金融帳戶為專屬個人的理

財工具，將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付給不相識之人，已達到隱匿不法資金背後之

犯罪不法所得實際受益者，已符合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第二款條文。 

    綜上所述，本文認本案行為人甲應成立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第二款之洗錢罪。 

 

第三節  人頭帳戶提供者兼論車手 

第一項    案例事實 

被告林某於民國 108 年 8 月間，瀏覽網路時見網路上應徵工作的廣告，連絡後因

此而認識了真實姓名及年籍不詳，在通訊軟體上名稱為「俊凱 gogogo」（又稱「zeki

陳」）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zeki陳告知被告林，提供金融帳戶及領取款項，承諾每提

領新台幣 100,000 元就可以獲得 4,000 元的報酬。被告林為賺取報酬答應加入詐欺集

團犯罪組織擔任取款車手。被告林某加入該詐欺集團後，提供自己專屬的金融帳戶供

人將錢匯入，由詐欺集團不詳之成員致電連繫甲及乙，佯稱為其家人急需要用錢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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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項，至使甲及乙陷於錯誤，依指示將各自的存款匯入被告林某所提供給詐欺集團

的金融帳戶內，匯入後再由被告林某將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使得詐欺集團

獲得犯罪所得，並製造金流斷點以隱匿及掩飾犯罪所得之去向，至甲及乙查覺異常報

警處理166。 

第二項     地方法院見解 

一審法官認為，金融帳戶仍專屬個人權益，有關個人財產上權益保障，具有私密

性及專屬性，多限於本人使用，若有特殊需要需將金融帳戶之金融卡、提款密碼、或

網路銀行密碼交給別人時，交付對象亦是自己一定程度熟悉且信賴之人，並謹慎詢問

並查證使用目的，無任何理由會交付給一個不熟識的第三人。且現今金融機構分行眾

多，開立一般存款帳戶並不需要任何條件限制，若為正常資金來源及資金用途，不需

向他人借用金融帳戶或提款上使用。以現今詐欺集團細膩及縝密的分工型態，被害人

將款項匯入指定的帳戶後至詐欺集團提領前，有被提領、被掛失止付或報案的風險，

且將帳戶上犯罪所得提領為取得犯罪所得的關鍵，關乎整體犯罪計劃的成敗，倘隨意

令不知情之人士前往提款，難以避免該不知情之人土提領時發覺自己可能遭犯罪集團

所利用從事犯罪行為，而向檢警人員舉發，導致犯罪計劃失敗，故犯罪集團派遣取款

之「車手」不可能對於詐騙計劃毫無所知。又被告僅負責提領帳戶中款項即可獲得高

額顯不相當之報酬，提領款項並不需要任何的專業技術及能力，被告應知悉明顯與一

般常理相違。 

主觀要件方面，被告依照犯罪集團成員指示提款，且提款後依指示交付給不明的

男子，與被告連繫「zkei 陳」皆不與被告接觸，透過迂迴曲折的方式取得犯罪不法所

得以逃避事後追查，被告應查覺應徵之工作不合一般常理，但是仍然配合犯罪集團的

指示實行，足以認定主觀上被告對於帳戶內款項為犯罪不法所得，並幫助犯罪所得掩

 
166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 年度訴字第 740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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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隱匿資金流向有所預見。 

綜上所述，被告依一般常理可得知應徵工作之情事違反一般常理，渉及犯罪不法

所得的可能性高卻仍然提供帳戶予犯罪集團，使犯罪集團利用其收受犯罪不法所得，

並依集團成員指示，提領帳戶中之款項並轉交不明男子並領取報酬，客觀上依指示配

合提領現金及轉交現金予詐欺集團指定之男子，主觀上認知參與者為犯罪集團，其對

於詐欺犯罪的實行任務分工，並使犯罪計劃得以順利進行及達到犯罪效果，明顯已為

參與組織犯罪，構成參與組織犯罪。又被告依犯罪集團自帳戶中提領犯罪不法所得後

直接交付不詳之人，己將犯罪所得移轉，製造金流斷點，使檢警調難以追查資金流向

及資金來源，而阻礙國家司法權的行使，被告在客觀上實行掩飾隱匿犯罪所得的來源

及去向具體行為，主觀上可預見提領行為正在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與犯罪行為的連結，

逃避檢警調人員查緝及追訴，符合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 

本案雖無證據證明該犯罪集團有具體名稱及固定處所等，依被告林所供述，可認

為該犯罪集團乃由各人分別負擔不同之工作內容，層層分工，分工細膩，非因犯罪隨

意組成，符合組織犯罪條例第二條規定，屬有結構性組織，施以詐術，具有持續性、

牟利性之組織，被告林某雖非該組織核心成員，無法得知其組織內部組織架構，惟於

取款後交付二名不明男子而非 zkei 陳，對於該組織分工已有預見與認識，仍參與其組

織所支配其角色，主觀上已有參與犯罪組織之不確定故意。被告林與施行詐術成員之

間，雖然並非全然知悉或認識彼此參與犯罪或是分工細節，惟被告對於自己所負責的

犯罪行為屬於犯罪集團的犯罪行為中一部分有認識及預見，基於共同犯意而為之，並

與他人相互利用，完成其犯罪行為中的任務，故被告林某與 zkei 陳所屬詐編集團成員

之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就其所參與行為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以共

同正犯論167。 

 
16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 年度訴字第 740 號刑事判決。共同行為之決意不需以各共同正犯間相互彼此認

識為主要要件，而詐騙集團之犯罪模式需要建置機房、蒐集人頭帳戶、傳送詐騙訊息、提領不法所得

等工作，係由多人細密的分工合作方能完成犯罪行為，參與各項工作階段者並非全盤認識所有犯罪計

劃或確知彼此之間分工細節，然而對於自己所負責的犯罪計劃之一部分有所認知，且也以自己共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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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本案被告依「zkie 陳」指示擔任車手提領款項，提款後將現金轉交集團其他成

員明顯因躲避檢警機關檢視帳戶中資金向時，無從辨識其不法性，難以追查款項之來

源，而形成追查之斷點及阻礙，足以認為被告有掩飾詐欺犯罪集團犯罪所得來源及去

向之客觀行為，而主觀上也可預見自己的行為係掩飾贓款與詐欺犯罪之關聯性，逃避

國家對於特定犯罪的追訴與處罰，故成立洗錢防制法第 14 條第 1 項一般洗錢罪要件。

一審法院為適度評價，行為人因參與犯罪組織之持續期間，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務，

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僅就首次加重詐欺罪之犯行與

參與犯罪組織之相像競合，而其後之加重詐欺犯行屬於參與組織之持續行為，無法再

將參與組織犯罪行為割裂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至被告脫離其該犯罪集團前，參與

組織犯罪之行為仍繼續者應論以一罪，並與首次加重詐欺取財行為論以相像競合犯。 

第三項    高等法院見解 

二審高等法院對於事實認定與法條適用見解與一審法院大致相同，僅有以下差異：  

1.被告林某參與組織犯罪並於該犯罪集團中擔任領款車手之工作，再將領得之款

項交給上手之人員，過去實務見解認為，將自己的犯罪所得或財務交付給其他共同正

犯，屬於處分贓物之行為之贓物罪，不適用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依現行新法規定，

倘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犯罪所得處分，或委由其他共同正犯予以

隱匿，或由其它共同正犯以交易掩飾其來源，即成立洗錢防制法第 2條規定之洗錢行為，

應適用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 1項之一般洗錢罪。一審法院漏未論究洗錢防制法第 14條

第 1 項洗錢行為，但因洗錢防制法第 14 條之洗錢罪與被告林某犯三人以上加重詐欺取

財罪想像競合之從一重論處之裁判關係，法院得併予審理168。 

2.另外二審法院認為，現詐騙集團組織分工細膩，依每項工作功能不同而分別負

責，例如詐欺集團的成立、召募成員、機房的架設、施詐術予害人、領取以詐騙方式

 

罪之意思，分擔執行構成要件之行為或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 
168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9 年度金上訴字第 1923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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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得之犯罪所得、蒐集帳戶者、提供詐欺集團運作所需資金的金主、專門收取詐欺

款項等人，成員之間工作分層負責。被告加入該詐騙集團，除了提供自己金融帳戶供

集團成員使用外，待詐欺集團成員向被詐騙人施行詐術，使被詐騙之被害人將錢轉入

後，再領取帳戶中之款項轉交上手，由此可知，該詐欺集團之內部組織構化，及成員

組織化，該詐欺集團具有時間之持續性、牟利性。由前述條件足以認為本案詐欺集團

係屬於三人以上以詐術為手段所組織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且有結構性非法組織，被

告林對於前述該集團之手段、性質及結構亦有相當認識。 

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立法目的為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防範組織型態的

犯罪活動而制訂，對於「發起、主持、操緃、指揮」與「參與者」依參與或情節不同

而有不同的法律評價，不論是否完全參與整體犯罪過程，均可以構成本罪，然組織尚

未解散前或違法行為仍持續進行時，仍屬一行為，仍論為一罪。被告林某參與詐欺犯

罪集團並領取被害人所匯入之款項，已同時觸犯了參與組織犯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

高等法院認為參與組織犯罪的時間、地點與加重詐欺取消的時間和地點，在意義上並

不是完全一致，但是在本質上仍然有部分合致，而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人民的法

律感情及社會通念，應評價一罪較符合刑罰公平原則，依想像競合犯論。雖行為人參

與犯罪組織持續中，並加重詐欺多人財物惟行為人參與犯罪組織侵害一社會法益，故

僅就「參加犯罪組織」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論罪。 

第四項  本文見解 

本案和其它案一與案二較為不同的是，被告除了提供自已帳戶予犯罪集團用來做

為詐術行使後，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後將款項轉入收受不法所得外，亦已加入犯罪集團

參與犯罪組織，並負責提領被害人因詐欺集團的詐術陷於錯誤轉入帳戶中的款項，已

非僅單純提供自己帳戶予犯罪集團獲取報酬之行為，此時被告已有多重身分重疊，除

了提供人頭帳戶之罪責外，仍需探討的是被告加入詐欺集團成為詐欺集團成員，被告

擔任詐欺集團中車手的角色領取不法犯罪所得；單純提供人頭帳戶供犯罪集團使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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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之罪責，已於案一及案二時探討，探討內容與前案相同不再贅述。惟依本案被告

除提供金融帳戶予犯罪集團內成員使用外，被告亦加入犯罪集團擔任車手提領現金一

職，本案就 a)被告加入詐欺集團成為詐欺集團成員並提供自己金融帳戶是否與單純提

供帳戶予詐欺集團罪責相同，及 b)被告擔任詐欺集團中車手的角色領取不法犯罪所得

成立罪責做為討論。 

    本案被告除了提供自己的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外，亦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工作，

一般而言，單純提供自己的帳戶予犯罪集團，對於詐欺集團所欲施行的犯罪計劃、犯

罪時間及損害法益為何皆一無所知，僅能猜測可能利用於不法犯罪行為，收受不法犯

罪所得之用，惟實務上有部分見解認為帳戶提供者提供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交

付於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得以持其詐騙他人財物並在被害人將款項轉入之行為，因為

被告提供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的行為並非詐欺罪構成要件行為，僅係因提供帳戶行為

對於詐欺集團詐欺行為產生助力，而使得詐欺集團詐欺行為更加順利，且無法證明被

告以自己實行詐欺犯罪之意思與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有共同詐欺之犯意聯絡，且提供人

頭帳戶行為認為係詐欺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單純人頭帳戶提供者，預見一般取得他

人金融帳戶使用之行為常與財產犯罪有密切聯結，提供之人頭帳戶可能遭詐欺集團用

以詐欺取財之工具使用，避免犯罪行為遭執法人員查緝，以確保犯罪不法所得能夠順

利取得，而人頭帳戶提供者未參與實行構成要件行為，且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

故論以詐欺幫助犯169，認為人頭帳戶提供者為幫助詐欺。近來為因應我國於 105 年對於

洗錢防制法的大幅修訂，有較多見解認為，單純提供人頭帳戶予犯罪集團使用之行為

人構成洗錢罪正犯。本案行為人已非單純提供人頭帳戶，除了提供自己金融帳戶供犯

罪集團其他成員使用外，而為加入犯罪集團並參與車手提款之行為，對於加入犯罪集

團並提供人頭帳戶之行為已非一般實務上所認為，單純人頭帳戶提供者，提供其金融

帳戶作為收受詐騙款項之帳戶，使詐欺集團成員得以持該帳戶金融卡提領現金，而無

法知悉真正提領現金之人及無法得知該筆款項實際上取得之人，客觀上已明顯遮斷了

 
169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上訴字第 1150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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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流向，藉此詐欺集團可以躲避刑事訴追及處罰，而提供人頭帳戶之人對於自己所

提供之帳戶可能被用來做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有所預見，仍容認他人持有並收受及

領取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 108年台上大字第 3101號裁定意旨， 

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 

加入犯罪集團，提供自己金融帳戶供犯罪集團用以詐欺取財使用，在以自己的意

思加入犯罪集團時，即知道自己所加入為不法的犯罪集團，雖然不知道犯罪集團內所

有的分層負責工作內容，但知悉自己在犯罪集團中負責的工作內容，為提供帳戶並將

帳戶提供予集團內其他成員，使其它成員於行使詐術時告知被害人匯款帳號。本案被

告提供人頭帳戶，且知悉帳戶將被利用來做為被害人被詐欺後匯入款項時使用，前述

被告已依自己的意思加入犯罪集團，證明被告係與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間有詐欺取財

犯罪之犯意連絡，直接以提供人頭帳戶供集團使用之行為分擔，即使無後續擔任車手

提款行為，亦與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成為詐欺罪共同正犯，並且因為詐欺集團分工細緻，

成員逾三人以上，而成立刑法第 339-4條第二項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的加重詐欺罪。 

現今詐欺集團並非如以往由少數人可以完成，而是依照組織內不同的功能與作業

設置不同角色的職能，例如成立詐欺集團的主謀者，提供資金及招募人員、架設機房

及維護電腦系統、收購人頭帳戶及門號的取簿手、打電話向被害人施以詐術者、監控

帳戶資金異動情況、提領不法所得的車手…等等，成員之間就自己所擔任的工作分層

負責，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2 條，「所稱組織犯罪，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

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

之有結構性組織」，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中擔任車手的角色提領被害人匯入帳戶中款

項，再將提領出來的款項交給集團中的其他成員，由於該詐欺集團內部組織分層結構，

成員分工作業，被告對於自己所負責擔任之角色及被分配之工作，應可見該詐欺集團

內部工作非由少數人可完成，具有一定時間持續性、牟利性，足以見得本案詐欺集團

係屬三人以上以實行詐術為手段，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有結構性犯罪組織符合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2條。另外，如加入犯罪集團之行為後，不論是否實施該犯罪集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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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為，在未有自首行為或有其它積極事實足以證明脫離該犯罪集團前，加入犯罪

組織之違法行為不會被中斷，持續存在。本案被告參與並加入犯罪集團之所為，在被

警方查獲前並無積極證據顯示已脫離該詐欺集團，本案被告係已成立組織犯罪條例第 3

條第 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 

本案被告參與詐欺集團後，以犯罪集團組織分工，扮演車手之角色並依集團成員

指示提領不法所得款項，依刑法第 339-4條第一項第二款，犯刑法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

且三人以上共同犯之，成立加重詐欺罪。實務認為所謂共同施行犯罪行為之人，係指

兩個人以上的行為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負擔犯罪行為的一部分，彼此利用他

人的行為，以達到犯罪目的，對於其發生結果，全部皆需負責170。又所謂共同正犯係指

二人以上，具有主觀上共同行為合意，並參與客觀上共同行為的實現，相互利用他人

達犯罪目的即可成立171，高等法院見解認為本案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並未自始至終

參與詐欺集團各階段之犯罪行為，且與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間可能不熟識，但是被告

知悉詐欺集團先對被害人施以詐術行為，使被害人陷於錯誤並將款項轉入人頭帳戶中，

並加以提領，藉以獲取被害人之財物，以自己犯罪意思加入詐欺集團，並分擔其詐欺

集團之內部分工之工作，則足以認為被告與犯罪集團合意之範圍，分擔犯罪行為之一

部分，與其它犯罪集團成員彼此相互利用，以達到犯罪實現的目的，對此被告應對犯

罪全部結果負共同責任，即認與犯罪集團之間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與犯罪集團成

員為共同正犯，故被告加入詐欺集團後，雖未被分派對被害人實際實行詐術犯罪行為，

然被告已依自己的意思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成為集團成員，不需要每一階段犯罪行為皆

需參與，係認為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人員已有犯意上的連絡，無論是否對被害人

施行詐術，另外又在詐術行使後，負責對於不法所得產生後的提領，而與詐欺集團有

行為分擔已與則構成刑法第 339-4條第 1項第 2款加重詐欺罪。 

另外，被告加入詐欺集團後，所擔任之角色為車手提領犯罪不法所得，而被告於

 
17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9 年度金上訴字第 1923 號刑事判決。 

171
 林山田，同註 50，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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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8 月連續將被害人轉入之款項僅留 8,000 元在帳戶內為自己報酬，其餘款項以現

金的方式提領並指示交給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我國洗錢防制法於 105 年大幅修訂後， 

將洗錢行為的處置、分層化及整合各階段皆納入洗錢，而洗錢的目的即在於躲避司法

機關的查緝影響合法資本市場的正常運作，不因為自己洗錢或是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

且不論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的目的皆為一致，不需要分為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而有不

同的論罪科刑。新洗錢防制法通過後，車手是否適用於新法第 15 條第 1 項特殊洗錢罪

曾引起爭議，但是最高法院對於特殊洗錢罪採限縮解釋認為，第 14 條第 1 項一般洗錢

罪，必須要有前置犯罪作為聯結始可以成立，惟檢察官能夠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

案詐欺之特定犯罪之不法所得，則可適用一般洗錢罪172，而車手洗錢的罪責也漸漸轉由

考慮適用新法一般洗錢罪，而多數的實務見解也認為，詐欺集團施以詐術行為，使被

害人陷於錯誤，為隱匿因詐術行為而獲得之財物，使被害人將款項轉入詐欺集團所能

支配與掌控的人頭帳戶中，並命該集團所屬之車手至金融機構臨櫃或是利用提款機以

現金方式提領得逞，若檢察官能證明該帳戶內資金係特定犯罪所得，則可以適用洗錢

防制法第 14 條第 1 項一般洗錢罪。犯罪集團施行詐術使被害人將款項轉入人頭帳戶中，

到此，犯罪所得正處於清洗犯罪不法所得的第一歩驟「處置」，即是將不法所得置放至

金融機構中，此時原本被害人的合法所得在進入金融機構時也轉變為不法所得的性格，

即犯罪不法所得產生，犯罪集團恐犯罪所得受到金融機構對金流軌跡的監控，令犯罪

集團車手以現金方式提領，脫離金融機構體系，一方面遮斷資金流向軌跡，另一方面

犯罪不法所得經由金融機構的存放再領出，由金融機構提供之現金，犯罪不法所得披

上合法所得的外衣；典型洗錢三階段（處置、多層及整合）並非每一階段依序執行，

才能稱是洗錢行為，也並非每一階段都執行完成才是洗錢173，一般以詐術方式 所產生

 
172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500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1744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
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3585 號刑事判決，摘錄判決內容「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
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或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
「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得逞，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
即已該當於新法第 14條第 1 項之一般洗錢罪；至若無法將人頭帳戶內可疑資金與本案詐欺取財犯罪聯
結，而不該當第 2 條洗錢行為之要件，當無從依第 14 條第 1 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僅能論以第 15 條
第 1 項之特殊洗錢罪。」 

173
1988 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維也納公約)第 3.1 條對洗錢的定義，並將洗錢
行 為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並 對 每 一 階 段 舉 例 態 樣 ， https://www.unodc.org/unodc/en/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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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法所得，為避免被詐騙者查覺後報警或銀行監控交易時察覺交易異常，而立即圈

存帳戶資金使帳戶中資金無法提領，導致以詐術所獲得的犯罪所得無法取得而功虧一

匱，故由被害人轉入帳戶的款項在銀行帳戶中停留的時間通常都很短暫，故並未具體

的將處置、多層及整合等三階段皆完成即已遭犯罪集團提領一空。本案被告因參與犯

罪組織並擔任車手工作，將犯罪所得自人頭帳戶中取出，雖該存款未完整逐一執行洗

錢三階段，但是被告自帳戶中將犯罪所得提領現金後交給犯罪集團其他成員，即已實

行掩飾隱匿犯罪不法所得之實質受益人，而被告以自己意思加入犯罪集團，並接受擔

任車手提供之工作，依集團內成員之指示將取得款項交付集團內其他成員，並取得報

酬，被告應知其該犯罪集團獲取不法所得，被告並非僅分擔詐騙行為的一部分，並可

認定有洗錢行為。又檢察官如能證明該項不法犯罪所得為特定不法犯罪所得，則可以

成立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 1項一般洗錢罪。 

    由上所述，本案被告因加入犯罪集團而構成參與犯罪組織罪，而後因為提供自己

的帳戶，而成立詐欺罪共同正犯；後又因擔任組織中車手之職務，替犯罪集團掩飾隱

匿不法犯罪所得而成立洗錢罪，又為適度評價，行為人因參與犯罪組織之持續期間，

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務，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僅就

首次加重詐欺罪之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之想像競合，而其後之加重詐欺犯行屬於參與

組織之持續行為，無法再將參與組織犯罪行為割裂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至被告脫

離其該犯罪集團前，參與組織犯罪之行為仍繼續者應論以一罪，並與首次加重詐欺取

財行為論以想像競合犯。但是一審法院見解並未論究擔任車手提領現金並轉交給集團

內其他成員，已實現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之效果，而成立洗錢防制法第 14條一般洗

錢罪，這一點可能為一審法院疏忽，但是第二審法院見解已代為補充說明。其餘二審

 
laundering/overview.html 
In reality money laundering cases may not have all three stages, some stages could be 
combined, or several stages repeat several times. For instance, Cash from drug sells is 
divided into small amounts then they are deposited by “money mules” and afterwards 
transferred as payment for services to a shell company. In this case the placement and 
layering are done in one stage.(最後瀏覽日期: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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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與一審法院見解大致相同。 

 

第四節   提供人頭帳戶並逕自為車手之作為 

第一項  案例事實 

被告甲於民國 107年時發現有真實姓名及年藉不詳之「李小姐」在網路上蒐購人頭

帳戶，甲將此消息告知乙及丙，甲、乙及丙三人因貪圖「李小姐」提出的豐厚的酬勞，

與「李小姐」約定以每本的帳戶計算，每 10 日為 1 期支付新台幣 10,000 元，即每月

30,000元之代價提供帳戶予「李小姐」使用，並於 107年 4月 3日甲將花旗銀行帳戶，

乙將華南銀行及國泰世華銀行之帳戶，丙將台新銀行帳戶及玉山銀行帳戶之存摺、提

款卡在便利商店郵寄給「李小姐」使用，「李小姐」收到甲、乙及丙所提供的人頭帳戶

後，「李小姐」所屬詐欺集團的成員於 107/4/9 以電話向被害人丁佯稱是丁的姪女，因

急於用錢欲借 30,000 元，使丁陷於錯誤，次日委其姐姐至超商使用自動櫃員機轉入甲

之花旗帳戶，轉入後詐欺集團成員旋即提領一空。「李小姐」所屬詐欺集團的成員於

107/4/9 以電話向被害人戊，佯稱是戊的姪女，因急於用錢欲借，使戊陷於錯誤，當日

即將 25,000元轉入甲之花旗帳戶，轉入後詐欺集團成員旋即提領一空。「李小姐」所屬

詐欺集團的成員於 107/4/8 以 LINE 向被害人已，佯稱是已的姪女，因急於用錢欲借，

使己陷於錯誤，於 107/4/10將 10,000元轉入甲之花旗帳戶，轉入後詐欺集團成員尚未

領出之前，即遭甲至花旗銀行將款項提領一空。「李小姐」所屬詐欺集團的成員於

107/4/10 以電話向被害人庚，佯稱是庚的外甥女，因積欠貨款急欲回補，使庚陷於錯

誤，於 107/4/10 將 150,000 元轉入甲之花旗帳戶。「李小姐」所屬詐欺集團的成員於

107/4/10 以電話向被害人辛，佯稱是辛的外甥女，急需借 200,000 元，至辛陷入錯誤

將款項轉入乙帳戶，「李小姐」所屬詐欺集團的成員於 107/4/10以電話向被害人壬，佯

稱是壬的外甥女，急需借 200,000 元，至壬陷入錯誤將款項轉入乙帳戶。107/4/10 庚

將 150,000元轉入甲之花旗帳戶後詐欺集團成員部分犯罪所得，此時甲利用網路銀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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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餘額，得知帳號內仍有被害人已及庚轉入之部分款項 25 萬元，並知該款項應係「李

小姐」詐騙所得款項，並將前述事項告知被告乙，而查到乙提供給「李小姐」 的兩個

帳戶內也有被詐騙集團提領走部分餘額，辛的 7,000元及壬的 150,000款項，甲及乙竟

生貪念，各自與原申辦帳戶之銀行聯絡，將帳戶掛失並申請補發，將帳戶脫離「李小

姐」對該帳戶之控制權，取得對帳戶完全的掌控權，分頭將帳戶內之款項提領一空。

因被害人在匯款後發覺受騙後分別報警處理，始為警循線查獲174。 

第二項  地方法院見解 

本案僅一審判決，被告甲及乙將自己的帳戶提供給「李小姐」使用，「李小姐」也

確實在收到甲及乙所提供的帳戶後，在成功的實行詐術後，將其做為收受犯罪不法所

得的工具，使被害人將款項分別轉入甲及乙所提供的帳戶中，被告甲及乙利用網路銀

行發現帳戶中留有「李小姐」所屬的詐騙集團成員尚未提領的部分不法所得，即向銀

行申請帳戶掛失止付及補發存摺，並提領被害人的部分匯款共 25 萬元，因甲及乙向銀

行申請掛失止付及補發存摺而使得「李小姐」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無法提領部分被害人

匯入的款項。甲及乙原提供自己的金融帳戶予「李小姐」使用，使得「李小姐」犯罪

後得以利用自己的金融帳戶收受不法所得，一開始僅以自己幫助之意思販售自己帳戶

予「李小姐」，後來利用「李小姐」的詐騙犯行所製造的機會，提領並持有被害人轉入

的款項，明顯是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達到自己犯罪的結果，此時甲及乙由原本單純

提供助力，而進階升級成為參與本案詐欺犯罪之構成要件之行為，而需與「李小姐」

分擔此部分犯罪之程度，故甲及乙所為應係與「李小姐」共同實行詐欺行為，並為詐

欺罪的共同正犯。又因為「李小姐」本來就有對被害人行使詐術的意圖，才會利用甲

及乙所提供的帳戶做為收受不法犯罪所得的人頭帳戶，因此甲及乙與「李小姐」彼此

相利用，彼此合意互為補充的情況下，完成了詐騙被害人共同犯罪的目的，依前合意

及補充的基礎下，甲及乙與「李小姐」與被告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李小姐」並非單

 
174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審訴字第 539 號刑事判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269

-126- 
 

純遭甲及乙利用，不具犯罪故意之犯案工具可比，「李小姐」雖然在後階段仍無法掌握

及預見被告甲及乙會擅自將部分犯罪所得提領，僅就其所知道的範圍限度內負責，「李

小姐」與甲及乙不法所得提領仍係屬共犯，而甲及乙對於自己所領出的部分不法所得

款項所屬之被害人詐欺犯行與「李小姐」成立共同正犯。 

    檢察官對於甲及乙與「李小姐」所屬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共犯本案詐欺犯，一審

法官並不認同，認為雖然經調查的結果除了「李小姐」之外，應有其他詐欺集團成員

參與本案，甲及乙僅單純透過網路認識「李小姐」並貪圖豐厚的販售帳戶之酬勞，將

自己的帳戶以郵寄方式提供給「李小姐」，且依照甲及乙在以網路查得不法所得款項入

帳尚未被犯罪集團其他成員提領前，即至銀行辦理掛失止付補發存摺，如果甲及乙為

犯罪集團並被分配為車手之工作，手上應持有自己的提款卡，且毋須再至銀行掛失止

付，直接將款項領出即可。雖然以一般的經驗來看，詐欺犯罪的工作十分多樣，需由

多人分工合作才能完成，但是也不是不可能僅由一個人完成所有詐欺取財工作，且

「李小姐」與被告甲及乙皆為單線聯絡，亦不知情「李小姐」之真實身分，亦有不知

道「李小姐」背後是否有詐欺集團存在之可能性，無法認定甲及乙參與李小姐詐欺集

團。被告甲、乙及丙三人都提供帳戶給「李小姐」，刑法第 28條之共同正犯係指二人以

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但是甲、乙及丙三人為幫助他人犯罪並非實施正犯，要應各

負幫助責任，無法適用刑法第 28 條175。故甲、乙及丙三人雖分別對於「李小姐」之詐

欺罪提供助力，但是無法成立共同幫助。又甲、及乙一同去辦理掛失足付並將犯罪不

法所得提出花用，因為甲、乙帳戶內均有「李小姐」所屬詐欺集團使用詐術所得之犯

罪不法所得之款項，而至銀行臨櫃申辦掛失止付及提領款項需要本人方可辦理，甲、

乙二人分別提領各自帳戶內之款項，故提款之客觀行為上可以明確切割，並無相互補

充利用，以此完成特定犯罪，故認定二人在同一場所各自犯罪，且甲、乙二人關係為

情侶關係親密，在日常生活中花用贓款難以明確區分彼此之不法所得，無法認定甲、

乙二人之間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再者，甲及乙二人與「李小姐」三人間更不可能

 
175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審訴字第 539 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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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互串聯，完成共同犯罪目標，被告甲、乙應各自與「李小姐」成立共同正犯。被

告甲、乙因非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且無證據顯示甲、乙二人實際參與或對此詐欺行

為知情，故因二人後階段的提款行為而分別論其等成立一詐欺取財罪，論詐欺罪之正

犯。 

第三項    本文見解 

    前幾個案例本文以單純以提供人頭帳戶、提供人頭帳戶兼車手提領款項等判決探

討法條之適用，此案與前述案例最不相同的地方在於，人頭帳戶提供者除了提供帳戶

外，並「自發性」的擔任車手而將犯罪不法所得佔為已有。一般詐欺案件中扮演車手

的角色者，多為參與犯罪集團由集團中的角色分配而擔任車手的角色，並將提領的不

法所得利用犯罪集團其他成員迂迴上繳至犯罪集團主謀者，也就是實際受益者，在此

種一般的案例中，即使擔任「車手」者在密接的時間、地點多次提領款項時，多數法

官會認為基於詐欺取財的單一目的而接續的數個犯罪行為，因被侵害的法益相同，在

社會觀念上難以強行分開，獨立性極為簿弱的情況下，視為一個詐欺取財的行為，屬

於接續犯，刑法評價為一罪，又一般「車手」之分配工作皆起因於參與組織犯罪後被

分配到的工作，故構成參與組織犯罪，又因「車手」提領非法犯罪所得款項後層層上

繳至詐欺集團成員，製造金流斷點，違反洗錢防制法，綜合上述的適用法規，單一的

犯罪目的，行為部分重疊，主觀意思活動的內容及所侵害的法益與行為之間有關連性，

依刑法第 55 條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從一重處分，為避免過度評價，皆會被以

刑法 339 條之 4第 1項第 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加重詐欺論處176。 

本案與其他案例最不同的地方在於，甲及乙除了在一開始的時候提供給「李小姐」

自己的帳戶，使得「李小姐」所屬的詐欺集團行使詐術後收受被害人轉入的款項，亦

即收受犯罪不法所得。除此之外被告甲及乙自發性擔任「車手」。甲及乙提供自己帳戶

 
176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10 年度金訴字第 107 號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603 號刑事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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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李小姐」，使「李小姐」利用來做為收受不法犯罪所得的工具，如前述案例一般，

我國新洗錢防制法參考國際公約制訂，包含各項洗錢行為態樣包含隱匿或掩飾該財產

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轉移、相關的權利或所有權之洗錢類型，新洗錢

防制法修法包括了洗錢各階段，將洗錢罪的定義範圍擴大，在行為人進行前置犯罪時，

即提供帳戶供犯罪人作為犯罪所得之人頭帳戶，當然會產生掩飾或隱匿該犯罪不法所

得真正去向而達到洗錢效果，此種效果正與本次修法理由中明示提供帳戶掩飾不法所

得去向的行為屬洗錢行為類型的一種。提供人頭帳戶者予犯罪集團成員，除了交付帳

戶之外，也會被要求交付金融卡及金融卡密碼，此時主觀上對於自己帳戶不會僅利用

來收受犯罪不法款項，也會被用來提領款項，對於製造資金流向的斷裂應有所認識。

尤其此案例中被告甲及乙利用「李小姐」尚未來得及將被害人轉入的款項領出前，即

至銀行申辦帳戶掛失及補發，更顯示甲及乙在提供帳戶予「李小姐」時，對於自己所

提供的人頭帳戶將被用來做為收受犯罪不法所得有認知及預見，又依我國相關金融法

規，向金融機構申辦活期性存款並無特殊限制可申辦多個金融帳戶，亦可向不同金融

機構申辦，若需正常使用金融帳戶為何需向其他人蒐集，可能利用此金融帳戶及提款

卡將收受的不法犯罪所得後，再利用金融卡或是電話銀行或是網路銀行將款項提領或

轉出，將不法犯罪所得交易分層及複雜化，增加檢警調人員查緝資金軌跡的困難程度，

進而達到掩飾不法犯罪所得流向及所在，違反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第二項。 

而甲及乙的「手車」角色並非「李小姐」或其所屬的詐欺集團所分配給他們的工

作，若被告甲及乙加入了「李小姐」所屬詐騙集團中並擔任了「車手」的角色，則提

款卡及密碼應在甲及乙的手上等待犯罪不法所得進入此二人的帳戶中進行提款，依一

般常理推測不需至銀行申辦帳戶掛失補發作業，甲及乙未參與「李小姐」所屬詐欺集

團，故不成立參與組織犯罪，這一點本文見解一審法院法官見解相同。甲及乙利用網

路銀行查詢到帳戶中有被害人所轉入的款項，為了要讓「李小姐」之詐欺集團成員即

無法提領任何款項，甲及乙立即至銀行辦理帳戶掛失及補發，並將在帳戶中未被「李

小姐」所屬的詐欺集團來不及提領的犯罪不法所得提領一空。甲及乙待犯罪不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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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帳戶中時，即知道儘速至銀行申辦帳戶掛失補發，並即將帳戶中的不法所得取出，

甲及乙二人並未參與犯罪組織而擔任「車手」，而是在犯罪組織之外擔任「車手」工作，

甲及乙未參與組織犯罪，即未參與詐欺集團前段詐欺行為，故亦無適用違反組織犯罪

條例之問題，對於甲及乙雖未參與詐欺集團的詐欺行為，得知被害人款項轉入後即至

銀行臨櫃申辦掛失補發，並將詐欺集團的錢領出，這時甲及乙從原本一開始以他人犯

罪之意提供金融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印章予「李小姐」所屬詐欺集團，因甲及乙得

知被害人款項轉入後即至銀行臨櫃申辦掛失補發，並將詐欺集團的錢領出而轉換成以

自己犯罪之意思，此時甲及乙以自己的意思利用他人前階段的犯罪行為成就自己後階

段的犯罪行為，依大法官釋字第 109號解釋理由書中所述，所謂共同正犯係指共同實施

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行為的一部分，相互利用他人的行為，達

到犯罪的目的。又理由書中提到，以自己共同犯罪的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

分人實行犯罪行為，屬於共同正犯177。甲及乙在事前即與「李小姐」連絡，有意販售自

己的帳戶，最後將自己的多本帳戶販售給李小姐供其收受犯罪不法所得，而待「李小

姐」所屬的詐欺集團實行詐術令被害人將款項轉入甲及乙的帳戶時，甲及乙知悉該帳

戶被害人不法犯罪所得已轉入，即至銀行辦理掛失補發存摺並將錢領出，甲及乙知悉

自己提供的帳戶會被「李小姐」所屬詐欺集團將用來做為收受犯罪不法所得而仍提供，

已達到自己共同犯罪意思，甲及乙各自與「李小姐」成立詐欺罪的共同正犯，這一點

本文見解與地院法院見解相同。 

    甲及乙並非「李小姐」所屬犯罪集團成員，但逕自向銀行辦理掛失補發存摺後，

並將因「李小姐」所屬犯罪集團成員行使詐術而得來的犯罪不法所得提領一空，提領

的款項為「李小姐」所屬犯罪集團行使詐欺之前置犯罪後得到的款項，依我國新版洗

錢防制法參考國際公約訂定，立法理由的第四點說明所述，維也納公約第三條第一項

第 c款規定的洗錢態樣行為包括了取得、占有或使用特定犯罪犯所得，而甲及乙已符合

了維也納公約中所述占有或使用特定犯罪所得，符合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第三項「收受、

 
177
 司法院釋字 109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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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之條文，故甲及乙同時違反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第三

項，成立一般洗錢罪。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甲及乙因提供自己的帳戶予「李小姐」及其所屬詐欺集團而

使得詐欺集團收受犯罪不法所得，而達到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第二項「掩飾或隱匿特定

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甲及乙知悉

自己的帳戶將被犯罪集團用來行使詐術收受犯罪所得，掩飾隱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的

本質、去向等而成立一般洗錢罪。後續甲及乙兩人雖未加入「李小姐」及其所屬的犯

罪集團，仍自行「扮演」車手的角色，如本案法院法官於判決書中所提，甲及乙逕自

將犯罪不法所得提領後花用，僅屬於甲及乙與「李小姐」所屬詐欺集團的分贓不均，

而甲及乙逕自扮演的車手角色將洗錢的標領出花用，即是利用他人的前階段犯罪的行

為，完成自己後階段犯罪而各自與「李小姐」成立詐欺罪共同正犯。甲及乙逕自扮演

車手的角色並非「李小姐」犯罪集團所分配的，領取款項後亦未將款項層層轉交予犯

罪集團成員而是自行佔有、使用，滿足洗錢防制法第二條第三項「收受、持有或使用

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甲及乙逕自扮演車手的角色同時觸犯與「李小姐」詐欺罪的共

同正犯及觸犯洗錢罪正犯，依刑法第 55 條規定，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

詐欺罪與洗錢罪產生想像競合，應以洗錢罪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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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人頭帳戶防範與管制 

第一節  緒論 

    人頭帳戶長久以來一直存在著，人頭帳戶也被廣泛的運用在各種的不法行為中，

證券交易市場有人利用人頭帳戶規避法令限制，例如有價證券公開銷售作業申購時有

數量的限制，就會有人利用人頭帳戶申購；初次上市時公司董事監察事及大股東所持

有的股份均集中保管之規定，信用交易額度受到限制，必須使用他人帳戶做為自己信

用額度的延伸；欲操縱股價、內線交易也是透過人頭帳戶作為達到自己預期目的178。在

資金流動上，為了規避法令，有人利用人頭帳戶隱匿其營業收入，常利用親友或負責

人的名義進行稅賦規避或逃漏稅捐。除了使用人頭帳戶規避法令，也有人使用人頭帳

戶掩飾或隱匿犯罪不法所得，例如收受賄賂所獲得的款項、行使詐術使他人陷於錯誤

所取得的犯罪不法所得。只要是想規避法令或是掩飾不法時，即會利用人頭帳戶達到

預期的目的。 

    近十年來電信詐欺在台灣蓬勃的發展，為了不使警檢調以錢追人而被查獲，人頭

帳戶在電信詐欺的行為過程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除了現金交易之外，所有的犯罪

所得金流都會進入金融機構，金融機構的內部控制制度也日趨重要，尤其近十年網路

銀行的普及率大幅度提升，一般人不再只是拘泥於申辦各項業務非得要到銀行臨櫃辦

理不可，當首次與金融機構建立業務關係時，也就是首次向金融機構申辦業務(例如:

開戶)時，是金融機構認識客戶最關鍵的時候，在客戶尚未真正進入金融機構與金融機

構建立業務關係前做好認識客戶(Know Your Customer,KYC)。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之前

需先認識客戶不僅是因為洗錢防制，只是在洗錢防制一再被強調前，早期銀行對於

「認識客戶」的執行，僅在於客戶的基本資料的留存，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及連

 
178
 羅贊興、吳翰明、吳博聰、林宏錦，證券市場人頭戶之探討-從市場監視觀點評析（上）， 

https://www.twse.com.tw/ch/products/publication/download/0001000322.pdf（最後瀏覽日：

20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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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方式資料的留存，然而對於客戶從事什麼工作、開立帳戶的目的等不會多加詢問只

要客戶願意與金融機構建立業務關係，金融機構必然是敞開大門歡迎，民國 102年時 

新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訂定，更使有些金融機構不敢冒然蒐集更多的客戶資訊，而隨

著警示戶的增加，詐騙案件的增加，早期受騙的年齡層幾乎都是年長者，政府對於金

融機構的落實「認識客戶」的監管強度增加，銀行開始對於年長客戶申辦的業務開始

進行更詳細的暸解申辦業務的目的。 

第二節  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CBS）提出認識客戶政策 

由於在世界各國對於「認識你的客戶」（Know Your Customer,KYC）的政策上並不

完備，每個國家對於「認識你的客戶」認識與政策的完整性皆存在很大的歧見，巴塞

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BCBS）即於 2001年發

布「銀行審慎評估客戶準則」諮詢文件廣納各國的相關意見，而於 2001年 10月發佈一

份銀行業客戶監職審查文件（Customer due diligence for banks），該分文件認為對

於「認識你的客戶」並非因為防制洗錢而執行，而應該將「認識你客戶」作業程序納

入銀行風險管理的一部分，「認識你的客戶」的標準不足夠， 會使銀行面臨客戶和交易

對手風險，進而產生聲譽、作業及法律風險，前述的風險相互關聯環環相扣，任何一

項風險都有可能給銀行帶來巨大的財務成本及損失，各國的金融機構的監管者應鼓勵

其各金融機構採納 FATF 的相關建議179。而「認識你的客戶」各項管理措施並不僅限於

簡單的帳戶開立與交易憑證及紀錄的保存，還要更進一歩要求銀行研擬接受客戶政策，

及將客戶評級後分層確認客戶身分作業計劃，對於較高風險的客戶進行更完善的盡職

審查，對於後續交易過於頻繁或異常的帳戶的可疑活動在內。 

此份客戶監職審查文件中也提到各銀行訂定「認識你的客戶」政策應以銀行風險

管理及控制程序為基礎，政策架構中應包含(1)接受客戶政策(2)確認客戶身分(3)持續

交易監控(4)風險管理。銀行除了確認客戶身分外，接受客戶之後應對客戶後續的交易

 
179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Customer due diligence for banks, Octo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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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持續觀察，隨時掌握客戶異常的交易行為
180
。分別以巴塞爾銀行監督委員會發佈接

受客戶政策、確認客戶身分、持續交易監控、風險管理四項簡略說明181。 

一、接受客戶政策 

     銀行應明確訂定接受客戶的政策和程序，內容應包括客戶的背景、國藉、所從事

的行業及職業，業務活動或其他風險指標來評估客戶的風險，並對於客戶的風險進行

風險分級，對於高風險的客戶進行更廣泛及更強化的盡職調查程序。 

二、確認客戶身分 

    對於首次建立業務關係的客戶，銀行建立系統性確認新客戶身分程序，在客戶身

分尚未獲得確認之前，不應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對於非國家的居住民的客戶盡職審

查更不可以採取簡化措施，應該暸解客戶為什麼選擇在國外地區的銀行開戶。 

    客戶身分識別的程序不僅只用於首次建立業務關係時，而是與銀行建立業務關係

後，應時時對客戶的背景信息保持最新資訊，在客戶交易時也應該確認客戶身分背景

資料是否不足，對於客戶的背景資料也要定期審查及更新。 

三、交易持續監控 

    交易持續監控是「認識你的客戶」有效且重要的一部分，銀行須要建立適當的系

統偵測異常或可疑交易的活動模式，關注客戶的背景，例如國藉、資金來源及資金流

向及預期交易金額等，透過交易的行為模式及態樣與客戶的背景是否相稱，進而更了

解客戶的背景資料及相關訊息，並可以得知銀行內存在什麼樣的風險，應該進行什麼

樣的管制措施。 

 
180
 中央銀行新聞參考資料（銀行審慎評估客戶準則），中央銀行新聞參考資料 90 年 12 月 22 日發布，

8https://www.cbc.gov.tw/tw/cp-302-22444-56013-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4/3） 
181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Customer due diligence for banks, Octo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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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風險管理 

    有效的「認識你的客戶政策」程序應包含適當的監督和管理的程序、權責區分、

人員教育訓練和其他相關的內部控制制度，銀行董事會應支持「認識你的客戶」政策

並建立適當的程序並確保其有效性，亦即董事會需對於「認識你的客戶」政策負最終

責任。 

    又對於員工的培訓方面，銀行對於員工培訓計劃是持續性的，並且對於新進員工、

前線員工、執行交易的員工及其他員工進行不同的培訓計劃，以確保所有相關的員工

充分了解需要，並能落實執行「認識你的客戶」政策。 

    另外，巴塞爾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也提到，各國的監理機構應制定金融監管作業

準則，以監管銀行在「認識你的客戶」作業上落實的情形，並且確保銀行建立妥適的

內部控制制度。此外，金融監理的作業中，應包括（1）政策及作業流程的檢查及客戶

資料及帳戶抽樣查核（2）隨時調閱管轄範圍內往來帳戶之所有的相關文件（3）確保

銀行「認識你的客戶」作業標準之妥適性（4）維護國家金融體系之健全182。 

第三節  我國現行對於防制人頭帳戶的管理措施 

    人頭帳戶的運用來做為「規避法令」及「掩飾不法交易」，人頭戶被運用在網路

及電信詐欺、組織犯罪、貪污犯罪、證券犯罪、第三方洗錢等，不論是用來做為達到

哪一項目的，皆會影響金融體系統的正常運作，為維持健全金融體系政府多年來掃蕩

人頭帳戶不遺餘力，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民國95年起即已公告「存款帳戶及其疑似

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供各金融機構遵循，對於異常的交易活動提供一些

指引。由於2018年亞太反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APG)

將對我國進行第3輪實地相互評鑑，為使我國能與國際接軌，政府對於金融機構管理的

 
182
 中央銀行新聞參考資料（銀行審慎評估客戶準則），中央銀行新聞參考資料 90 年 12 月 22 日發布，

https://www.cbc.gov.tw/tw/cp-302-22444-56013-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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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道愈加強烈，尤其是兆豐在2016年8月因違反洗錢防制法規定被美國裁罰美金1億

8000萬，震警了國內，所有與洗錢防制相關的各項管理機制開始被關注，臺灣深受洗

錢非常高度威脅的犯罪有八大類型分別為毒品販運、詐欺、走私、稅務犯罪、組織犯

罪、證券 犯罪、貪污賄賂及第三方洗錢183，而以詐欺集團誘使被害人將款項轉入人頭

帳戶中，再命車手取款遮斷金流以此方式逃避警方的查緝最為常見，除了前面所提到

的「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之外，主管機關也訂定了相關

的防制措施，例如「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銀行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指定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辦」、「銀行防制洗

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銀行評估洗錢及資恐風險及訂定相關防制計畫指引」

等相關規範供銀行遵循及實行，為有效的防止人頭帳戶及健全銀行經營，主管機關也

督促銀行訂定客戶盡職審查的政策並審慎評估客戶風險之相關政策，並依各種不同風

險的客戶做不同的管理。  

第一項    客戶盡職審查 

         早期較常聽到的是「認識客戶」（KYC），近幾年由於防制洗錢的各項法規及機制受

到高度重視，國際公約及國際實務的作法也被內化在我國相關的作業程序中，相關的

程序要求標準也被提升，而我國相關規範也都參照國際組織（如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

作組織）訂定，近年來法規之中的用語也都以客戶盡職審查（Customer Due Diligence）

為主，究竟「客戶盡職審查」與「認識你的客戶」之間有什麼樣的不同呢？其實差異

並不大，兩者皆是為了達到對客戶有所暸解與認識而做的合規程序，也有人將「客戶

盡職審查」與「認識你的客戶」視為同義詞，但是就執行層面來看還是有些不同，「認

識你的客戶」在客戶首次與銀行建立業務關時向客戶蒐集所有的背景資料，包括身分

證明文件，資金來源等相關文件，並且對於客戶的背景做評估。而「客戶盡職審查」

所做的客戶背景資料審查就不只限於在首次建立業務關係了，而是對於客戶與銀行建

 
183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報告，107 年 4 月，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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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業務關係之後，銀行對客戶會進行客戶定期審查，或是在辦理交易時也會對客戶背

景資料進行審查，以及在偵測到可疑交易時也會啟動客戶審查作業，「客戶盡職審查」

作業的含蓋範圍大於「認識你的客戶」作業184。以下將會依主管機關所規範各金融機構

進行客戶盡職審查程序的時機進行說明。 

第一款    首次建立業務關係時客戶盡職審查 

一、客戶資料蒐集及身分確認 

1.個人：銀行受理客戶開戶時，應徵提附有照片且未過期的官方身份證明文件如

身分證、護照、居留證、駕照等。若遇到客戶疑以使用匿名、假名或人頭辦理開戶，

或拒絕提供審核客戶所需文件、使用偽造或變造身分證明文件、提供文件模糊難以辨

識且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不尋常拖延補充身分證明文件，有異常情形且客戶無法

提出合理說明者，皆應予以婉拒，至少應取得之資訊包含姓名、出年日期、戶藉地或

居住地址、官方身分證明文件碼、國藉、若為外國人士，則應暸解居留或交易目的185。 

2.法人、團體或信託之受託人：實質受益人的個人不要求以正本進行驗證，或請

法人、團體或其代表人聲明實質受益人資料，但是此份聲明文件應得以公司登記證明

文件、公司年報或其他可任之文件或資料進行驗證。另外，法人、組織或信託之受託

人應取得公司設立登記文件、政府核發之營業執照、合夥協議書、信託文件或存續證

明等，並應注意是否為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暸解法人、團體或信託之受託人的

業務關係之目的與性質，客戶或信託之名稱、法律形式及存在證明、約束法人、團體

或信託的章程類似的權力文件。除此之外還要取得法人、團體或信託之受託人中擔任

 
184
 KYC（認識你的客戶）與 CDD（客戶盡職審查）之間的範圍差異，雖有差異但終極目標皆為防制洗錢打

擊資恐。https://www.compassoffices.com/zh-hant/about 

us/blogs/%E9%8A%80%E8%A1%8C%E5%90%88%E8%A6%8F%E7%9F%A5%E8%AD%98%E4%BB%80%E9%BA%BC%E6%98%

AF-kyc-%E8%AA%8D%E8%AD%98%E4%BD%A0%E7%9A%84%E5%AE%A2%E6%88%B6%E5%92%8C-cdd-

%E5%AE%A2%E6%88%B6%E7%9B%A1%E8%81%B7%E5%AF%A9%E6%9F%A5/。（最後瀏覽日期：2021/3/1） 
185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年 4 月 23 日金管銀法字第 10801049540，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

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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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管理人員的姓名、出生日期及國籍、法人、團體或信託之受託人官方辨識編號、

註冊登記之辦公室地址及主要營業處所地址。對於境外法人、團體或信託之受託人亦

應暸解往來目的。 

二、評估客戶風險 

    取得前述的相關資料後，進行客戶背景資料審查時，應利用適當的管理機制確認

客戶或法人、團體或信託之受託人之實質受益人、高階管理人員是否為現任或曾任國

內外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若客戶或法人、團體或信託之受託人之

實質受益人、高階管理人員為現任或曾任國內外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

士則應視為高風險客戶並辦理強化客戶審查措施。前述家庭成員或有密切關係之人亦

以相同風險認定之。 

第二款    持續審查機制 

一、客戶定期審查 

銀行應對客戶身分進行持續審查，對客戶與銀行的業務關係中的交易進行詳細的

審視，確保客戶所進行的交易與客戶行職業、主要營業項目或風險相符，必要時應暸

解客戶其資金來源。另外應定期檢視所取得之客戶及實質受益人身分資訊是否足夠或

資訊是否已更新，以風險為基礎對於高風險客戶，每年至少檢視一次。另外，當銀行

對於客戶的背景資訊有懷疑時，亦可進行客戶持續審查作業。 

二、 持續交易監控 

1.一般臺幣境內匯款交易 

    為了解匯款交易之合理性及合法性，辦理臺幣境內匯款交易時應蒐集匯款人資訊、

受款人的資訊、匯款人帳戶號碼、受款人帳戶號碼或可供追蹤之交易碼；匯款人資訊

包括匯款人姓名、扣款帳戶號碼、身分證號、匯款人地址、出生日期及出生地，因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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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此項臺幣境內匯款業務時，申辦人並非在申辦銀行已開立活期性帳戶以供扣款，故

若無扣款帳戶號碼時應提供可供追蹤的交易碼；另外，除提供匯款人資訊外，應再提

供受款人資訊，受款人資訊應包括受款人姓名、受款帳戶號碼，若無受款帳戶號碼須

與提供匯款人資訊相同，亦應提供可供追蹤的交易碼186。 

2.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 

銀行辦理各項業務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時，應請客戶提供身份證明文件或

護照確認身分，並紀錄姓名、出生年月日、地址、電話、交易帳戶號碼、交易金額及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等事項並加以記錄。但是如果可以確認客戶係交易帳戶本人，可以

免確認身分，但是在交易紀錄上敘明係本人交易187。 

3.一般交易監控 

銀行應以資訊系統整合全公司基本資料及交易資料，以查詢及監控各種可疑交易

態樣，銀行依據本身資產規模、地域分布、業務特點、客群性質及交易特徵，參考銀

行內部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或一般平常的交易資訊等，建立及發展銀行本身的表徵，

以風險基礎方法辦別並建立相關資訊系統輔助監控，辨識出可能成為洗錢或資恐交易

的警示交易。當產生警示交易時，應暸解客戶背景收入、資金來源及交易目的，並就

客戶身分背景、收入或營業規模不相稱，或交易與客戶本身營業性質無相關，或與客

戶商業模式不相符，無合理解釋、無合理經濟目的及用途，或對於資金來源或流向無

法說明或不願意說明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第二項    客戶審查機制與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般而言，被利用來做為人頭帳戶的金融帳指的是活期性存款帳戶，客戶與金融機

 
18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4 月 23 日金管銀法字第 10801049540，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

範本。 
18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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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合意簽訂契約後而成立契約關係，雙方債權及債務關係的確認，並透過契約的方式

建立雙方彼此的權利義務關係。一般民眾向金融機構申辦存款帳戶時，需與金融機構

簽定「開立存款總約定書」，而存款帳戶又可分為活期性存款、綜合性存款、定期性存

款及支票存等，且多數人與金融機構往來並不會僅申辦單一業務，可能會再申辦理財

產品如黃金存摺，及信託產品等，金融機構並未強制規定申辦業務前須先開立活期性

存款188，為明確列示與客戶之間往來的契約關係，故部分銀行會將此份契約書改為「開

戶總約定書」，約定書中會包含提供網跟銀行、電話銀行、行動銀行、使用金融卡使用

時的權利、義務及各項限制，雖然現今網路銀行、行動銀行及電話銀行等非臨櫃交易

廣被一般大眾所利用，仍需透過民眾向逐項依據自己所需之交易方式逐項向金融機構

申請，金融機構與客戶之間的存款收付屬於民法第 603條之消費寄託契約，存戶向金融

機構申請語音轉帳、網跟銀行及行動銀行的轉帳功能，及利用金融卡轉帳功能屬於委

任契約，依民法第 536條規定，金融機構與存戶契約成立後，金融機構須提供各項服務，

不得任意變更存戶當初與金融機構約定之內容189。 

金融帳戶乃是現代人從事投資理財、儲蓄、資金移轉或商業活動中重要的工具及

管道，相反的金融帳戶對於金融犯罪、詐欺犯罪及洗錢犯罪等特定財產犯罪，也具有

提供了一個暫時存放，資金迅速移轉的功能，進而使犯罪不法所得達到了掩飾、隱匿

的目的，又銀行法第 45條之 2第二項規定，「銀行對存款帳戶應負善良管理人責任。對

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存款帳戶，得予暫停存入或提領、匯出款項」。為了不讓帳

戶遭轉讓被利用來做為犯罪的工具，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95 年 4 月發布了

「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190，該辦法除了提及認識客戶的審

查外，利用此辦法對於存款帳戶的名義人享有存款利息、隨時提領存款的權利，及需

接受銀行監督帳戶使用及交易監控的義務；而金融機構則負有支付存款利息、保證客

 
188
 近年來因為防制洗錢的各項規定，銀行為便於客戶風險管理及客戶維護成本的考量，以與客戶建立長

久往來關係為前題下，鼓勵民眾申辦各項業務之前先開立活期性存款經營模式進行。 
189
 魏之馨，同註 4，頁 10~11。 

190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銀（一）字第 09510001640 號令訂定

發布全文 20 條；除第 14、16、18、19 條自九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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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隨時提取存款的義務，並有審查客戶資料、監督客戶依法使用帳戶、監控客戶交易

的權利等而給予法律上的授權191。 

    客戶與金融機構建立業務關係時，除了徵提客戶身分證明文件外，要求客戶填寫

客戶基本資訊，例如地址、電話、連絡地址等，為符合防制洗錢的目的進行客戶盡職

審，亦會請客戶提供行職業、任職公司名稱、存款或財富來源、收入等訊息，這些都

屬於客戶的隱私資訊，是否會與我國於 101 年 9月所發布的個人資料保護法所保護的範

圍而相衝突，引起一番的討論。在 101 年 9 月的個人資料保護法擴大個資法的適用範

圍，不論是公務或非公務機關，對於個人資料的保護範圍不僅加寬更提高了保護的密

度，對於非公務機關更要求落實個人資料保護義務，並將違反後的效果提升至相對百

萬甚至千萬的客戶，再加上銀行業務複雜且多樣，分工細緻，都增加了個人資料盤 

應的民事、刑事及行政命上的相關法律層級。雖然金融機構亦屬於舊法個人資料保護

法（原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的範圍，但是新版個人資料保護法對於金

融機構對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利用及傳輸更加嚴僅，隨著新個人資料保護法公布

與實行，金融機構產生了不小的衝擊，由於多數金融機構成立逾二十年，累積的數以

點及維護上的複雜度及困難度，不僅大幅增加了維運的成本也與業務導向金融機構的

產生了衝突，伴隨而來的是提高了金融機構的法遵法險與法律責任，更重要的是，銀

行基於防範金融犯罪及維持交易安全而配合主管機關要求所為的各項管理舉措，與個

人資料保護法中所定的資料蒐集、處理、利用的部分規定呈現了相互的對立的思維192，

惟個人資料保護法僅屬普通法性質，個別法律如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客戶

資料有特別規定者，仍應優先適用，而依據洗錢防制法第 7條及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

第 3條至第 5條相關規範，銀行因確認客戶身分及客戶盡職審查的資料要求客戶提供相

關個人資料仍依法有據。 

    全台灣有 16 家金融控股公司193，各金融控股公司由多家金融機構子公司所組成，

 
191
 魏之馨，同註 4，頁 10~11。 

192
 魏之馨，同註 4，頁 10~11。 

193
 華南金融控股公司、富邦金融控股公司、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國泰金融控股公司、中國信託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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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任務即投資及管理各子公司包含銀行、證券、保險、期貨、投信、票券

公司等，一般民眾會為方便集中管理自己的資產或習慣於某一金融機構所提供的服務，

可能會與同一金融控股公司轄下之各子公司如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建立業務

關係，換句話說，當同一金融控股公司轄下各子公司與同一位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時，

各子公司應對該客戶進行一致性的風險評級及相同的風險管理措施，一來可以使得客

戶在集團中所蒐集的資料最正確及最新的，也可以讓集團中的各子公司減少各自維護

客戶資料的成本，也避免對於客戶盡職審查頻率頻繁而過度打擾客戶。依據金融控股

公司法第 42 條規定，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對於客戶個資料、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

相關資料，除了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保守秘密。依據防制洗錢金融

行動工作組織(FATF)第 18 項建議要求金融集團進行集團內資訊分享，應基於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為目的，且應對被交換資訊運用與保密採行妥適的安全措施，依

據「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八條第十項所訂，為達

到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目的，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該要建立集團性的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恐之集團內資訊分享政策及程序。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107年 7月訂定「金

控集團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資訊分享實務參考做法」194供各金融控股公司執行或訂定相

關內部規範時參考，該項實務參考做法中提及所列舉之各項說明因內容性質非屬於銀

行公會制定的自律規範，故未具有實質的拘束力，各金控集團規劃資訊分享政策、程

序及實施分享類型應依風險基礎法進行。 

    該實務參考做法之文件提及金控集團資訊分享的類型例如：1.既有客戶（含實質

受益人）盡職審查資訊，該資訊如姓名（或名稱）、性別、生日（或設立日期）、電子

郵件、證件編號、行職業、職業、任職機構、國籍等，不含客戶之交易或帳戶資訊。2.

疑似洗錢交易資訊：為符合洗錢防制法第 17 條規定禁止洩漏或交付關於申報洗錢防制

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之罪嫌疑之文書、圖書、消息或物品，分享該項資訊分享前必

 
控股公司、永豐金融控股公司、玉山金融控股公司、元大金融控股公司、台新金融控股公司、新光金 

融控股公司、兆豐金融控股公司、第一金融控股公司、日盛金融控股公司、國票金融控股公司、臺灣

金融控股公司、合作金庫金融控股公司等 16 家。 
194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9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銀法字第 1070110906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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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先去識別化，以個案案例或類型化的方式進行分享
195
。 

第三項   防制人頭帳戶之建議 

    從第二章警示帳戶的統計數據來看，人頭帳戶一直被廣泛被使用，而被列為警示

帳戶多數是因為電信詐欺，造成了被害者金錢或財產上的損失報警後請求銀行協助將

該帳戶設定為警示帳戶，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統計，截至 110第一季為止，貨幣機

構類的金融機構加上中華郵政公司儲匯處共逾 400 家196
，而台灣對於申辦帳戶既無特殊

條件限制亦無申辦帳戶之限制，金融機構在以服務客戶金融機構多達人頭帳戶的被廣

泛使自從 APG將在 2018年 11月對我國進行第三輪實地相互評鑑開始，全國上下各相關

的產業無不對於評鑑開始做準備，增修法律、增訂授權命令、行政命令，首當其衝的

產業，即是有著貨幣收付功能的金融機構，而這些金融機構擁有數以百萬客戶甚至千

萬的客戶，短時間內要將所有的法律、授權命令、自律規範中提到的每一條條文都落

實執行，105 年期間更發生了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紐約分行因洗錢內控疏失

遭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New York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DFS)裁罰 1.8

億美金事件，加上 107年我國即將接受洗錢防制第三輪評鑑，政府的監管力道更加重，

金融機構無不投入大量的人力與資源完成所有的法律、授權命令及自律規範中的每條

條文。我國於民國 85年通過亞洲第一部洗錢防制專法，民國 86年加入亞太防制洗錢組

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成為創始會員國之一，當時的金融機

構對於「洗錢防制」一詞並不陌生，但也並不熟悉，對於金融機構的從業人員而言，

僅知道「洗錢」是指利用犯罪獲得的錢在金融帳戶中間轉進轉出，金融機構對於「洗

錢防制」的措施就僅是在於大額通貨交易的軌跡的留存，我國雖然在民國 90年接受 APG

 
195
 金控集團防制洗錢及打擊恐資訊分享實務參考做法，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9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

管銀法字第 10701109060 號函。 
19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本文所指金融機構以開立帳戶收受一般大眾存款之金融機構，包含本國

銀行、外國銀行、大陸地區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中華郵政公司儲匯處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57&parentpath=04&mcustomize=bstatistics_view.j

sp&serno=201105120009。（最後瀏覽日期：202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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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輪相互評鑑因專法的訂定展現良好成效，但是在民國 96 年第二輪的相互評鑑列為

一般追蹤名單197，民國 97 年「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

報辦法」198，金融機構開始將原本留存的大額通貨交易軌跡申報至法務部調查局，至民

國 107年即將接受第三輪相互評鑑，與兆豐銀行紐約分行因洗錢內控缺失遭美國紐約州

金融服務署裁罰事件，政府各機關也開始加強監管力道，各項規定與舉措也不斷的出

台，對於防制洗錢的各項管理措施總歸整理來看有四大支柱：客戶盡職審查、內部控

制、交易監控、紀錄保存，而客戶盡職審查又是防制洗錢中最基礎的工程，內部控制

和交易監控，必須藉由完整和周全的客戶盡職審查作業，詳細了解客戶之後才能做好

應有的內部控制及精準的交易監控。 

   為了避免人頭帳戶的產生，除了金融機構落實客戶盡職審查作業之外，更需要政府

的全力支持與民眾風險智識的提升，本文對於現今落實客戶盡職審查有幾點建議： 

一、政府的支持 

許多人利用人頭帳戶隱匿或掩飾其不法犯罪所得防礙犯罪的查緝，因為人頭帳戶

取得容易，導致許多金融詐騙案件橫行使得人民的財產法益受到損害，嚴重時也影響

了金融秩序的建全發展，人頭帳戶防制犯罪的追查已經不再限於金融機構的問題，而

是應提升至國家階層的問題。金融機構依主管機關相關規範進行客戶盡職審查時，經

查遇到客戶資料無法驗證，政府應建置一套 E化 KYC系統，可以供金融機構查詢相關的

資訊，現今雖然有聯合徵信中心的個人信用資訊可以查詢，惟聯合中心的資料仍多數

為信用資訊，較無個人曾經任職行職業及公司名稱可供金融機構參考與判斷，進一歩

落實客戶盡職審查。 

 
197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傳播處，106.7.10，重要政策：洗錢防制新制上路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c935e972-67f5-4625-80b6-0e775a846cad（最後瀏

覽日：2020/12/1）。 
198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銀（一）字第 09710004460 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 9 條；並自發布後三個月施行，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 7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款所列屬「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轄。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G038020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G038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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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金融機構落實客戶盡職審查及認識客戶，仍無法完全防堵人頭帳戶的產生，

近年來由於人頭帳戶的氾濫，詐欺的手法結合了高科技的電信設備，配合網路傳輸的

特性，利用跨境犯案之方式，詐欺集團每位成員互不相識，亦不互相聯絡，僅以單線

方式連絡，甚至在集團中有部分成員專門負責大量蒐購人頭帳戶、人頭預付卡門號，

每個帳號或人頭預付卡門號用過一至二次後即不再使用，使得犯罪的查緝變得更加的

困難，犯罪集團的主謀者永遠都是躲在背後繼續犯案，詐欺集團大量蒐購人頭帳戶以

利用來做為詐騙的工具，與以往傳統的犯罪手法大不相同。詐欺集團利用人頭帳戶騙

取他人財產相關的手法已經過媒體大力披露，政府近年來也大力的宣導及呼籲不可隨

意提供人頭帳戶予不相識的人，即使因應 107年我國第三輪相互評鑑而做的翻修法律、

大力宣導，仍無法將人頭帳戶氾濫的情況改善。若因為借貸或找工作受騙而帳戶被利

用來作為人頭帳戶的情況，通常無罪或不起訴的機率較高，實務上多數的人頭帳戶的

提供者 皆是理解自己的帳戶交付之後即可能被用來做為犯罪使用，然而在此種認知的

情況下仍然交付帳戶，甚至收取高額報酬，實務上更有提供人頭帳戶者以「黑吃黑」

之方式暗中將款項提領花用199，難以認為提供帳戶者對於自己所提供的帳戶可能會被用

來做為犯罪工具而不知情，而若能讓詐欺集團的主謀者取得人頭帳戶時變得困難或許

可以抑制詐欺集團的犯罪率，現行多數實務上判決以詐欺幫助犯論罪時，僅成立幫助

詐欺罪，許多人基於貪念並抱持著僥倖的心態仍提供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若以增加

刑度方式達到嚇阻作用，使得提供人頭帳戶提供來源變少了，等於是詐欺集團犯罪的

主要工具取得困難，取得犯罪工具成本變高，而無法利用人頭帳戶行使詐欺行為，一

來有助於犯罪查緝，二來也能改善電信詐騙氾濫的情況。 

二、主管機關的監理 

    金融機構為防制人頭帳戶的第一道防線，金融機構從業人員及分行第一線接受客

戶開戶申請的同仁扮演著重要角色，必須對於首次接觸的客戶進行更為詳盡的了解和

 
199
 魏之馨，同註 4，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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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對於每位客戶背景情況做不同的風險管理，而對於客戶所申辦的交易，金融機

構從業人員也需要依照客戶身分背景了解客戶交易目的和原因，除此之外，金融機構

亦會向客戶徵提相關文件資訊，一方面維持金融秩序健全運作，另一方面保障客戶交

易安全。我國金融機構一直是被主管機關高度監理的行業，主管機關的每一個法令及

措施，金融機構極力的配合與遵循，為落實客戶審查機制主管機關應訂定明確客戶審

查程序與客戶應繳交之文件供金融機構審查，以免各家金融機構對客戶盡職審查標準

不一，尤其在申辦新帳戶時，客戶面對不同的金融機構不同的審查標準，採取並落實

較為嚴謹的客戶盡職審查作業的金融機構，反而引起客戶的不滿。極力的遵循與配合

的金融機構，也因客戶盡職審查的時間較長，而讓業務申辦時間拉長，難免引起客戶

的抱怨。現行實務上金融機構為落實執行了解客戶及客戶盡職審查時，了解客戶身分

背景資訊、開戶目的或存款來源等作業時，要求客戶提供相關資訊時，引起客戶的抱

怨而向主管機關申訴，主管機關在了解申訴內容之後，評估金融機構執行作業屬合理

及合規範圍內時，應同意並支持金融機構落實執行認識客戶及客戶盡職審查機制，使

金融機構在落實執行主管機關的規範上更能有效的執行並達到預期的效果，而不致使

金融機構一方面要面對客戶的抱怨，另外一方面要面對遵法風險，使得金融機構陷於

進退二難的局面。 

    另外，活期性存款帳戶有著無存期限制，且隨時可以支取的特性，多數人頭帳戶

使用皆以活期性存款為主，以自願性提供人頭帳戶並收有對價報酬的案例而言，多數

人因為申辦活期性存款並無特殊限制，且單一客戶於一家銀行可申辦數個活期性存款

帳戶，心想這個帳戶不常用可以讓別人用反正還有其他帳戶可以自己使用的心態，加

上自己的貪念，隨意將帳戶提供給不熟識的人使用取得報酬。現行的法規並無限制單

一客戶開立活期性存款之帳戶個數限制及開戶條件，建議主管機關應限制單一客戶在

一家銀行可開立活期性存款的帳戶，單一客戶在同一家銀行申辦第二個活期性帳戶時

增加相關的限制與條件，例如要申辦第二個活期性帳戶必需將第一個活期性帳戶結清

才可以申辦，一個金融機構僅維持一個活期性存款帳戶，減少一般民眾在同一金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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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開立數個活期性存款之情形。 

再者，以往只要活期性存款帳戶中存款餘額未達一定金額，且滿一年未有任何往

來交易紀錄，就會被銀行列為進止戶，暫停所有一切交易，包括金融卡存款、取款及

轉帳、網路銀行及所有電子化交易，若要重新使用，必須本人持身分證件親自到銀行

臨櫃辦理申請啟用，此時金融機構便會開始重新進行客戶盡職審查作業。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於 103年 3月底前，所有的金融機構全面取消靜止戶措施，並依契約約定條件

計息200。實務上許多判決，人頭帳戶的提供者多數會提供較不常使用且無餘額或僅存少

數餘額的金融帳戶給不熟識的第三者，一來不影響自己現在的帳戶使用，二來裡面已

無餘額或僅存少量餘額即使被提領也不會有太大的損失，而這些條件正是金融機構納

入靜止戶的門檻，若人頭帳戶提供者需要以此帳戶提供給犯罪集團，帳戶名義人需再

持身分證明文件至金融機構申辦重啟帳戶，金融機構也會重新進行客戶審查作業，藉

此增加了人頭帳戶提供者提供帳戶的困難，在金融機構進行客戶盡職審查作業時也可

能因此而得知該客戶重啟帳戶之合理性，進而達到防止人頭帳戶之目的。 

 

 

 

 

 

 

 

 

 

 

 
200
 金管銀合字第 10200342830 號 函，民國 102 年 12 月 24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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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隨著科技的進歩電信詐欺案件的比例一直不斷的升高，詐欺集團為了掩飾和隱匿

不法所得的真正受益者，勢必需要安排他人的帳戶做為收受行使詐術所獲得的不法所

得，使得檢警調查緝犯罪更為困難，犯罪集團為了躲避檢警調的犯罪調查，勢必替自

己的犯罪行為建構出一道道的防火牆，而第一道防火牆即是蒐購或租用人頭帳戶做為

收受犯罪不法所得的工具，為了遮斷不法所得的資金流向，犯罪集團會安排車手持人

頭帳戶提款卡利用非面對面交易，至無人服務區將犯罪不法所得以現金方式提領，建

構出第二道防火牆，縱使金融帳戶的每一筆交易皆皆留存在銀行的交易軌跡中，若以

分層且複雜的交易，利用不同的載體轉換，價值的分割與整合，雖然未脫離金融體系，

仍受金融體系的監控，但是若以此理由即認定無掩或隱匿之意圖或未達到掩飾或隱匿

的條件，較難以讓人信服。 

部分法官見解認為交付帳戶之行為人不該當洗錢防制法第 2條洗錢行為的判決理由

是將特定犯罪當作是洗錢罪的構成要件，而認定若行為人需明確的知道洗錢罪的前置

犯罪為何種特定犯罪，洗錢罪方可以成立。依洗錢防制法第 3條的立法理由中已揭示，

洗錢罪的處分，其有關前置犯罪的聯結並非洗錢犯罪的成立要件，係用來對於不合理

的金流流動起訴洗錢犯罪，作為不法原因的聯結，立法者原意並非將前置犯罪作為洗

錢罪成立的構成要件，然前置犯罪的範圍並非無限制的擴張，立法者為了限縮前置犯

罪的範圍，在洗錢防制法第三條中提及前置犯罪的範圍。 

本文認為，洗錢防制法的立法目的在於洗錢行為的違法性阻礙了國家司法權利有

效的行使，及破壞金融體系及資本市場健全營運及發展，立法者提及前置犯罪的範圍

的目的並非要將前置犯罪視為洗錢罪的構成要件，雖然檢察官仍需證明犯罪所得仍需

源自於前置犯罪所產生，既然立法者原意並無將前置犯罪視為洗錢構成要件，法院應

當不可將前置犯罪視為洗錢罪的構成要件，認為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人對於特定犯罪

沒有認知，主觀上無洗錢之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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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人頭帳戶的交付僅為詐欺取財犯罪計劃安排的一部分，也是詐欺取財的前置

作業，應該當前置犯罪（詐欺取財）的一部份，而不應該當為洗錢罪。本文認為，前

置犯罪與洗錢罪的保護法益各有不同，構成要件亦不相同，這二種罪名並不相互衝突，

前置犯罪行為與洗錢罪的犯罪行為各自為獨立的兩個行為，以目前多數實務上的案例

看來，若交付人頭帳戶予詐欺集團使用收受犯罪不法所得幫助詐欺犯罪所得得以收取，

而該當詐欺罪的幫助犯，但此項的幫助行為亦同時滿足了有助於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

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則此單一行為應同時

為前置犯罪的幫助犯，亦符合洗錢罪的要件，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一行為觸犯數罪

名者，從一重處斷。」應該對該行為人有不同的論罪科罰的基礎，而並非僅認為行為

人單該當前置犯罪之幫助犯。 

    另外，亦有法院見解認為行為人單純提供人頭帳戶還不足以阻斷或模糊資金來源，

或切斷與前置犯罪之關聯201有二個重點，一是法院認為人頭帳戶提供者僅提供人頭帳戶

予詐欺集團並未真正實際執行掩飾、隱匿之行為，也沒有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

情事，使得他人逃避刑事追訴。二是法院認為資金來源的不法性仍得藉由告訴人提供

款項匯入被告帳戶的事實追查到資金來源的不法性，並且可以追查到資金的流向，不

法所得與犯罪行為的關聯性並沒有因此被切斷。 

就第一點而言，法院見解應是忽略了行為人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已增加了犯罪集

團利用人頭帳戶來逃避刑事追訴的抽象危險，本文認為，雖然提供人頭帳戶的行為人

僅提供人頭帳戶，並沒有實際執行掩飾或隱匿的行為使得他人逃避刑事追訴，真正實

際實行掩飾隱匿行為者為犯罪集團中的「車手」及犯罪集團中命令犯罪集團「車手」

提款的主謀，但人頭帳戶的提供有助於「車手」或犯罪集團主謀掩飾或隱匿不法所得

的去向，且提供人頭帳戶之行為人通常與詐欺的行為並無任何的連結，難以從人頭帳

 
201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7 年金訴字第 2 號刑事判決；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07 年原金簡字第 1 號刑事判

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7 年審金簡字第 1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7 年金上訴字第 

1125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8 年金上訴字第 173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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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之提供者追查至詐欺集團，故提供人頭帳戶之行為人未實際執行任何掩飾隱匿的行

為，但提供帳戶行為已經幫助犯罪集團築起一道防火牆，提升了難以追查詐欺行為的

抽象危險，促使「車手」及犯罪集團的主謀者更容易實行掩飾隱匿的取得犯罪所得。

關於第二點，法院認為因為告訴人的款項匯入被告提供的帳戶中，可以追查到資金來

源的不法性，及資金流向，這一點本文認為，提供人頭帳戶之行為人與詐欺集團並無

任何的關聯，告訴人提供的僅是金錢匯入帳號，既使以匯入帳號追查至真正名義上的

持有人，亦無法找到使用詐術、詐欺集團主謀或是提領現金的車手，人頭帳戶即是詐

欺集團建立的防火牆，當不法的所得匯入人頭帳戶後，難以追查真正實行詐欺行為的

人，而當這不法所得的款遭詐騙集團以現金方式提領後，難以查到查到不法所得的資

金流向，並非如法院見解認為僅知道資來源的不法性即足已。況且，洗錢罪保護的法

益在於國家私法權的行使及金融市場健全的發展，不僅資金來源。在實務中，人頭帳

戶被氾濫的交付與使用，多數的情況皆僅追查到人頭帳戶提供者，而無法從資金的來

源或去向查緝到到前置犯罪的行為人，依實際上的情況來看，人頭帳戶行為確實導致

國家司法追訴前置犯罪行為人，法院對於推定立法者的原意恐有誤解，故本文認為提

供人頭帳戶之行為即為幫助車手以現金方式提領犯罪不法所得，而產生掩飾隱匿不法

所得之資金流向。 

    由於現在實務上的案件例為行為人先提供人頭帳戶予犯罪集團後，犯罪集團成員

實行詐術使被害人因陷於錯誤將錢轉入人頭帳戶中，再由犯罪集團成員以提領現金之

手法取得犯罪不法所得，法院認為應該先要有犯罪所得或利益後，再加以掩飾或隱匿

犯罪所得才算是洗錢防制法所定義的洗錢行為，亦即交拿人頭帳戶予犯罪集團的行為

應在犯罪所得產生之後，即不構成洗錢罪。此部分見解，本文己在前面幾章討論，本

文見解認為，多數的犯罪集團在取得犯罪不法所得之前，會先對於取得之犯罪不法所

得後續洗錢的方法與洗錢的途徑有所安排，待洗錢標的產生後，而預先安排的洗錢行

為產生了預期的效用，而達到了掩飾隱匿不法所得的效果，構成要件已經該當。 

然而洗錢行為的標的並不限於不法所得的本身，亦有洗錢標的是有助於掩飾不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269

-150- 
 

所得性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的相關事證，洗錢標的本

身與相關事證是不同的二項洗錢標的，分別獨立存在，若以掩飾相關事證為洗錢標的，

人頭帳戶交付時不法所得是否存在已不重要。實務上所見犯罪行為人為避免犯罪所得

遭到查緝而凍結，故洗錢的計劃行為都是在犯罪所得尚未產生之前，先行，例如人頭

帳戶的蒐集、人頭公司的成立、資金流向計劃等，故洗錢行為並非要在詐欺行為施行

前實行，也不一定要在犯罪所得已經產生才著手開始實行洗錢行為。 

    法院見解認為本次洗錢防制法之修法是因為修法前條文定義過於狹隘，無法真正

處罰洗錢行為，故本次參考國際間對於洗錢的定義解釋而修正，又法理由中已明文揭

示「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亦屬洗錢行為之態樣，故法院見解認為對於交

付帳戶供他人取得犯罪所得之行為己符合掩飾或隱匿犯罪不法所得的資金流向而達到

洗錢之效果，此項見解與本文至為支持與贊同。 

洗錢的安排需以合法的交易掩飾非法的所得，而金融機構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

是所有的洗錢工具中花費成本最低，資金移轉速度最快，資金轉換效率最好工具，隨

著科技的進歩，金融商品與服務的推陳出新，犯罪的方式在改變洗錢計劃也隨著愈來

愈複雜，利用不同的金融商品或服務從境內到跨境，資金從國內到國際，利用各種不

同的金融要達到掩飾或隱匿非法所得的目的，我國雖然有亞洲第一部洗錢防制專法，

但是「洗錢防制」仍極少被提及，本文筆者從事金融業逾二十五年，早期也僅是對於

逾一定金額的現金提領與存款交易的紀錄留存，而刑事司法上的實務判決也顯少以洗

錢罪論罪。將洗錢罪列入刑事犯罪是國際間的趨勢，我國利用 107 年 APG將至我國進行

第三輪評鑑的機會，大幅翻修洗錢防制法，並分析我國洗錢非常高度威脅的犯罪類型，

詐欺則是其中一項，不管是網路及電信詐欺或是龐氏騙局，也就是非法吸金皆為集團

性犯罪，犯罪者計劃性的以專業分工方式將不法所得進行洗錢，並利用人頭帳戶提領

現金或分批匯款製造分層資金斷點規避查緝，然而有鑑於此，為了讓我國洗錢非常高

風險威脅的項目的犯罪所得之洗錢的工具提供可以納入刑法處罰的範圍中，立法者在

立法理由刻意將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的行為視為洗錢犯罪的行為，但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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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法院見解認為，文字內容說明意思即指「先有犯罪不法所得後，利用此帳戶實際執

行掩飾隱匿不法所得之行為」，法院應當是忽略實務上犯罪集團專業性及計劃性，任何

犯罪不法的行為害怕被發現而功虧一匱，不但拿不到犯罪所得還有可能因此遭司法機

構的查緝，為避免上述情況發生，犯罪者勢必先將犯罪不法所得取得後的洗錢路徑與

洗方式做好嚴密的規劃與安排，而金融機構所提供的服務正是資金移轉最有效率也是

成本最低的工具。 

如大家所知，在金融機構的每一筆交易皆受到金融機構的監控，正因為如此，為

使犯罪所得真正「受益者」能一直安全的躲在背後，若要利用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或

產品模糊資金來源及流向，人頭帳戶的運用即會成為洗錢重要的媒介，人頭帳戶阻斷

了犯罪者與不法所得的連結，造成了司法機關對於犯罪查緝的困難，利用人頭帳戶的

安排，令被害人將犯罪不法所得匯款至人頭帳戶中，一方面產生掩飾隱匿的效果，一

方面達到了洗錢三階段的第一階段讓犯罪不法所得進入金融機構中進行處置，但是許

多實務上的見解卻執著於立法理由字面上的推測認為應當要先有犯罪不法所得的產生

後，人頭帳戶提供者並另為掩飾或隱匿之行為，忽略了實際上犯罪集團的專業分工及

實務上犯案的手法，更有法院見解認為無法證明人頭帳戶提供者有販售之行為，故與

洗錢防制法第二點的立法理由不符，法院見解僅引用立法理由中所寫的僅引用後段

「例如：販售帳戶予他人使用」認為只要沒有證據顯示提供人頭帳戶者「販售帳戶」

即不屬於洗錢行為，而忽略了立法者對於販進帳戶予他人僅是列舉項目的其中一項，

立法理由中已明白揭示在禁制被廣泛監用的「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此一

洗錢類型，而實務上大多數的案例亦為提供金融帳戶後為後續詐騙款項項使用之態樣，

但是實務上許多現行法院見解對於前置犯罪視為洗錢犯罪的必要構成要件，若能將前

置犯罪與洗錢犯罪二項犯罪分別獨立，而了解對於立法者對於前置犯罪並非洗錢罪的

構成要件，僅是洗錢罪對於不法原因的聯結，故在行為人提供人頭帳戶的時候並不需

要對於洗錢罪有所認識，即可成立洗錢罪。另外，立法者認為當洗錢構成要件皆完成，

且洗錢構成要件結果實現，立法者認為只要檢察官有證據證明不法所得來自於前置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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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則洗錢罪已成立，由此可知立法者將洗錢犯罪是抽象危險犯立法，由於是抽象危

險犯，故即使是未遂犯應受到處罰。 

值得一提的是，洗錢的標的並不一定是犯罪所得本身，也有可能是為了要達到模

糊或無法辨識不法所得的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等，

不需要以不法所得必須先存在於實際洗錢行為，也正因為如此的立法目的，金融機構

防制洗錢辦法第四條規定，疑似使用匿名、假名、人頭、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開

設帳戶、投保或辦理電子票證記名作業，或持偽、變造身分證明文件與金融機構申辦

業務者，應予婉拒建立業務關係或交易，因前述行為已達成了模糊或無法辨識不法所

得的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等的效果，不法所得是否

存在則在所不問。 

    在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報告書中可以得知，我國的高度威脅犯罪類型有八種，

詐欺犯罪是其中一項，其中詐欺犯罪最具威脅性的就屬於網路及電信詐欺、龐氏騙局

等，因該類犯罪皆屬於集團式犯罪，而此類詐欺犯罪為逃避查緝，勢必會找人頭帳戶

作為收受存款之工具。在實務上，網路及電信詐欺又最難發現，通常皆等被害人報案

之後，檢警調人員再請銀行止付存款時，帳戶中的金額多數已被犯罪集團的車手提領

一空而無餘額或僅留象徵性餘額，此帳戶亦被犯罪集團捨棄不再使用，犯罪集團會再

蒐集新的人頭帳戶使用，人頭帳戶即是詐欺集團取得犯罪不法所得最基礎也是必要的

犯罪工具，金融機構提供方便的產品與服務，為方便民眾進行一般正常的商業及社交

活動，各種非面對面的服務愈來愈盛行，所有的交易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即可完成

交易。對於犯罪者來說，金融機構提供了便捷及成本低廉的資金移轉的渠道，「人頭帳

戶」不僅使犯罪所得有「放置」進入金融機構的功能，還俱有阻斷行使詐術的犯罪者

與犯罪行為的聯結，傳統法益保護的思維已無法制止犯罪的發生，此次洗錢防制法的

修法已從傳統前置犯罪的法益保護而提升為前置犯罪與洗錢犯罪視為獨立犯罪。實務

上多數提供帳戶者為貪圖販賣帳戶的小利而出售自己數個帳戶的其中一個或數個，犯

罪集團取得人頭帳戶的成本低廉又容易，自然會善加利用人頭帳戶的優勢進行詐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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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若人頭帳戶的取得不再容易，成本不再低廉，犯罪集團最基本的犯罪工具無法取

得或取得成本大於所獲得的不法所得的利益時，則詐欺集團則無法繼續運作，則網路

及電信詐欺犯罪才有可能被有效的控制，人民的財產安全才能得以被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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